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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1.1  中國文化大學會計制度（以下簡稱本制度）修訂依據 

1.1.01  中華民國 98 年 2 月 4 日教育部台參字第 0980002570C  號令，修正發布

「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 

1.1.02  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100 年 8 月 29 日臺會（二）字第 1000112463B 號

令，修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自中華民

國一百零一年八月一日生效）及各類會計報告格式。 

        中華民國 107 年 07 月 19 日教育部臺教會（二）字第 1070096127B 號令

修正，並自中華民國 107 年 08 月 0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3 日臺教會(二)字第 1080098282 號函修正，增訂決

算書表之「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3 日以臺教會 （二）字第 1114401665A 號令修正」

部分規定。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26 日以臺教會(二)字第 1124400699 號函，修正附

錄編號 202 及 309 報表格式。 

        中華民國 112 年 9 月 11 日以臺教會(二)字第 1124401041 號函，修正第

22 點，新增資本公積等會計項目。 

1.1.03  考量本校會計事務性質、業務執行情形及未來發展 ，以提昇會計水準，學

校財務健全發展。 

1.1.04  本制度未規定事項，依其他有關法令，其他法令未規定者依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辦理。 

1.1.05  本制度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審查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惟依主管機關

函文要求修正者，得先行配合該規定修正執行。 

且本制度之各類會計報告格式及會計科目依教育部函知變更者，不視為本

制度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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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制度規範範疇 
1.2.01   本制度分別規範下列事項：簿記組織系統圖、會計報告、會計科目、會計簿

籍、會計憑證、會計事務處理原則、收入種類處理程序、支出種類處理程

序、編表結帳及決算申報、預算、私立學校會計制度電腦作業系統、內部管

理及稽核作業。 

1.2.02 為因應時代潮流，減少人力、財力與時間之浪費，增加會計資訊之正確性及

使與各私立學校財務報表之內容與格式劃一，採教育部依學校財團法人及

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之「私立學校會計制度電腦作業系統」，

其所設之會計科目、會計報告、會計簿籍…………等皆與本制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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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校組織架構圖示意圖 
 

校       長 校 務 會 議行政會議

董  事  會

行政單位 學術單位

體
育
運
動
健
康
學
院

教
育
學
院

環
境
設
計
學
院

藝
術
學
院

新
聞
暨
傳
播
學
院

商
學
院

工
學
院

農
學
院

社
會
科
學
院

法
學
院

理
學
院

國
際
暨
外
語
學
院

文
學
院

教
學
資
源
中
心

華
岡
博
物
館

環
境
保
護
暨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中
心

永
續
發
展
暨
校
務
研
中
心

共
同
科
目
與
通
識
教
育
中
心

體
育
室

會
計
室

人
事
室

圖
書
館

社
會
資
源
暨
校
友
服
務
處

資
訊
處

秘
書
處

國
際
暨
兩
岸
事
務
處

研
究
發
展
處

推
廣
教
育
部

總
務
處

學
生
事
務
處

教
務
處

副   校   長



7 

 

1.4  本校會計室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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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掌說明： 

1、會計一組 2、會計二組 

（1） 
本校預算籌畫、編製、填報事
項。 

（1） 

本校各項經費（含研究計畫案、產學合
作案及各類獎補助款經費）之動支、執
行控制、收支憑證等審核事項。 

（2） 

本校會計制度與有關各項會
計處理辦法之制定及執行檢
查事項。 

（2） 本校決算籌畫、編製、填報及審核事項。 

（3） 
本校學雜費調整方案辦理及
學生繳費註冊事宜。 

（3） 
本校財務報表委聘會計師查核簽證、審
計查核及決算申報事宜。 

（4） 
本校銀行存款、財務收入控管

與核帳（含盤查）及資金調度。 
（4） 本校帳務處理原則規範制定與執行。 

（5） 配合本校募款捐贈事項。 （5） 

各類憑證等傳票及歷年帳冊之遞送、分
類整理、裝訂、編製、保管、調閱、查
核等事項。 

（6） 
配合祕書室辦理校務資訊公
開事項。 

（6） 本校財物之監驗與財務檢查事項。 

（7） 學雜費資訊專區維護。 （7） 本校招標、比議價案件監辦。 

（8） 學院教育成本分析。 （8） 
辦理全校所得稅資料之搜集、扣繳、申
報等業務。 

（9） 

本校各種財務資料建檔、財務

狀況分析及公告、管理擬辦與
報告事項。 

（9） 配合人事室辦理各項保險扣繳業務。 

（10）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0） 本校財物報廢會辦及扣繳申報事項。 

（11） 
各種經費資料之填報、決算申報及配合
訪視評鑑等事宜。 

（12） 
彙編各單位營業活動營業稅、審查申
報，於年度終了併入稅務查核簽證。 

（13）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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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會計活動流程圖 

   1.5.01 請款原案之流程（採購、簽呈） 

1. 簽呈 

 

是

承辦單位承辦人
事前準備工作

至電子公文系統
填寫簽呈或函稿公文

紙本呈核 印製紙本公文是

直屬單位主管審核

否

會辦相關單位

是

相關單位審核

是

會計室收件

業務承辦人審核

會辦相關單位

是

相關單位審核

是

是

否

1

會辦會計室

是

否

否

否

修正退回

否

依審核意見修正

是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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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發文分類

是

公文類型

授權核判

經費預支

校長審核

款項超過30,000元

非經費類預支

申請人收件

是

否

請款申請 相關單位進行後續處理

存檔

否

請款／核銷作業

是

傳票及憑證裝訂保存

款項未超過30,000元

會計主任審核

是

否

否

1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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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購 

詳如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七)營運事項_總務事項-採購驗收付款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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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 請款流程（含核銷） 

是

承辦單位承辦人
事前準備工作

依實際情況填寫
請款／出差旅費／核銷申請書

直屬單位主管簽核

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審核

是

是

會計室收件

否

業務承辦人審核

會辦相關單位相關單位審核

是

會計主任審核

授權核判

是

校長審核

1

款項金額超過30,000元

是

款項金額未超過30,000元

修改

錯誤修改

退回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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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計室收件

是

至會計系統開立傳票

印製傳票核對表

印製移送出納清單／傳票

傳票內容核對否至會計系統更正傳票

是

複核

複核用印

是

會計主任複核

會計室主任用印

是

否

校長複核

校長用印

是

移送出納付款

傳票及憑證裝訂保存

否

否

出納開立付款憑證是

會計主任
於付款憑證用印

校長
於付款憑證用印

付款狀況 不成功
通知承辦人
進行後續處理

整理相關付款憑證

成功

印製付款相關報表

款項金額未超過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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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 傳票作業 

 

  

通知承辦人
進行後續處理

至會計系統
更正傳票

至會計系統開立傳票

印製傳票核對表

印製移送出納清單／傳票

核對傳票內容是否正確否

是

複核是否正確

複核用印

是

會計主任複核是否正確

會計室主任用印

是

校長複核是否正確

校長用印

是

移送出納付款

傳票及憑證裝訂保存

否

否

出納開立付款憑證是

會計主任
於付款憑證用印

校長
於付款憑證用印

付款狀況 不成功

整理相關付款憑證

成功

印製付款相關報表

會計室收件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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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傳票流水號歸併原案憑証
整合完整，並於移送出納明細
清單註記

於移送出納明細清單上，註
明付款期限、專戶帳號、代
轉銀行或暫不支付及其原
由，核對傳票與清單無誤，
即陳送用印

會計室審核人員
審核用印是否完成

會計主任
審核用印是否完成

是

校長用印

是

傳票作業完成

 傳票作業

  會計憑証之保管
於次月月底前將上月之傳票裝
訂成冊，並蓋付訖章及編總
冊。採就地審計者，將其原始
憑証裝訂成冊，並置於當年度
及學年度憑証最後一冊，以備
查核或送指定地點存放。

各單位承辦人借閱舊案時，
需經核准後始借閱，若需影
印，則管理人應跟隨，以免
遺失。帳冊不得外借影印。

會計憑証之調閱

否

否

他單位 調閱

 移送出納組，依據移送明細表，
開立取款條或支票並用印

當月月底，清過帳結帳完畢，即
轉出當月分錄簿電子檔

存檔於會計室公用硬碟Y槽：
帳冊電子檔資料夾供查核

1.5.04 過帳編表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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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帳作業準備

總務處
提供折舊及攤銷費用

統計表核對

完成結帳作業

總分類帳各科
目彙總表

人事費明細表

現金及銀行存
款月報表

銀行存款調節表

財產增減表

借款變動表

應付款明細表

用品盤存明細表

庫存異動比較表

以電子公文方式
陳報教育部

會計室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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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簿記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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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支
概
況
表

現
金
流
量
表

資
產
類
項
目
明
細
表

負
債
類
項
目
明
細
表

收
入
類
項
目
明
細
表

成
本
與
費
用
類
項
目
明
細
表

備查帳表明細分類帳

收入傳票
支出傳票

現金轉帳傳票
分錄轉帳傳票

記帳憑證

支
出
日
結
明
細
表

應
付
款
項
明
細
表

代
收
款
項
明
細
表

借
款
變
動
表

財
產
增
減
表
、
購
建
中
營
運
資
產
明
細
表

銀
行
存
款
調
節
表
、
預
付
款
項
明
細
表

現
金
及
銀
行
存
款
月
報
表

收
入
日
結
明
細
表

教
育
部
補
助
款
收
支
明
細
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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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會計報告 
2.1  會計報告之分類 

  2.1.01 會計報告依報告之對象，分為對內報告及對外報告： 

(一) 對內報告得依管理及統計分析之需要，定期或不定期編製。 

(二) 對外報告之財務報表如下： 

1、 平衡表。 

2、 收支餘絀表。 

3、 現金流量表。 

4、 其他經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要求編製之對外財務報表。 

前項各款報表必要之附註，應視為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2.1.02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應分別編製單獨報導主體之對外報告，並應另行編製

以學 校法人及其所設私立學校為報導主體之合併財務報表。但學校法人僅設

一所私立學校，其支出僅有董事會支出，且其會計制度併入所設私立學校會計

制度辦理者，得提供所設私立學校為報導主體之財務報表，並應充分揭露相關

之董事會支出資訊。 

2.1.03 會計報告依編報之時程，分為日報、月報、決算書表及預算書表。 

  2.1.04 各類會計報告之編報期限及份數規定如2.2。 

2.1.05 本制度之各類會計報告格式，如因應業務需要調整並經教育部函知變更者，予以

逕行修正，不視為本校會計制度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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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會計報告之編報期限及份數 

區分 編號 名  稱 編報期限 

編送份數 
遞送 
方式 

附註 

留
存 

董
事
會 

主管教
育行政
機關 

監
察
人 

合
計 

  

日報 001 
銀行存款收支
日報表 

次日 2    2  
1 份留存出納組， 

1 份留存會計室 

月  報 101 
總分類帳各項目

彙總表 

7 月份月報：

九月五日以

前其餘各月

月報：次月

十五日以前 

2 1 2 1 6 
電子公文遞

送 

主管機關 2 份，惟若以

電子公文遞送者，得只

編送１份。 

 102 
現金及銀行存款  

月報表 

7 月份月報：

九月五日以

前 

其餘各月月

報：次月十

五日以前 

2 1   3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

通知編送。 

 103 銀行存款調節表 

7 月份月報：

九月五日以

前其餘各月

月報：次月

十五日以前 

1 1   2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

通知編送。 

 104 
長期營運資產增 

減 表 

7 月份月報：

九月五日以

前其餘各月

月報：次月

十五日以前 

2 1   3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

通知編送。 

 105 借款變動表 

7 月份月報：

九月五日以

前其餘各月

月報：次月

十五日以前 

1 1 1  3 
電子公文遞

送 

主管機關 1 份，若有新

增借款 (含舉新債還舊

債)時應編送之。 

 106 

人事費明細表 

(學校法人及所設

專科以上私立學

校適用) 

7 月份月報：

九月五日以

前其餘各月

月報：次月

十五日以前 

2 1 1 1 5 
電子公文遞

送 

主管機關 2 份，惟若以

電子公文遞送者，得只

編送 1 份。 

 151 
銀行存款收支月

報表 

次月十五日

以前 
2 1   3   

決算書表 201 平衡表 
十一月三十
日以前 

1 1 3 1 6 備   文  

 202 收支餘絀表 
十一月三十
日以前 1 1 3 1 6 備   文  

 203 現金流量表 
十一月三十
日以前 

1 1 3 1 6 備   文  

 204 現金收支概況表 
十一月三十
日以前 

1 1 3 1 6 備   文  

 205B 
長期營運資產變      

動表 

十一月三十
日以前 

2 1 3 1 7 備   文  

 205B 
長期營運資產變   

動表(明細) 

十一月三十
日以前 

１ １ 1  3 備   文  

 206 借款變動表 
十一月三十
日以前 

1 1 3 1 6 備   文  

 207 收入明細表 
十一月三十
日以前 

1 1 3 1 6 備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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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成本與費用明細

表 

十一月三十
日以前 

1 1 3 1 6 備   文  

 209 
X X （項目） 

明細表 

十一月三十
日以前 

1 1 3 1 6 備   文  

 210 

最近 3 年財務分

析表 

(學校法人及所設

專科以上私立學

校適用) 

十一月三十
日以前 

1 1 3 1 6 備   文  

預算書表 301 預算說明書 
七月三十一
日以前 

1 1 3 1 6 備   文  

 302 
收支餘絀預    
計表 

七月三十一
日以前 

1 1 3 1 6 備   文  

 303B 
預計長期營運資

產變動表 
七月三十一
日以前前 

1 1 3 1 6 備   文  

 304 

預計增置重要長

期營運資產明細

表 

七月三十一
日以前 

1 1 3 1 6 備   文  

 305 預計借款變動表 
七月三十一
日以前 

1 1 3 1 6 備   文  

 306 收入預算明細表 
七月三十一
日以前 

1 1 3 1 6 備   文  

 307 
成本與費用預算

明細表 

七月三十一
日以前 

1 1 3 1 6 備   文  

 308 

預計購建土地及

重大工程明細表

(學校法人及所設

專科以上私立學

校適用) 

七月三十一
日以前 

1 1 3 1 6 備   文  

 309 

最近 5 年現金概

況表(學校法人及

所設專科以上私

立學校適用) 

七月三十一
日以前 

1 1 3 1 6 備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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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會計報告之格式及說明  

2.3.01各類對外會計報告之表件為為 A4 紙張直式橫書。 

2.3.02 月報報表之格式內容及說明列示如下： 

 

編號：001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銀行存款收支日報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銀 行 名 稱 帳    號 上 日 餘 額 本 日 收 入 本 日 支 出 本 日 餘 額 

      

      

      

      

      

      

      

      

      

      

      

製表          出納主任          審核         會計主任        校長               

說明：本表按日編製二份，出納組自存一份並送會計室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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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01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總分類帳各項目彙總表  

    年  月    日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借             方 

項          目 

貸               方 

截至本月底 

止累計數 
本月數 本月數 

截至本月底 

止累計數 

    資           產 

X   X 

小     計 

負          債 

X   X 

小     計 

權益基金及餘絀 

X   X 

小     計 

收          入 

X   X 

小     計 

成本與費用 

X   X 

小     計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X   X 

小     計 

合          計 

    

附註： 

1. 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科目，本月餘額為 xx 元。 

2. 信託代理與保證負債科目，本月餘額為 xx 元。 

製表                       主辦會計                       校長 

說明：1.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經董事長核章 

(2)以學校法人所設之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經校長核章。 

2.本表根據總分類帳各項目本月份借貸方金額及其餘額編製之。 

3.本表會計項目依分類及編號順序排列。 

4.如果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及負債者，應附註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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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02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現金及銀行存款月報表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

元 

摘     要 上 月 結 存 本 月 共 收 本 月 共 付 本 月 結 存 

現       金     

銀 行 存 款     

（1）銀行戶     

（2）銀行戶     

     

     

總  計     

製表        主辦出納         複核       主辦會計        校長或董事長               

 

說明：1.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經董事長核章 

(2)以學校法人所設之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經校長核章。 

2.本表為表示每月收付終了後，現金及銀行存款之結存。 

3.本表由出納組編製。 

4.本表本月結存之總計欄金額，應與總分類帳之「現金」及「銀行存款」同月底止結存餘額之和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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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03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銀行名稱：                   銀 行 存 款 調 節 表  

帳  號：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金       額 摘       要 金        額 

銀行對帳單餘額  帳載餘額  

加：在途存款  加：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減：未兌現支票  減：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調整後餘額  調整後餘額  

製表        主辦出納        複核        主辦會計         校長或董事長               

 

說明：1.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經董事長核章 

(2)以學校法人所設之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經校長核章。 

2.本表為銀行存款實際數與帳列數不符，其差異原因之解釋表。 

3.凡帳面存款數額與銀行對帳單數額不同時由出納部門編製之。 

4.未兌現支票之調節，應列明支票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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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04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長期營運資產增減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財產 單 

 

位 

本  月  增  加 本  月  減  少 

備   註 分類 

編號 
名  稱 

數 

量 

金 

額 

金 

額 

數 

量 

單 

價 

金 

額 

          

          

          

          

 製表         主辦總務         複核       主辦會計          校長或董事長               

 

說明：1.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經董事長核章 

(2)以學校法人所設之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經校長核章。 

2.本表為表示一定期間內財產增減情形之動態報告，每月終了時，由經管財產人員編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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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05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借 款 變 動 表  

                                  年  月    日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借款 

對象 

借 款 

 

用 途 

借 款 

 

期 間 

期 初 

 

金 額 

本期舉借 

金    額 

本期償還 

 

金    額 

期  末 

 

金  額 

利 

 

率 

保證情形 

及 

償還方式 

備 

 

註 

          

          

          

          

          

          

製表             主辦會計           校長或董事長 
 

說明：1.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經董事長核章 

(2)以學校法人所設之私立學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經校長核章。 

2. 本表係表達銀行借款、關係人、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借款本期增減變動之報告。 

3.「保證情形及償還方式」欄應按各該借款提供擔保財產之項目或保證人姓名及各期還本付息等詳

予填明。 

4. 借入款應於備註敘明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之核准文號，以及經核准尚未借入之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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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06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人 事 費 明 細 表  

 年 8 月 1 日 至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名稱 

本月份 上月底止

累計應付

數於本月

付現數 

截至本月底止累計數 

備註 

付現數 應付數 小計 付現數 應付數 小計 

董事會支出         

  人事費         

行政管理支出         

  人事費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人事費         

推廣教育支出         

  人事費         

產學合作支出         

  人事費         

其他教學活動支出         

  人事費         

合 計         

補充說明： 

前一學年度 7 月底止之人事費應付數餘額：$ 
前開應付數餘額於本學年度付現數：$ 
前開應付數餘額無須於本學年度支付之調整數：$ 
截至本月底止人事費應付數餘額：$ 

說明：1.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經董事長核章 

       (2)以學校法人所設之私立學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經校長核章 

     2.請就支出類會計科目內容並依本表「科目名稱」欄類別，填寫各功能別科目項下「人事費」列支之

付現數及應付數。 

     3.本表僅就本學年度之各項支出人事費填寫；至前一學年度7月底止之人事費應付數餘額及於本學年

度付現數，則請於表格下方之「補充說明」列填寫相關金額。 

     4.前開應付數餘額無須於本學渡支付之調整如有數額，應說明調整原因。 

製表                               主辦會計                           校長或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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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51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銀行存款收支月報表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銀 行 名 稱 帳    號 上 月 餘 額 本 月 收 入 本 月 支 出 本 月 餘 額 

      

      

      

      

      

      

      

      

      

      

      

      

      

      

      

      

      

      

      

      

      

製表          出納主任         審核          會計主任          校長     

 

說明：本表按月編製三份，除自存二份外，並送董事會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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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3 決算書表之格式內容及說明列示如下： 

決算總說明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決算總說明 

                                   O學年度                全  頁第  頁 

壹、重要校務計畫實施績效：（計畫之實施內容、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及因應改善措

施） 

一、營運計畫  

二、重要長期營運資產增置計畫  

三、長期債務之舉借及償還 

四、其他重要計畫 

貳、決算概要： 

一、收支餘絀情形 

（一）本學年度收入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較本學年度預算數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增加（減少）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約 xx.xx％，主要係 xxxx 所致。 

（二）本學年度成本與費用 x,xxx 億 x,xxx 萬 x,xxx元，較本學年度預算數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增加（減少）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約 xx.xx％，主要係 xxxx 

所致。 

（三）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本期賸餘（短絀）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較本學年

度預算數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增加（減少）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約

xx.xx％，主要係 xxxx 所致。 

 

二、現金流量結果 

（一）營運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 

（二）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其中現金流入合計

x,xxx 億 x,xxx 萬 x,xxx元，包括減少 xxx 資產 x,xxx 億 x,xxx 萬 x,xxx元；現金流出合計

x,xxx 億 x,xxx 萬 x,xxx元，包括增加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增

加 xx 資產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 

（三）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其中現金流入合計

x,xxx 億 x,xxx 萬 x,xxx元，包括增加 xx 負債 x,xxx 億 x,xxx 萬 x,xxx元；現金流出合計

x,xxx 億 x,xxx 萬 x,xxx元，包括減少 xx 負債 x,xxx 億 x,xxx 萬 x,xxx元。 

（四）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減）x,xxx 萬 x,xxx 元，係期末現金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較期初現金 x,xxx 億 x,xxx 萬 x,xxx元增加（減少）之數。 

三、資產負債情況 

（一）本年度資產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包括流動資產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投資、長期應收款及基金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及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 

（二）本年度負債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包括流動負債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長期負債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及其他負債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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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權益基金及餘絀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包括權益基金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賸餘（短絀）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及權益其他項目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 

 

四、現金收支餘絀情形 

本學年度現金賸餘（短絀）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其中經常門現金收入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經常門現金支出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出售資產現金收入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購置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及購置不動產現金支出 x,xxx 億 x,xxx 萬 x,xxx 元。 

參、其他：                

一、本學年度收支賸餘(短絀)原因及短絀因應改善措施 

二、其他重要財務事項 

說明：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 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ＯＯ學校財團法人」 

(2) 以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ＯＯ學校」 

(3) 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ＯＯ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

立學校」，且在報表名稱前加註"合併"兩字。 

編號：201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平   衡   表                      

                        中 華 民 國    年  7 月 31  日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本)年 7 月 31 日

決算數(1) 

(上)年 7 月 31 日

決算數(2) 

比較增減 

金額 

(3)=(1)-(2) 

% 

(4)=(3)/(2)*100 

資產     

X      X 

X      X 

合計 

負債 

X      X 

X      X 

 

權益基金及餘絀 

X      X 

X      X 

合計 

 附註： 

1.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科目，本年度決算數為 xx 元，上年度決算數為 xx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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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託代理與保證負債科目，本年度決算數為 xx 元，上年度決算數為 xx 元。 

說明：1.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 

(2)以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 

(3)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且 

在報表名稱前加註"合併"兩字，例如「合併平衡表」。 

2.本表為（本）學年度及（上）學年度期末所有資產、負債、權益基金及餘絀狀況之靜態報告。 

3.本表根據總分類帳各科目餘額編製之。 

4.本表會計科目應填列至第3 級科目，並依科目分類及編號次序分別排列。 

5.如有信託代理與保證資產及負債者，應備註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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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02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收 支 餘 絀 表  

                                   學年度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上)學年
度決算
數 

項目 
(本)學年度 

 
預算數(1) 

(本)學年度 
 

決算數(2) 

比較增減 

金額 

(3)=(1)-(2) 

% 

(4)=(3)/(2)*100 

 各項收入     

   XXX     

   XXX     

 各項成本與

費用 

    

   XXX     

   XXX     

 本期餘絀     

 

說明：1.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 

(2)以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 

(3)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 

校」，且在報表名稱前加註"合併"兩字，例如「合併收支餘飿表」。 

2.本表為表示（本）學年度及（上）學年度經常門收支及餘絀之報告。 

3.本表根據總分類帳收入及支出各項目編製之。 

4.收入超過支出之數為賸餘數，支出超過收入之數為短絀數，均填入最後一行之「本期餘

絀」。 

5.如有本期期他綜合餘絀請以下列表說明。 

附表: 

(上)學年
度決算
數 

項目 
(本)學年度 

 
預算數(1) 

(本)學年度 
 

決算數(2) 

比較增減 

金額 

(3)=(1)-(2) 

% 

(4)=(3)/(2)*100 

 本期其他綜

合餘絀 

    

   XXX     

   XXX     

 本期綜合餘

絀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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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03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現  金  流  量  表         全  頁第   頁 

              學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6 (本)學年度 

決算數 
(上)學年度 
決算數 

營運活動現金流量：   

本期餘絀 

利息股利之調整 

未計利息股利之本期餘絀 

  

加：不產生現金流入之成本與費用   

減：不產生現金流入之收入   

流動資產調整項目淨（增）減數   

流動負債調整項目淨增（減）數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收取利息 

收取股利 

支付利息 

  

營運活動淨現金流入（出）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減少流動金融資產及投資收現數 

減少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收現數 

  

減少投資性不動產收現數 

減少生物資產-非流動收現數 

  

減少無形資產收現數   

減少其他資產收現數   

減少附屬機構投資收現數   

減少特種基金收現數 

減少投資基金收現數 

  

收回存出保證金收現數   

減少或處分其他投資活動收現數   

減：增加流動金融資產及投資付現數   

增加不動產、房屋及設備付現數 

      增加投資性不動產收現數 

增加生物資產-非流動收現數 

  

增加無形資產付現數   

增加其他資產付現數   

增撥附屬機構投資付現數   

增撥特種基金付現數   

增撥投資基金付現數 

減少長期應付款項付現數 

承租土地權利金付現數 

支付存出保證金付現數 

其他投資活動付現數 

 

 

 

 

 

 

 

 

 

投資活動淨現金流入（出）   

籌資活動現金流量：   

舉借長短期銀行借款收現數   

舉借長短期其他借款收現數   

增加代收款項收現數   

增加應付退休及離職金收現數   

減少長期應收款項收現數（籌資部分）   

收取存入保證金收現數   

其他籌資活動收現數   

賸餘款基金流入數   

減：償還長短期銀行借款付現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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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還長短期其他借款付現數   

減少代收款項付現數   

增加長期應收款項付現數（籌資部分）   

退回存入保證金付現數   

減少應付退休及離職金收現數   

其他籌資活動付現數   

賸餘款基金流出數   

籌資活動淨現金流入（出）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銀行存款之影響 

  

本期現金及銀行存款淨流入（出）   

期初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   

期末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   

   

 

說明：1.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 

   (2)以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 

   (3)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

且在報表名稱前加註"合併"兩字，例如「合併現金流量表」。 

   2.本表為表示（本）學年度及（上）學年度現金之來源與用途之報表。 

   3.投資活動係指學校法人或所設私立學校從事流動金融資產及投資、出售流動金融資產及投  資、

購置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或處分不動產、房屋及設備……等。 

   4.籌資活動係指學校法人或所設私立學校舉借長、短期借款、償還長、短期借款或增加權益基金…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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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04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現 金 收 支 概 況 表            全  頁第    頁 

 
項                  目 

(本) 學年度決
算數(1) 

(上) 學年度
決算數(2) 

比較增減表 
金額 

(3)=(1)-(2) 
% 

(4)=(3)/(2)*100 
經常門現金收入     

學雜費收入     

推廣教育收入     

產學合作收入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補助及受贈收入     

附屬機構收益     

財務收入     

其他收入     

減：不產生現金流入之收入     

應收預收項目調整增（減）數 

利息股利調整數 

    

經常門現金支出     

董事會支出     

行政管理支出     

教學研究及訓導支出     

獎助學金支出     

推廣教育     

產學合作支出     

其他教學活動支出     

附屬機構損失     

財務費用 

銷貨成本 

    

其他支出     

減：不產生現金流出之成本與費用     

應付預付項目調整增(減)數 

利息調整數 

    

經常門現金餘絀     

出售資產現金收入     

購置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金

支出 

    

機械儀器及設備     

圖書及博物     

其他設備 

租賃資產 

    

應付租賃款減少數     

預付設備款 

  租賃權益改良物 

  生物資產-非流動 

 

 

   

專利權     

電腦軟體     

租賃權益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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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無形資產     

遞延資產 

什項資產 

    

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     

購置不動產現金支出     

土地     

土地改良物     

房屋及建築     

土地權利金 

預付土地款 

預付工程款及未完工程 

待過戶房地產 

租賃資產 

租賃權益改良物 

租賃權益 

遞延資產 

投資性不動產 

購建中之投資性不動產 

    

本期現金餘絀     

說明：1. 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 

(2)以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 

        (3)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

且在報表名稱前加註"合併"兩字，例如「合併現金收支概況表」。 

      2.收入類項目現金調整數，如處分不動產、房屋及設備利益、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受贈收入、附

屬機構收益等項目。 

      3.成本與費用類項目現金調整數，如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折舊、無形資產攤銷、附屬機構損失等項

目。 

      4.扣減不動產支出前現金餘絀＝經常門現金餘絀＋出售資產現金收入－購置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

資產現金支出。 

5.購置不動產、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金支出，請以現金基礎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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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05B 

中國文化大學 

                           長期營運資產變動表          全  頁第    頁 

學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名稱 

上學年

度底止

結存金

額 

本學年度增加金額及預、 

決算數之差異比較 

本學年度減少金額及預、 

決算數之差異比較 

本學年

度底止

結存金

額 

備      註 
決算

數 

預算

數 
差異

金額 

差異 

% 

決算

數 

預算

數 
差異

金額 

差異 

%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土地                       

土地改良物                       

房屋及建築                       

機械儀器及設備                       

圖書及博物                       

其他設備                       

購建置中營運資產 

租賃資產 

租賃權益改良物 

累計減損 

  土地 

  土地改良物 

  房屋及建築 

  機械儀器及設備 

  其他設備 

租賃資產 

租賃權益改良物                       

累計折舊                       

土地改良物                       

房屋及建築                       

機械儀器及設備                       

其他設備                       

租賃資產                       

租賃權益改良物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淨額 

投資性不動產 

  投資性不動產 

  購建中之投資性不動產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無形資產                       

專利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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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軟體            

租賃權益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其他無形資產 

累計減損 

  專利權 

  電腦軟體 

  租賃權益 

  其他無形資產            

累計攤銷            

專利權            

電腦軟體            

租賃權益            

其他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淨額 

合計            

 

說明：1.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 

(2)以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 

(3)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

校」， 

且在報表名稱前加註"合併"兩字，例如「合併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變動表」。 

2.本表為表達本學年度財產增減、重分類及其結存情形。 

3.本表土地增減及建築物報廢部分，應請分別備註敘明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核准文號。 

4.決算數與預算數差異百分比超過50%以上者，應在備註欄中註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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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06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借 款 變 動 表  

學年度                 全    頁第   

頁單位：新臺幣元 

借款 

對象 

借款 

用途 

借款 

期間 

期初 

金額 

本學年度 

舉借金額 
本學年度

償還金額 

期末 

金額 

利 

率 

保證情形

及 

償還方式 

備註 

          

 

 

說明：1.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 

(2)以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 

(3)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

校」， 

且在報表名稱前加註"合併"兩字，例如「合併借入款變動表」。 

2. 本表係表示向銀行、關係人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借款本學年度增減變動之報告。 

3.「保證情形及償還方式」欄應按各該借款提供擔保財產之項目或保證人姓名及各期還本付息等詳 

予填明。 

4.借款應於備註敘明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之核准文號，及經核准尚未借入之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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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07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收  入  明  細  表                    

                          學年度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決 算  數 預  算  數 
比     較 

備註 
差異 ﹪ 

      

      

      

      

      

      

 

說明：1.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 

(2)以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 

(3)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 

且在報表名稱前加註"合併"兩字，例如「合併收入明細表」。 

2. 本表為表示本學年度收入各項目之明細報告。 

3.收入科目依預算所列4 級項目之次序排列，先列總分類帳項目次列明細項目。 

4.決算數與預算數第3級會計項目差異超過10%，請於備註欄說明原因。 

5.學雜費收入科目請於備註欄說明本學年度實際註冊學生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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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08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成 本 與 費 用 明  細  表                    

                              學年度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決 算 數 預 算 數 
比      較 

備註 
差異 ﹪ 

      

      

      

      

      

      

 

說明：1.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 

(2)以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 

(3)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 

且在報表名稱前加註"合併"兩字，例如「合併支出明細表」。 

2.本表為表示本學年度支出各項目之明細報告。 

      3.成本與費用項目依預算所列4 級項目之次序排列，先列總分類帳項目，次列明細項目。 

4.決算數與預算數第3級會計項目差異超過10%，請於備註欄說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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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09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X X X（項目）明細表  

    年   月   日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摘                           要 金                                 額 

 

 

 

 

          合       計 

    

                  

說明：1.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 

(2)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 

(3)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

校」， 

且在報表名稱前加註"合併"兩字，例如「合併（項目）明細表」。 

2.本表為資產、負債各項目之明細報告。 

3.本表各該項目之總數應與總分類帳該項目之餘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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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10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最 近 3 年 財 務 分 析 表                    

                          學年度至   學年度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計算公式 
計算數據及比率 

(N)學年度 (N-1)學年度 (N-2)學年度 

學雜費收入占總收

入比率(%) 

學雜費收入/總收入             

*100% 
   

學雜費收入變動率

(%) 

(本學年度學雜費收入-上學年度

學雜費收入)/上學年度學雜費收

入*100% 

   

流動比率(%) 
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100% 
   

速動比率(%) 
(流動資產-材料-預付款項)/流

動負債*100% 
   

現金流量比率(%) 
營運活動現金流量/流動負債

*100% 
   

累積餘絀比率(%) 
(累積餘絀+未指定用途權益基

金)/總資產*100% 
   

資產效益率(%) 
本期餘絀/(期初總資產+期未總

資產)÷2*100% 
   

負債比率(%) 
(負債總額-應付代管資產)/(資產

總額-代管資產淨額)*100% 
   

負債變動率(%) 
(總負債期未餘額-總負債期初餘

額)/總負債期初餘額*100% 
   

舉債指數 
(貨幣性負債-貨幣性資產)/扣減

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 
   

短期可用資金 

(現金＋銀行存款)＋(流動金融

資產＋應收款項)－(流動負債－

預收款項＋存入保證金＋應付

退休及離職金)±學校流用 

   

其他財務比率(%) ………    

 

說明： 

 1.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 

  (2)以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 

 2.本表資料期間為3學年度，Ｎ學年度係指編製決算書之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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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表列百分比(%)應列至百分比之小數點後兩位數。 

 4.舉債指數應等於會計師查核後財務報表揭露數(不含附屬機構)，其中貨幣性負債減貨幣性資產若為負

值，舉債指數以零計算；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產生現金短絀時，舉債指數則為負值。 

 5.短期可用資金：指學校短期內可自由運用之資金，係現金(含銀行存款)加上短期可變現資產及扣除短期

須償還負債之合計數。 

 6.學校得視需求自行增列其他財務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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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4預算書表之格式內容及說明列示如下： 

編號：301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預  算  說  明  書  

                                 學年度                   全   頁第   頁 

壹、學校組織及執掌： 

 

 

 

貳、重要校務計畫： 

一、營運計畫：（涉及收支餘絀預計表之各項收入、各項成本與費用之主要項目均

應表達，並依預計之目標分項表達，如銷售目標、教學目標等。） 

二、重要長期營運資產增置計畫：（完成期限超過 1 學年度者，應列明計畫內容、

投資總額、執行期間等。） 

三、長期債務之舉借及償還： 

四、其他重要計畫：（除以上計畫外，涉及其他重要業務、投資及籌資活動之現金

流量計畫，均於本項表達。） 

参、本學年度預算概要： 

一、收入預算說明： 

 

二、成本與費用預算說明： 

 

三、重要長期營運資產增置計畫預算說明： 

 

四、其他必要說明事項： 

 

 

說明：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 

(2)以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 

(3)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 

立學校」，且在報表名稱前加註"合併"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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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02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收 支 餘 絀 預 計 表  

                          學年度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項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1) 

估計(上)年度 

決 算 數 

(2) 

比較增減 

金額 

(3)=(1)-(2) 

﹪ 

(4)=(3)/(2)*100 

 各項收入     

 X X X     

 X X X     

 X X X     

 各項成本與費用     

 X X X     

 X X X     

 X X X     

 本期餘絀     

 

說明：1.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 

(2)以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 

(3)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 

且在報表名稱前加註"合併"兩字，例如「合併收支餘絀預計表」。 

  2.本表為表達預計（本）學年度及估計（上）學年度收支及餘絀。 

  3.如有本期其他綜合餘絀請以下列附表說明。 

附表: 

(前)學年
度決算
數 

項目 
(本)學年度 

 
預算數(1) 

估計(上)學
年度 

決算數(2) 

比較增減 

金額 

(3)=(1)-(2) 

% 

(4)=(3)/(2)*100 

 本期其他綜

合餘絀 

    

   XXX     

   XXX     

 本期綜合餘

絀總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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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03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預計長期營運資產變動表  

學 年 度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名稱 
估計本學年初 

結存金額 

預計本學年度

增加金額 

預計本學年度 

減少金額 

預計本學年度

重分類金額 

預計本學年度

底結存金額 
說   明 

       

       

       

       

       

       

       

       

 

說明：1.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 

(2)以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 

(3)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 

且在報表名稱前加註"合併"兩字，例如「合併預計長期營運資產變動表」。 

2.本表表達本學年度預計財產增減、重分類及其結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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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04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預計增置重要長期營運資產明細表 

學 年 度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重要長期營運

資產名稱 

提  出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總  價 備  註 

      

      

      

      

      

      

      

      

 

說明：1.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 

(2)以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 

(3)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 

校」，且在報表名稱前加註"合併"兩字，例如「合併預計增置重要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明細表」。 

       2.本表為本學年度預計增置重要長期營運(包括不動產、房屋及設備與投資性不動產及無形資產)資

產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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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05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預 計 借 款 變 動 表          

                                     學  年  度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借      款 

用      途 

預    計 

借款期間 

估       計 

期 初 金 額 

預計本學年度 

舉借金額 

預計本學年度 

償還金額 

預    計 

期末金額 
備  註 

       

       

       

       

       

       

       

       

 

說明：1.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 

(2)以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 

(3)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 

且在報表名稱前加註"合併"兩字，例如「合併預計借入款變動表」。 

2.本表係表達預計本學年度向銀行、關係人、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借款之增減變動情形。 

      3.預計借款如已奉核准，應於備註欄敘明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核准文號及經核准尚未借入之金

額。 

4.預計償還金額亦應於備註欄敘明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核准借款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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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06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收 入 預 算 明 細 表  

                                    學 年 度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前)學年度 

決算數 
項目名稱 

(本)學年度 

預算數 

估計(上)學年度 

決算數 

(本)學年度預算與估計(上)學

年度決算比較 說  明 

差   異 ％ 

       

       

       

       

       

       

 

說明：1.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 

(2)以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 

(3)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 

及所設私立學校」，且在報表名稱前加註"合併"兩字，例如「合併收入預算明細表」。 

      2.收入項目依會計制度所定收入之第4級項目填列，先列總分類帳項目，次列明細項目。 

3.各項收入應說明估計之基礎及計算式。 

4.本年度預算與估計上年度決算之比較，重大差異部分應扼要說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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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07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成 本 與 費 用 預 算 明 細 表  

                          學  年  度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前)學年度 

決算數 
項目名稱 

(本)學年度 

預算數 

估計(上)學年度 

決算數 

(本)學年度預算與估計(上)學

年度決算比較 說  明 

差     異 ％ 

       

       

       

       

       

       

 

說明：1.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 

 (2)以學校法人所設之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 

 (3)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 

  且在報表名稱前加註"合併"兩字，例如「合併支出預算明細表」。 

   2.成本與費用項目依會計制度所定支出之第4級項目填列，先列總分類帳項目，次列明細項目。 

   3.各項成本與費用應說明估計之基礎及計算式。 

   4.本年度預算與估計上年度決算之比較，重大差異部分應扼要說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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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08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預 計 購 建 土 地 及 重 大 工 程 明 細 表  

                          學  年  度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土地及工程名稱 

土地或工程 

總預算及資金來源 

全部計畫 

各學年度預算 
本學年度預算 

說明 

總經費 
資金來源及金額 

學年度 金額 
資金

來源 
金額 

自有資金 借款 

土地           

         

XX 教學大樓新建

工程 
         

 

         

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XX 行政大樓整修

工程 
         

           

XX 研究大樓整修

工程 
         

           

合 計          

說明： 

1.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 

 (2)以學校法人所設之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 

2.預計重大工程之總預算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及增置土地，應填列本表。 

3. 增置土地及各項工程應分別列示其預算金額及其資金來源。 

4. 增置土地及工程如屬同一計畫者，應分別列示其預算金額及資金來源。 

5.土地及各項工程之用途與規劃細目應在說明欄中敘明。 

6.本表填列金額原則為預算數，已過期間之預算數如有修正（如已過期間預算數配合實際發生數調整者)，請於 

 本表下方備註說明。 

7.本表填列之全部計畫各學年度預算欄位，應依各項土地及工程計畫之各學年度已編列與未來學年度 

 預估編列金額分別表達 ，且預算合計數應等於各該土地及工程計畫之總預算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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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09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最 近 5 年 現 金 概 況 表  

                        學年度至  學年度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N+2)學年

度預估數 

(N+1)學年

度預估數 

(N)學年度預

算數 

(N-1)學年度

估決算數 

(N-2)學年度

決算數 
備註 

經常門現金收入(A)             

    學雜費收入 

          

(N-2)學年度全校學生人

數：_______人。 

(N-1)學年度全校學生人

數：_______人。 

(N)學年度預估全校學生人

數：_______人。 

(N+1)學年度預估全校學生

人數：_______人。 

(N+2)學年度預估全校學

生人數：_______人。 

    推廣教育收入             

    產學合作收入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補助及受贈收入             

    附屬機構收益             

    財務收入             

    銷貨收入       

    其他收入             

    減：不產生現金流入之收入             

    資產負債項目調整增(減)數             

    利息股利調整數       

經常門現金支出(B) 

          

(N-2)學年度教職員工人

數：_______人。 

(N-1)學年度教職員工人

數：_______人。 

(N)學年度預估教職員工人

數：_______人。 

(N+1)學年度預估教職員工

人數：_______人。 

(N+2)學年度預估教職員

工人數：_______人。 

(N-2)學年度人事費用：

_____________元。 

(N-1)學年度預估人事費

用：_____________元。 

(N)學年度預估人事費用：

_____________元。 

(N+1)學年度預估人事費

用：_____________元。 

(N+2)學年度預估人事費

用：_____________元。 

    董事會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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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管理支出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獎助學金支出             

    推廣教育支出             

    產學合作支出             

    其他教學活動支出             

    附屬機構損失             

    財務費用             

    銷貨成本       

    其他支出             

    減：不產生現金流出之 
        成本與費用             

    資產負債項目調整增(減)數             

    利息調整數       

經常門現金餘(絀)數(C)=(A)-(B)             

出售資產現金收入(D)             

購置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

金支出(E)             

    機械儀器及設備             

    圖書及博物             

    其他設備             

    租賃資產       

    應付租賃款減少數             

    預付設備款             

    租賃權益改良物       

    生物資產-非流動       

    專利權             

    電腦軟體       

    租賃權益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其他無形資產             

    遞延資產       

    什項資產             

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

(F)=(C)+(D)-(E)             

購置不動產現金支出(G)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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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改良物             

    房屋及建築             

    土地權利金             

    預付土地款       

    預付工程款及未完工程       

    待過戶房地產       

    租賃資產       

    租賃權益改良物       

    租賃權益       

    遞延資產       

    投資性不動產       

    購建置中之投資性不動產       

舉債現金收入(H)             

    短期借款現金收入             

    長期借款現金收入             

償債現金支出(I)             

    償還短期借款支出             

    償還長期借款支出             

影響本期現金收支調整數(J)             

本期現金及銀行存款淨流入(出)數

(K)=F-G+H-I+J             

期初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L)             

期末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

(M)=K+L             
 

 

附表： 

項   目 
(N+2)學年

度預估數 

(N+1)學年

度預估數 

(N)學年度 

預算數 

(N-1)學年度 

預估決算數 

(N-2)學年度 

決算數 
備註 

期末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M)       

加：短期可變現資產(N)＝

(1)+(2)+(3) 
      

流動金融資產(1)       

應收款項淨額(2)       

     存出保證金(3)       

減：短期須償還負債(O)＝(4)-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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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負債(4)       

減：預收款項(5)       

   存入保證金(6)       

    應付退休及離職金(7)       

可用現金存量推估數(P)=(M)+(N)-

(O) 
      

 

說明： 

1.本表係依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及預警學校與專案輔導學校認定輔導

及監督辦法第2條第2項、第5條第3項辦理。 

2.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財團法人」 

 (2)以學校法人所設之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學校」 

3.本表資料期間為5學年度，N學年度係指編製預算書之年度；前2學年度數據為決算數及預估決算數，本

學年度為預算數，後2學年度為預估數。 

4.「本期現金及銀行存款淨流入(出)數」決算數須與當年度「現金流量表」之「本期現金及銀行存 

  款淨流入(出)數」相符。 

5.影響本期現金收支調整數(J)，係指除不產生現金流入(出)之收入(成本與費用)、應收預收應付預付項目調

整增減數及利息股利調整數，動產、不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之出售或購置，及長短期借款收支項

目以外之其他投資籌資活動項目合計。 

6.不產生現金流入之收入、不產生現金流出之成本與費用、資產負債項目調整增(減)數、出售資產現金收入

及影響本期現金收支調整數，請分敘各學年度會計項目、內容及金額。若已於預算書表內敘明者，則請

註明其頁次。 

7.舉債現金收入、償債現金支出，請分敘該項目各學年度內容及金額，若已於預算書表內敘明者，則請註

明其頁次，前開事項，並請檢附可供證明文件另送本部 。 

8.除附表及說明5、6中各項目外，其餘各項目請依(N-2)學年度決算數差異10%範圍內估列。若與(N-2)學  

年度決算數差異超過10%者，請分敘各學年度收入（或支出）差異內容及金額，若已於預算書表內敘明

者，則請註明其頁次，前開事項，並請檢附可供證明文件另送本部。 

9.流動負債(4)及應付退休及離職金(7)，如各學年度有特定資金來源，且不影響現金流量，則不納入本表計

算，但須於備註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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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會計項目之分類及定義 
 3.1  會計項目分類及編號原則 
   3.1.01 會計項目之名稱與分類應與「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

定」相符，得視需要授權會計事務權責單位自行擴充或簡併，依其涵蓋之範圍，

分為大類、中類、小類、總帳項目及明細項目。 

   3.1.02  為適應電腦作業，會計項目編號依下列原則辦理： 

1、 位數少，以節省機器儲存資料之空間。 

2、 具擴充性，以應發展之需要。 

3、 編號基礎簡明、易記。 

4、 便於資料重組，以利列印各種不同目的之報表。 

   3.1.03  會計項目編號方法如下： 

1、 第一碼代表大類：包括資產（會計科目編號 1000）、負債（2000）、權益

基金及餘絀（3000）、收入（4000）、成本與費用（5000），其為第一級

會計項目。 

2、 第二碼代表中類：如流動資產（1100）、流動負債（2100）等，其為第二

級會計項目。 

3、 第三碼代表小類：如現金（1110）、銀行存款（1120）、流動金融資產（1130）

等，其為第三級會計項目。 

4、 第四碼代表總帳項目：如零用金及週轉金（1111）、庫存現金（1112）等，

其為第四級會計項目。 

5、 第五碼以後代表明細項目：本校得自行增訂。 

   3.1.04  本會計項目,如因應業務需要調整並經教育部函知變更者,予以逕行修正,不視為

本校會計制度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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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資產類會計項目名稱、編號及定義 
1000  資產 

1100  流動資產 

      凡現金及其他將於一年內轉換為現金或耗用之資產皆屬之。 

1110  現金 

 凡零用金及週轉金、庫存現金等屬之。 

    1111  零用金及週轉金 

     凡撥供零星支用或週轉用途之定額現金屬之。 

    1112  庫存現金 

     凡庫存國幣及通用外國貨幣屬之。 

1120  銀行存款 

       凡支票存款、活期存款、綜合存款、定期存款等屬之。 

1121  銀行存款 

       凡存於金融機構或中華郵政公司之活期存款或可隨時解約且不損及本金之定 

       期存款屬之；其不包括已指定用途，或有法律、契約上之限制者。 

1130  流動金融資產 

       凡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避險之金融資產、以成本衡量之 

       金融資產、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之金融資產及其他金融資產等，且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將變現之金 

       融資產屬之。 

    1131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凡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且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將變現之金融 

           資產屬之。 

    1132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調整－流動 

       凡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而提列之 

       評價調整屬之。 

113B  避險之金融資產－流動 

       凡依避險會計指定且為有效避險工具之金融資產，預期於平衡 

       表日十二個月內將變現者屬之。 

113C  避險之金融資產評價調整－流動 

       凡避險之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而提列之評價調整屬之。 

113E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凡持有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之權益工具 

           投資，或與此種權益工具連動且須以交付該等權益工具交割之衍生 

           工具，預期於平衡表日十二個月內將變現者屬之。 

113F  累計減損－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凡以成本衡量之流動金融資產，其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顯示確已減 

       損且回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之。 

113J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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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原始認列時作一不可撤銷之選擇，將公允價值變動列報於其他綜合餘絀之 

非持有供交易之權益工具投資，或債務工具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且均預期於 

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將變現之金融資產屬之：(1)持有人係在以收取合約現 

金流量及出售為目的之經營模式下持有該金融資產。(2)該金融資產之合約條 

款產生特定日期之現金流量，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 

    113K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調整－流動 

凡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而提列之 

評價調整屬之。 

    113L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凡金融資產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且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將變現之金 

融資產屬之：(1)持有人係在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之經營模式下持有該 

金融資產。(2)該金融資產之合約條款產生特定日期之現金流量，完全為支付 

本金及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 

    113M  累計減損－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凡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流動金融資產，其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顯示確已減損 

且回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之。 

113W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凡不屬於以上之流動金融資產（含一年內到期不可隨時解約或解 

        約會損及本金之定期存款）屬之。 

113X   其他金融資產評價調整－流動 

        凡其他流動金融資產提列評價調整，或其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顯 

        示確已減損且回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之。 

1140  應收款項 

       凡應收票據、應收利息、應收帳款、應收投資基金收益及應收董事補足投資      

       基金損失等屬之。 

    1141  應收票據 

    凡因業務營運或提供勞務等，而收到可按票載日期收取一定款項之票據屬之。 

    1142 備抵呆帳─應收票據 

     凡提列應收票據之備抵呆帳屬之。 

    1143 應收利息 

     凡本期應收而尚未收到之利息收入屬之。 

    1144  應收帳款 

     凡因業務營運或提供勞務等而發生應收未收之帳款屬之。 

    1145  備抵呆帳─應收帳款 

     凡提列應收帳款之備抵呆帳屬之。 

    1146  應收投資基金收益  

凡投資所產生之應收現金股利及其他相關之投資收入屬之。 

    1147  應收董事補足投資基金損失 

凡依規定應收董事對於學校投資基金虧損所負連帶責任應補足之金額屬之。 

    1148  其他應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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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不屬於以上之應收款項屬之。 

    1149  備抵呆帳─其他應收款 

     凡提列其他應收款之備抵呆帳屬之。 

1150 存貨 

 凡材料、在製品、製成品及農產品等屬之。 

    1151  材料 

           凡購入供辦公、教學研究、訓輔等用之各種材料屬之。 

    1152  在製品 

           凡現存在製造中之各種產品成本屬之。 

    1153  製成品 

           凡現存已製造完成供銷售之各種產品成本屬之。 

    1155  農產品 

           凡現存各項農林漁牧等農產品成本屬之。 

    1160  生物資產-流動 

           凡消耗性經濟動植物及生產性經濟動植物屬之。 

    1161  消耗性經濟植物－流動 

           凡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命之植物，預期於一年內變現、出售或耗用等之 

           消耗性經濟植物屬之。 

    1163  消耗性經濟動物－流動 

           凡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命之動物，預期於一年內變現、出售或耗用等之 

 消耗性經濟動物屬之。 

    1165  生產性經濟植物－流動 

           凡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命之植物，預期於一年內變現、出售或耗用等之 

生產性經濟植物屬之。 

    1167  生產性經濟動物－流動 

           凡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命之動物，預期於一年內變現、出售或耗用等之 

 生產性經濟動物屬之。 

1170  預付款項 

凡用品盤存、預付各種費用等屬之。 

    1171  用品盤存 

    凡現存備供日常辦公、教學研究、訓輔等用之文具及其他物品屬之。 

    1173  預付費用 

    凡預付各項費用屬之。 

    1178  其他預付款 

    凡不屬於以上之預付款項屬之。 

    1200  投資、長期應收款及基金 

凡為獲取財務或業務上之利益所作之投資或產生之長期應收款，及因特定用

途而累積或提撥之基金屬之。 

    1210  採權益法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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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投資事業或買入其他企業股票具有重大影響力者屬之。 

    1211  採權益法之投資成本 

          凡投資事業或買入其他企業股票具有重大影響力者屬之。 

    1212  採權益法之投資權益調整 

           凡採權益法評價者，其評價後餘額與帳列成本之差額屬之。 

    1213  累計減損－採權益法之投資  

           凡提列採權益法之投資之累計減損屬之。 

    1220 非流動金融資產 

           凡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以成本衡量之 

金融資產、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之金融資產及其他金融資產等，且非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將變現之金 

融資產屬之。 

    1221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凡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且非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變現之金融 

資產者屬之。 

    1222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調整－非流動 

 凡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而提列之評價調整屬 

 之。    

    122B  避險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凡依避險會計指定且為有效避險工具之金融資產，非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 

個月內變現者屬之。 

    122C  避險之金融資產評價調整－非流動 

           凡避險之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而提列之評價調整屬之。 

    122E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凡持有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 

 ，或與此種權益工具連動且須以交付該等權益工具交割之衍生工具，非預期 

 於平衡表日十二個月內變現者屬之。 

    122F  累計減損－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凡以成本衡量之非流動金融資產，其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顯示確已減損且回 

 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之。 

    122J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凡原始認列時作一不可撤銷之選擇，將公允價值變動列報於其他綜合餘絀之 

           非持有供交易之權益工具投資，或債務工具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且均非預期於 

           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將變現之金融資產屬之：(1)持有人係在以收取合約現 

           金流量及出售為目的之經營模式下持有該金融資產。(2)該金融資產之合約條 

           款產生特定日期之現金流量，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 

    122K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調整－非流動 

            凡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而提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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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價調整屬之。 

    122L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凡金融資產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且非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將變現之 

            金融資產屬之：(1)持有人係在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之經營模式下持有 

            該金融資產。(2)該金融資產之合約條款產生特定日期之現金流量，完全為支 

            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 

    122M  累計減損－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凡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非流動金融資產，其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顯示確已減 

            損且回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之。 

    122W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 

           凡不屬於以上之非流動金融資產（含存款期間一年以上到期不可隨時解約或 

解約會損及本金之定期存款）屬之。 

    122X  其他金融資產評價調整－非流動 

 凡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提列評價調整，及其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顯示確已減 

 損且回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之。 

    1230 長期應收款項 

 凡長期應收票據及各項長期應收款等屬之。 

    1231  長期應收票據 

 凡收現期限在一年以上之各種應收票據屬之。 

    1232  備抵呆帳-長期應收票據 

 凡預估長期應收票據無法收取之數屬之。 

    1233  長期應收款 

 凡收現期限在一年以上之各種應收款項屬之。 

    1234  備抵呆帳-長期應收款 

 凡預估長期應收款項無法收取之數屬之。 

    1240  附屬機構投資 

 凡附屬機構之投資，如實習工廠、醫院、農場等屬之。 

    1241  附屬機構投資 

 凡經學校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專案撥充為增進教學、實習、 

 研究、推廣相關之附屬機構屬之。 

    1250 特種基金  

凡設校基金、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退休基金、擴建校舍基金、外界捐贈獎助

學基金及其他指定用途基金等(不含投資基金)。本項目貸方對應項目為「指定

用途權益基金」。 

    1251  設校基金 

凡依法令規定成立之設校基金，應專戶存儲，未經學校主管機關同意，不得動

用者屬之。 

    1252  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 

     學校依規定提撥一定比例經費，作為學生就學獎補助之用者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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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  擴建校舍基金 

           凡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作為學校未來擴建校舍用途者屬之。 

    1254  受贈獎助學基金 

           凡外界捐贈作為學生獎助學金之特定用途者屬之。 

    1255  退休及離職基金 

凡教職員工或約聘僱人員依規定所提之公提退離儲金或自提退離儲金等皆屬 

之。 

    1256  校務發展基金 

          凡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作為學校未來校務發展用途者屬之。 

    1259  其他特種基金 

           凡不屬於以上之指定用途基金屬之。 

    1260  投資基金 

 凡學校依規定，限制以賸餘資金作為投資目的之需，尚留存在專戶者屬之。    

1261  投資基金專戶存款 

     凡報經董事會同意在額度內所提撥之投資基金，尚留存在專戶者屬之。 

    1300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凡長期供校務使用或供管理目的而持有，且預期持有期間超過一年之有形資 

 產屬之。     

1310 土地 

 凡供營運之用地皆屬之。 

    1311  土地 

 凡持有所有權並供營運之用地皆屬之。 

    1317  累計減損－土地 

 凡提列土地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311 土地」之抵銷項目）。 

    1320 土地改良物 

           凡停車場、運動場、圍牆、道路之舖設等之不動產屬之。     

1321 土地改良物 

凡使土地達到可使用狀態，並附著於土地，且具有一定耐用年限之房屋及建築

以外之不動產屬之，如停車場、運動場、圍牆、道路之鋪設等。 

    1327  累計減損－土地改良物 

 凡提列土地改良物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321 土地改良物」之抵銷項 

 目）。 

    1329  累計折舊─土地改良物 

凡提列土地改良物之累計折舊屬之（本科目係「1321 土地改良物」之抵銷科

目） 

    1330 房屋及建築 

凡房屋建築及其附屬設備等屬之。 

    1331  房屋及建築 

凡購建自有房屋建築及其附屬之設備成本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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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  累計減損－房屋及建築 

 凡提列房屋及建築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331 房屋及建築」之抵銷項 

 目）。 

    1339  累計折舊─房屋及建築 

凡提列房屋及建築之累計折舊屬之（本科目係「1331 房屋及建築」之抵銷科

目）。 

    1340 機械儀器及設備 

凡各項機械儀器及設備等屬之。 

1341 機械儀器及設備 

凡購置自有機械儀器與設備及其零配件成本屬之。 

    1347  累計減損－機械儀器及設備 

 凡提列機械儀器及設備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341 機械儀器及設備」 

 之抵銷項目）。 

    1349  累計折舊─機械儀器及設備 

凡提列機械儀器及設備之累計折舊屬之（本科目係「1341 機械儀器及設備」

之抵銷科目）。    

    1350 圖書及博物 

凡圖書、非書資料及博物等皆屬之。 

    1351  圖書及博物 

凡供典藏用之圖書、非書資料及博物等皆屬之。 

    1360 其他設備 

凡所有交通、事務、防護及不屬於上列各固定資產科目之設備皆屬之。 

    1361  其他設備 

凡購置自有其他設備成本屬之。 

    1367  累計減損－其他設備 

 凡提列其他設備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361 其他設備」之抵銷項目）。 

    1369  累計折舊─其他設備 

凡提列其他設備之累計折舊屬之（本科目係「１３６１其他設備」之抵銷科目）。 

    1370  購建中營運資產 

凡預付土地款、預付工程款、預付設備款、未完工程及待過戶房地產等。 

    1371 預付土地款 

凡預付購置土地價款屬之。 

    1372 預付工程款 

凡預付工程價款屬之。 

    1373 未完工程 

凡正在建造、裝置或改良尚未完竣之各項工程，及專供指定用途之專案工程機

件成本屬之。 

    1374 預付設備款 

凡預付購置各種設備款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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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5  在建設備 

凡正在建造、安裝或改良之設備支出屬之。 

    1377  待過戶房地產 

凡已取得房地產之所有權，正辦理過戶之法定程序，所支付一切購置成本屬之。 

    1380 租賃資產 

凡承租之資產而其性質屬資本租賃者皆屬之。 

    1381  租賃資產 

凡符合企業會計準則公報規定之融資租賃條件之租賃物屬之。 

    1387  累計減損－租賃資產 

 凡提列租賃資產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381 租賃資產」之抵銷項目)。 

    1389 累計折舊─租賃資產 

凡提列租賃資產之累計折舊屬之（本科目係「1381 租賃資產」之抵銷科目）。 

    1390  租賃權益改良物 

凡在租賃標的物上所為資本性改良之成本屬之。 

    1391  租賃權益改良物 

凡在租賃標的物上所為資本性改良之成本屬之。 

    1397  累計減損－租賃權益改良物 

凡提列租賃權益改良物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391 租賃權益改良物」之

抵  

銷項目）。 

    1399  累計折舊－租賃權益改良物 

凡提列租賃權益改良物之累計折舊屬之(本科目係「1391 租賃權益改良物」之

抵銷科目)。 

    1400  投資性不動產 

 凡為賺取租金或資本增值或兩者兼具，而由所有者或融資租賃之承租人所持 

 有之不動產屬之。 

    1410  投資性不動產 

 凡投資性不動產屬之。 

    1411  投資性不動產 

 凡為賺取租金或資本增值或兩者兼具，而由所有者或融資租賃之承租人所持 

 有之不動產，及依法令辦理資產之重估價屬之。 

    1417  累計減損－投資性不動產 

 凡提列投資性不動產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411 投資性不動產」之抵 

 銷項目）。 

    1419  累計折舊－投資性不動產 

 凡提列投資性不動產之累計折舊屬之（本項目係「1411 投資性不動產」之抵 

 銷項目）。 

    1420  購建中之投資性不動產 

 凡購建中之投資性不動產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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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1  建造中之投資性不動產 

 凡建造中之投資性不動產屬之。 

    1422  購置中之投資性不動產 

 凡購置中之投資性不動產屬之。 

    1500  生物資產－非流動 

 凡超過一年變現、出售或耗用等之消耗性經濟動植物及生產性經濟動植物屬 

 之。 

    1510  生物資產－非流動 

 凡消耗性經濟動植物及生產性經濟動植物屬之。 

1511  消耗性經濟植物－非流動 

 凡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命之植物，預期超過一年變現、出售或耗用等之 

 消耗性經濟植物產屬之。 

1512  累計折舊－消耗性經濟植物－非流動 

 凡提列消耗性經濟植物之累計折舊屬之（本項目係「1511 消耗性經濟植物－ 

 非流動」之抵銷項目）。 

1514  消耗性經濟動物－非流動 

 凡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命之動物，預期超過一年變現、出售或耗用等之 

 消耗性經濟動物產屬之。 

1515  累計折舊－消耗性經濟動物－非流動 

 凡提列消耗性經濟動物之累計折舊屬之（本項目係「1514 消耗性經濟動物－ 

 非流動」之抵銷項目）。 

1517  生產性經濟植物－非流動 

 凡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命之植物，預期超過一年變現、出售或耗用等之 

 生產性經濟植物屬之。 

1518  累計折舊－生產性經濟植物－非流動 

 凡提列生產性經濟植物之累計折舊屬之（本項目係「1517 生產性經濟植物－ 

 非流動」之抵銷項目）。 

151A  生產性經濟動物－非流動 

 凡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命之動物，預期超過一年變現、出售或耗用等之  

 生產性經濟動物屬之。 

151B  累計折舊－生產性經濟動物－非流動 

 凡提列生產性經濟動物之累計折舊屬之（本項目係「151A 生產性經濟動物－ 

 非流動」之抵銷項目）。  

1600 無形資產 

凡長期供校務使用且具有未來經濟效益及無實體存在之各種排他專用權皆屬

之。 

1610 專利權 

 凡供業務用之專利權屬之。 

    1611 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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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購置或自行研發，而向國內外政府機關申請獲准登錄並供業務用專利權屬

之。 

  1617  累計減損-專利權 

 凡提列專利權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611專利權」之抵銷項目)。 

    1619  累計攤銷-專利權 

凡提列專利權之累計攤銷屬之(本科目係「1611 專利權」之抵銷科目)。 

    1620 電腦軟體 

 凡供自用之電腦軟體屬之。 

1621 電腦軟體 

凡外購、委託外界設計或符合資本化條件自行發展開發，供自用之電腦軟體屬

之。 

    1627  累計減損-電腦軟體 

 凡提列電腦軟體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621 電腦軟體」之抵銷項目)。 

    1629  累計攤銷-電腦軟體 

凡提列電腦軟體之累計攤銷屬之(本科目係「1621 電腦軟體」之抵銷科目)。 

    1630  租賃權益 

凡依約取得租賃標的物所發生之各項成本屬之。 

    1631  租賃權益 

凡依約取得租賃標的物所發生之各項成本屬之。 

    1637  累計減損-租賃權益 

 凡提列租賃權益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631 租賃權益」之抵銷項目)。 

    1639  累計攤銷-租賃權益 

凡提列租賃權益之累計攤銷屬之(本科目係「1631 租賃權益」之抵銷科目)。 

    1670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凡自行發展供生產及業務用之無形資產屬之。 

    1671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凡自行發展供生產及業務用之無形資產，於發展階段之所發生得資本化之支 

 出屬之。 

   1690   其他無形資產 

凡不屬以上無形資產屬之。 

    1691  其他無形資產 

凡不屬以上無形資產屬之。 

    1697  累計減損-其他無形資產 

 凡提列其他無形資產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691 其他無形資產」之抵 

 銷項目)。 

    1699  累計攤銷-其他無形資產 

凡提列其他無形資產之累計攤銷屬之(本科目係「1691 其他無形資產」之抵銷

科目)。 

    1700  其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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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不屬於以上之其他資產屬之。 

1710  遞延資產 

       凡遞延費用等屬之。 

1711  遞延費用 

凡預付費用其效益超過一年以上不屬於前列各項資產者皆屬之。 

1720  存出保證金 

凡存出作保證用之現金屬之。 

1721  存出保證金 

凡存出作保證用之現金屬之。 

1722  受質押定期存款 

凡存出供保證用之定期存款屬之。 

1730  存出保證品 

凡存出供保證用之非現金項目屬之。 

1731  存出保證品 

凡存出供保證用之非現金項目屬之。 

1740  代管資產 

凡代管其他機構之資產屬之。 

1741  代管資產 

凡代管其他機構之資產屬之。 

1750  閒置資產 

凡待處理或備用之各項閒置資產屬之。 

1751 閒置資產 

凡待處理或備用之各項閒置資產屬之。 

    1757  累計減損-閒置資產 

凡提列閒置資產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751 閒置資產」之抵銷項目)。 

1759 累計折舊－閒置資產 

凡提列閒置資產之累計折舊屬之（本科目係「1751 閒置資產」之抵銷科目）。 

1760 學校流用 

       凡依規定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間相互流用之款項屬之。 

1761 學校流用 

凡依規定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間相互流用之款項屬之。本項目為平衡表資

產及負債類共用項目，編製以學校法人及所設各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之合併

財務報表時，其借貸方餘額應予沖銷。 

1790  什項資產 

 凡不屬於以上之什項資產屬之。   

1791  什項資產 

凡不屬於以上之什項資產屬之。  

    1W00  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 

凡保管有價證券、保管品及保證品等屬之。 

    1W10  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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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保管有價證券、保管品及保證品等屬之。本項目項下各四級項目，均屬備 

忘項目，其相對項目為「2W10 信託代理與保證負債（備忘項目）」項下各 

四級項目須同時使用，均不列入平衡表之資產與負債項下，另以附註或附表 

方式表達。 

    1W11  保管有價證券 

凡受託保管之有價證券屬之。 

    1W12  保管品 

  凡受託保管之物品屬之。 

    1W13  保證品 

  凡收到外界存入作為保證用之有價證券、票據、信用狀等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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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負債類會計項目名稱、編號及定義 

2000  負債 

2100  流動負債 

凡預期於其正常業務週期中清償之負債；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負債；預期

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資

產負債表日後至少十二個月之負債。 

2110 短期債務 

凡短期銀行借款及應付到期長期負債等屬之。 

2111  短期銀行借款 

凡向金融機構借入之款項其償還期限在一年內者屬之。 

2112  應付到期長期負債 

凡在一年內到期之長期負債屬之。 

2120 應付款項 

凡應付票據、應付利息及應付費用等屬之。 

2121 應付票據 

凡付款期限在一年以內之票據屬之。 

2122 應付利息 

凡本期應付而尚未支付之利息屬之。 

2123 應付費用 

凡已發生而尚未支付之各項費用屬之。 

2124 應付設備款 

凡應付未付之各項設備款屬之。 

2125 應付工程款 

凡應付未付之各項工程款屬之。 

2126 本期所得稅負債 

凡指尚未支付之本期及前期所得稅。 

2127  應付土地款 

           凡應付未付之土地款屬之。 

2129 其他應付款 

凡不屬於上列各項之其他應付款屬之。 

2130 預收款項 

凡預為收納之各種款項皆屬之。 

2131 預收款 

凡預收各種未實現之收入屬之。 

2132 暫收款 

凡因用途或金額尚未確定而暫收之款項屬之。 

2140 代收款項 

凡為其他公私機構或私人代收（扣）代付之各種款項皆屬之。 

2141 代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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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為其他公私機構或私人代收(扣)代付之各種款項皆屬之，包括代扣稅捐、代

辦費及行政代轉外界給予特定學生之獎助學金等皆屬之。 

2150 其他借款 

凡向非金融機構借入之款項，其還款期限在一年以內者皆屬之。 

    2151  其他借款 

           凡向非金融機構借入之款項，其還款期限在一年以內者皆屬之。 

2200 長期負債 

凡償還期限逾一年之債務屬之。 

2210 長期銀行借款 

凡向金融機構借入之款項，其償還期限逾一年者皆屬之。 

    2211  長期銀行借款 

           凡向金融機構借入之款項，其償還期限逾一年者皆屬之。 

2220 長期應付款項 

凡長期應付票據、應付長期工程款、應付租賃款、其他長期負債及各種應付款

皆屬之。 

2221 長期應付票據 

凡逾一年到期之應付票據屬之。 

2222 應付長期工程款 

凡應償還工程款之期限逾一年者屬之。 

2223 應付租賃款 

凡融資租賃契約應付各期租金及優惠承購價格或保證殘值之現值屬之。 

2224 長期應付款項 

凡在一年以上到期之應付票據及各種應付款皆屬之。 

2229 其他長期負債 

凡不屬於以上之長期負債屬之。 

    2250  其他長期借款 

           凡向非金融機構借入之款項，其償還期限逾一年者皆屬之。 

    2251  其他長期借款 

           凡向非金融機構借入之款項，其償還期限逾一年者皆屬之。 

2300 其他負債 

凡不屬於以上之負債皆屬之。 

2310 存入保證金 

凡收到客戶、廠商存入供保證用之款項屬之。 

2311 存入保證金 

凡收到客戶、廠商存入供保證用之款項屬之 

2320 應付退休及離職金 

凡應付教職員工或約聘僱人員依規定所提之公提退離儲金或自提退離儲金等

皆屬之。 

2321 應付退休及離職金 

凡應付教職員工或約聘僱人員依規定所提之公提退離儲金或自提退離儲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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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  屬之。 

2330  應付代管資產 

凡代管其他機構業務代管資產應付之數屬之。 

    2331  應付代管資產 

           凡代管其他機構業務代管資產應付之數屬之（本項目應與「1740         

           代管資產」項目同時使用）。 

2340  學校流用 

凡依規定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間相互流用之款項屬之。 

    2341  學校流用 

凡依規定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間相互流用之款項屬之。(本項目為平衡表資

產及負債類共用項目，編製以學校法人及所設各私立學校為編製主體之合併

財務報表時，其借貸方餘額應予沖銷。) 

    2370  負債準備 

           凡提存之各項準備等屬之。 

    2371  遞延所得稅負債 

           凡指與應課稅暫時性差異有關之未來期間應付所得稅金額。 

    2372  除役、復原及修復成本之負債準備 

           凡為辦理除役、復原及修復事宜，提存之負債準備屬之。 

2390 什項負債 

凡不屬於以上之其他負債屬之。 

2399 其他什項負債 

凡不屬於以上之其他負債屬之。 

2W00 信託代理與保證負債 

凡應付保管有價證券、應付保管品及應付保證品等屬之。 

    2W10 信託代理與保證負債 

凡應付保管有價證券、應付保管品及應付保證品等屬之。本項目項下各四級項

目，均屬備忘項目，其相對項目為「1W10 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備忘項目）」

項下各四級項目須同時使用，均不列入平衡表之資產與負債項下，另以附註或

附表方式表達。 

    2W11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凡應付受託保管有價證券屬之。 

    2W12 應付保管品 

凡應付受託保管物品屬之。 

    2W13 應付保證品 

凡應付收到廠商存入作為保證用之有價證券、票據、信用狀等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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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權益基金及餘絀類會計項目名稱、編號及定義 

3000  權益基金及餘絀 

3100 權益基金 

凡學校創辦時接受董事與外界之各項捐助及學校營運賸餘轉入數皆屬之，包

括指定用途權益基金及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3110 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凡設校基金、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退休基金、擴建校舍基金、外界捐贈獎助

學基金及其他指定用途基金等（不含投資基金）。本項目借方對應項目為「特

種基金」。 

3111 設校基金之權益基金 

凡設校基金轉列之權益基金屬之。 

 3112 學生就學獎補助基金之權益基金 

     凡提列學生就學獎補助基金撥充權益基金屬之。 

 3113 擴建校舍基金之權益基金 

     凡擴建校舍基金轉列之權益基金屬之。 

 3114 受贈獎助學基金之權益基金 

         凡接受外界捐贈獎助學基金撥充權益基金屬之。 

  3115  其他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凡因契約、法令、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之基金

皆屬之其他指定用途基金（不含投資基金）。 

 3118 其他特種基金之權益基金 

凡其他特種基金撥充權益基金屬之。 

 3119 指定用途金融商品未實現餘絀之權益基金 

凡指定用途基金之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按公平價值衡量產生未實現持有餘絀轉

列權益基金屬之。 

   3120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凡於年度決算後依規定調整轉列之數。 

 3121 賸餘款權益基金 

凡依據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款計算原則核算之賸餘款屬之。 

 3122 其他權益基金 

賸餘款權益基金以外之其他未指定用途權益基金屬之，於每學年度決算時由

累積餘絀轉入。 

    3130  資本公積 

           凡採權益法認列之投資股權淨值變動數及其他資本公積等屬之。 

    3131  採權益法認列之投資股權淨值變動數 

           凡採權益法認列之投資股權淨值變動，造成對其所享之權益份額發生變動之     

           數屬之。增加之數，記入貸方；沖減之數，記入借方。 

    3132  其他資本公積 

           凡不屬於以上各項之其他資本公積屬之。提列 之數，記入貸方；轉出之數， 

           記入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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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 餘絀 

凡累積餘絀屬之。 

3210 累積餘絀 

凡學校截至本期止累積之賸餘或累積之短絀，與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

數等屬之。 

    3211  累積賸餘 

凡截至上期未經指撥之累積賸餘屬之。 

    3212  累積短絀 

凡截至上期止未經彌補之累積短絀屬之。 

    3213  本期餘絀 

凡學校本期賸餘或短絀者屬之。 

3217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 

凡會計政策變動追溯適用及前期錯誤更正追溯重編之影響數屬之。 

3300 權益其他項目 

凡累積其他綜合餘絀等權益之調整項目皆屬之。 

3310 累積其他綜合餘絀 

凡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餘絀、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

換算之兌換差額、未實現重估增值、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

資產未實現評價餘絀等屬之。 

    3312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餘絀 

凡金融資產現金流量有效避險部分產生之未實現持有餘絀屬之。 

    3313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凡在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按歷史匯率、現時匯率或當期加權平均匯率換算

所產生之兌換差額，暨具有長期投資性質外幣墊款不擬於可預見將來結清之

兌換差額，及為規避國外淨投資風險所訂遠期外匯買賣合約之匯率變動影響

數屬之。 

    3314  未實現重估增值 

凡依法令辦理資產重估所產生之未實現重估增值屬之。 

    3315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餘絀 

           凡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餘絀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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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收入類會計項目名稱、編號及定義 

4000  收入 

4100 收入 

凡本期交易或其他事項所產生之資產增加或負債減少等各種收益或利得。 

4110 學雜費收入 

       凡學費、雜費及各類實習實驗費等屬之。 

4111 學費收入 

凡學校依規定收費標準向學生收取之學費、學分費等屬之。 

4112 雜費收入 

凡學校依規定收費標準向學生收取之雜費等屬之。 

4113 實習實驗費收入 

凡學校依規定收費標準向學生收取之各類實習實驗費等屬之。 

4120 推廣教育收入 

凡各類推廣教育收入屬之。 

4121  推廣教育收入 

凡學校依規定設置推廣教育班，向學員所收取之費用屬之。 

4122  推廣產學合作收入 

凡學校依規定由推廣教育部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

等合作，所收取之費用屬之。 

4123  推廣－雜項收入 

           凡學校依規定由推廣教育部提供服務,凡非屬以上之其他收入屬之。 

4130 產學合作收入 

凡各類產學合作收入屬之。 

4131  產學合作收入 

凡學校為促進各類產業發展，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

構等合作，所收取之費用屬之。     

4140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所收取之費用屬之。 

    4141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凡學校於一般教學活動及推廣教學活動外，所從事之教學活動向學員所收取 

           之費用皆屬之。 

4150 補助及受贈收入 

凡補助收入及受贈收入等屬之。 

4151 補助收入 

凡接受政府機關等補助款，得由學校運用者屬之。 

4152 受贈收入 

凡接受國外政府機構、國內民間團體及個人之捐贈，得由學校運用者屬之。 

4160 附屬機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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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認列學校附屬實習工廠、醫院、農場等機構之賸餘屬之。 

4161 附屬機構收益 

           凡認列學校附屬實習工廠、醫院、農場等機構之賸餘屬之。 

4170 財務收入 

       凡利息收入、投資收益及基金收益等屬之。 

4171 利息收入 

       凡非以投融資為主要業務，其儲存於金融機構或中華郵政公司之存款及因財 

       務操作所獲取之利息屬之。 

4172 投資收益 

凡非以投融資為主要業務，其投資金融資產及採權益法之投資等衡量所認列

之收益、處分之收益、減損迴轉收益，及由金融資產所獲配之股息紅利等，應

列入本期餘絀者屬之。 

4173 基金收益 

凡特種基金所獲取之利息或收益屬之。 

4174 投資基金收益 

凡投資基金所獲取之收益屬之。 

    4180  銷貨收入 

           凡各種銷貨收入屬之。 

    4181  製成品銷貨收入 

           凡銷售製成品之收入屬之。 

    4182  製成品銷貨退回及折讓 

           凡銷售製成品遭退貨，及給予顧客折扣或讓價屬之。（本項目係「4181 製成 

           品銷貨收入」之抵銷項目） 

    4184  農產品銷貨收入 

           凡銷售農林漁牧等農產品之收入屬之。 

    4185  農產品銷貨退回及折讓 

           凡銷售農林漁牧等農產品遭退回，及給予顧客折扣或讓價屬之。（本項目係 

          「4184 農產品銷貨收入」之抵銷項目） 

4190 其他收入 

凡不屬於以上各科目之收入皆屬之。 

4191 財產交易賸餘 

       凡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投資性不動產、生物資產及無形資產出售、報廢、 

       交換或被徵收所發生之賸餘屬之。  

4192  試務費收入 

凡辦理各類招生考試收取之報名費或其他試務費收入等屬之。 

4193  住宿費收入 

凡提供宿舍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94  游泳池 

凡學校依規定收費標準向學生收取之游泳池使用費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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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6  投資性不動產收入 

           凡非以從事出租投資性不動產為主要業務，其出租投資性不動產所獲得之收 

           入屬之。 

    4197  當期原始認列農產品之賸餘 

           凡自生物資產收成之農林漁牧等農產品，以收成點之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所 

           產生之賸餘屬之。 

4199 雜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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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支出類會計項目訂定原則與各項目名稱、編號及定義 

3.6.01  學校成本與費用應按功能別及性質別分別歸類。功能別分類包括董事會支出、

行政管理支出、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推廣教育支出、產學合作支出及其他

教學活動支出等。性質別分類包括人事費、業務費、維護費、退休撫卹費、出

席及交通費、折舊及攤銷等。 

3.6.02  學校各項成本與費用如屬共同性成本，事實上難以直接歸屬於單一支出項目

時，可採分攤方式分別歸屬相關項目。 

3.6.03  成本與費用類功能別各會計項目名稱、編號、定義連同附屬之性質別支出項

目名稱、編號及定義列示如下 

 

5000  成本與費用 

5100 成本與費用 

凡本期交易或其他事項所產生之資產減少或負債增加等各種費用或短絀。 

5110 董事會支出 

凡董事會所發生之各項費用皆屬之。 

5111 人事費 

凡專任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及董事會職員之薪資，包括薪金、俸給、工資、

加班費、津貼、學校負擔之保險費、獎金等屬之。 

5112 業務費 

凡董事會為處理一般事務所需之各項費用，包括文具、紙張、印刷、郵電、水

電、運費、差旅費、租金、保險費、燃料、物品及各項雜支等屬之。 

5113 維護費 

凡董事會使用之建築物與各項設備之維護費用，包括經常性之維修、養護、房

屋修繕、校園美化、房屋及設備之保險等屬之。 

5114 退休撫卹費 

凡董事會職員之退休及撫卹支出屬之。 

5115 出席及交通費 

凡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酌支之出席及交通費屬之。 

5116 折舊及攤銷 

凡董事會使用之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其折舊費用及無形資產之攤銷費用等屬

之。 

5120 行政管理支出 

凡學校行政管理部門用於行政管理之各項費用皆屬之。 

5121 人事費 

凡職技員工之薪資，包括薪金、俸給、主管加給、工資、加班費、津貼、學校

負擔之保險費及獎金等屬之。 

5122 業務費 

凡行政管理部門為處理一般事務所需之各項費用，包括文具、紙張、印刷、郵

電、水電、運費、差旅費、租金、保險費、燃料、物品、公關、慶典福利、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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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訓練、進修補助及各項雜支等屬之。 

5123 維護費 

凡行政管理部門使用之建築物與各項設備之維護費用，包括經常性之維修、養

護、房屋之修繕、校園之美化、房屋及設備之保險等屬之。 

5124 退休撫卹費 

凡行政管理部門職員之退休及撫卹支出屬之。 

5125 折舊及攤銷 

凡行政管理部門使用之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其折舊費用及無形資產之攤銷費

用屬之。 

5130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凡學校用於教學、研究及訓輔之各項費用皆屬之。 

5131 人事費 

凡教學、研究及訓輔人員之薪資、鐘點費、津貼、學校負擔之保險費、獎金等

屬之。 

5132 業務費 

凡處理教學、研究及訓輔所需之各項費用，包括文具、紙張、印刷、郵電、水

電、運費、差旅費、租金、保險費、燃料、物品、公關、慶典福利、研究訓練、

進修補助、各項雜支及研發成果收入不足支應研發成果支出之費用等屬之。 

5133 維護費 

凡供教學、研究及訓輔使用之建築物與各項設備之維護費用，包括經常性之維

修、養護、房屋之修繕、校園之美化、房屋及設備之保險等屬之。 

5134 退休撫卹費 

凡教學、研究及訓輔人員之退休撫卹支出屬之。 

5135 折舊及攤銷 

凡供教學、研究及訓輔使用之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其折舊費用及無形資產之

攤銷費用屬之。 

5140 獎助學金支出 

凡學校給予成績優良、經濟弱勢及家境清寒等學生之獎助學金支出皆屬之。 

5141 獎學金支出 

凡學校給予成績優良學生之獎勵性支出皆屬之，如各系所成績優異獎學金。 

5142 助學金支出 

凡學校給予經濟弱勢、家境清寒學生之助學性支出皆屬之，如大專校院弱勢學

生助學計畫之助學金、生活學習獎助金、緊急紓困金等。 

5150 推廣教育支出 

凡學校依規定設有推廣教育班所支付之各項費用皆屬之。 

5151 人事費 

凡推廣教育班教職員工之薪資、加班費、津貼、鐘點費、學校負擔之保險費、

獎金等屬之。 

5152 業務費 

凡推廣教育班處理一般事務所需之各項費用，包括水電、文具、紙張、印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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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之。 

5153 維謢費 

凡推廣教育班使用之建築物及各項設備之維護費用屬之。 

5154 退休撫卹費 

凡推廣教育班教職員工之退休撫卹支出屬之。 

5155 折舊及攤銷 

凡推廣教育班使用之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其折舊費用及無形資產之攤銷費用

屬之。 

5160 產學合作支出 

凡學校為促進各類產業發展，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

構等合作或維護及確保研發成果，所支付一切必要費用等屬之。 

5161 人事費 

凡學校為外界提供服務，執行相關計畫或研發成果及作業之人員薪資、加班費、

獎金等屬之。 

5162 業務費 

凡學校為外界提供服務執行相關計畫及作業所需一般事務費用皆屬之。 

5163 維護費 

凡學校為外界提供服務，提供各項設備之維護費用屬之。 

5164 退休撫卹費 

凡學校為外界提供服務，執行相關計畫及作業之人員，其退休撫卹支出屬之。 

5165 折舊及攤銷 

凡學校為外界提供服務，所使用之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其折舊費用及無形資產

之攤銷費用等屬之。 

5170 其他教學活動支出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所支付之各項費用屬之。 

5171 人事費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之人員薪資、加班費、獎金等屬之。 

5172 業務費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所需一般事務費用皆屬之。 

5173 維護費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所使用各項設備之維護費用屬之。 

5174 退休撫卹費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人員之退休撫卹支出屬之。 

5175 折舊及攤銷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所使用之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其折舊費用及無形資產之

攤銷費用屬之。 

5180 附屬機構損失 

凡認列學校附屬實習工廠、醫院、農場等機構之短絀屬之。 

    5181  附屬機構損失 

凡認列學校附屬實習工廠、醫院、農場等機構之短絀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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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0 財務費用 

凡投資與融資之利息費用及投資損失皆屬之。 

5191 利息費用 

凡非以投資為主要業務，其借款之利息屬之。 

5192 投資損失 

凡非以投資為主要業務，其投資金融資產及採權益法之投資等衡量所認列之

損失、處分之損失及減損損失等，應列入本期餘絀者屬之。 

5193 投資基金損失 

凡投資基金所發生之損失屬之。 

5194 特種基金損失 

凡特種基金所發生之損失屬之。 

51A0 銷貨成本 

凡銷售貨物之直接及間接生產費用等屬之。 

51A1 製成品銷貨成本 

凡銷售製成品之直接與間接生產費用及製成品評價損失與盤絀等屬之。 

51A3 農產品銷貨成本 

凡銷售農林漁牧等農產品之直接與間接生產費用及農產品評價損失與盤絀等

屬之。 

51X0 其他支出 

凡不屬於以上各項之支出皆屬之。 

51X1 試務費支出 

凡辦理各類招生考試所發生之支出屬之。 

51X2 財產交易短絀 

凡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投資性不動產、生物資產及無形資產出售、報廢、交

換或被徵收所發生之短絀屬之。 

51X3 超額年金給付 

凡學校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給付教職員之超額年金支出屬之。 

51X4 折舊及攤銷 

凡學校之投資性不動產及生物資產等折舊費用屬之。 

51X5 投資性不動產費用 

凡非以從事出租投資性不動產為主要業務，為獲得出租投資性不動產收入所

發生之費用或短絀等屬之。 

51X6 當期原始認列農產品之短絀 

凡自生物資產收成之農林漁牧等農產品，以收成點之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所

發生之短絀屬之。 

51X9 雜項支出 

凡非屬以上之其他費用屬之。 

 

6000  本期餘絀 

    6100   本期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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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學校本期賸餘或短絀者屬之。 

 

7000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7100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凡本期其他綜合餘絀屬之。 

7110  不重分類至餘絀之項目 

           凡未實現重估增值、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其他綜合餘絀份額－不重分類至餘絀 

           之項目及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餘絀 

           等屬之。 

    7114  未實現重估增值 

           凡土地以外之資產依法令辦理重估增值之數，或土地依規定調整而發生之增 

           值扣除估計遞延所得稅負債後之差額屬之。 

    7115  採權益法認列之其他綜合餘絀份額－不重分類至餘絀之項目 

           凡投資者按其所享有股權淨值之份額，以權益法認列之不重分類至餘絀之其 

           他綜合餘絀項目屬之。短絀時請以負值表示。 

    7116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餘絀 

           凡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之評價餘絀屬之。 

           短絀時請以負值表示。 

    712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餘絀之項目 

           凡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餘絀、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 

           換算之兌換差額、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其他綜合餘絀份額－可能重分類至餘絀 

           之項目及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餘絀 

           等屬之。 

    7121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餘絀 

           凡金融資產現金流量有效避險部分產生之未實現持有餘絀屬之。短絀時請以   

           負值表示。 

    7122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指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及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之貨幣性 

           項目交易，所產生之兌換差額。 

    7123  採權益法認列之其他綜合餘絀份額－可能重分類至餘絀之項目 

           凡投資者按其所享有股權淨值之份額，以權益法認列之可能重分類至餘絀之 

           其他綜合餘絀項目屬之。短絀時請以負值表示。 

    7124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餘絀 

           凡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未實現之評價餘絀屬之。 

           短絀時請以負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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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會計簿籍 
4.1  會計簿籍之種類 

4.1.01  會計簿籍，分為帳簿及備查簿。 

1、帳簿：謂簿籍之記錄為供給編造會計報告事實所必需者。區分為序時帳簿

及分類帳簿。 

2、備查簿：謂簿籍之記錄，不為編造會計報告事實所必需，而僅為便利會計

事項之查考或會計事務之處理者。 

4.1.02  序時帳簿係帳簿之登錄，按會計事項發生時間之先後順序予以記載，分為現

金出納登記簿及分錄簿。 

4.1.03  分類帳簿係指帳簿之登錄，按會計事項歸屬之會計項目分別記載，分為總分

類帳及各項目明細分類帳。 

4.1.04  各明細分類帳會計紀錄採用電腦處理，由電腦儲存體相關檔案之紀錄，其能

由電腦隨時列印分錄簿、總分類帳、明細分類帳及備查簿等，以備供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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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會計簿籍之格式及說明 

4.2.01  各類會計簿籍紙張之規格為：長 297 公厘，寬 210 厘。 

4.2.02   

1、 本校會計紀錄以電腦處理，併入本校分錄簿替代。 

2、 序時帳簿之編號格式內容及說明  列示如下： 

編號：A02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分      錄      簿              全   頁第    頁 

      學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年 傳票 
會  計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沖帳 

號碼 月 日 
種類 號數 

借 方 貸 方 

         

         

         

         

         

         

         

         

         

 

說明：1.本簿根據現金收支、現金轉帳及轉帳傳票記入。 

2.本簿按時結總，應將借貸方金額各結一總數，記入各欄最末一行內，並於同行「摘

要」欄內書「總計」二字，此項總計數字，借貸兩方應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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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分類帳之格式及說明 

4.3.01  分類帳之設置 

1、總分類帳（格式詳編號 A11） 

2、銀行存款明細分類帳（格式詳編號 A12） 

3、長期營運資產明細分類帳（格式詳編號 A13） 

4、借款明細分類帳（格式詳編號 A14） 

5、現金明細帳（格式詳編號 A15） 

分為庫存現金明細帳及零用金明細帳兩大項目。庫存現金明細帳係記載

日間部及城區部出納組每日之收支明細。零用金明細帳係記載總務處、推

廣教育部、文書組等之零用金收支明細。 

6、 預付款項、購建中營運資產、應收款項明細帳 

（格式詳編號 A15） 

（1） 預付款項明細帳分別為用品盤存、預付費用、其他預付款，係為教

職員申請之各種款項預支項目。 

（2）購建中營運資產明細為預付土地款、預付工程款、未完工程、預付

設備款、在建設備、待過戶房地產，依工程進度、採購設備預支等

事項。 

（3） 應收款項分為應收票據、應收利息、應收帳款、其他應收款。應收

票據為各項收入及推廣教育部學員支付學雜費未兌現支票；應收

利息為年度結帳時尚未收到之利息；應收帳款為學生或教職員欠

款、月底結帳及年度結束尚未撥入之計畫款及差旅費補助，依日間

部、推廣部等單位別及各項保費、勞工退休金、退撫儲金等區分。 

           7、 預收款項明細帳（格式詳編號 A15） 

預收款項明細分別為預收款、暫收款，預收款依日、夜間單位、推廣教育

部、（日）學雜費等區分，學期初收受學生註冊學費，俟承辦人統計完畢，

自預收款結轉成學雜費收入或推廣教育部於學期末收受次學年度才開班

之收入，俟新學年度轉入推廣教育收入。 

           8、 以前年度應付款項明細帳（格式詳編號 A18） 

本帳冊係各單位分項目別設立明細項目，予以記載下列 

（1） 已請款尚未支付之款項。 

（2） 各項費用於年度結束時無法完成請款作業而辦理轉帳手續之仲介

項目：待支付款項或於年度完成請款手續時，即轉銷此項目。 

           ９、 代收款項明細帳（格式詳編號 A15） 

分為代轉獎助學金、代收款、產學及研究計畫、其他代收等部份。代收代

辦費則有學生團體保險費分日間部、推廣教育部；代收款又分為各單位所

得稅、保險費、員工貸款與自提儲金、招生及轉委會等項目：產學計畫案

則細分有國科會、農業部、政府機構、民間團體等項此為中介項目，待結

案時轉列產學合作收支等項。 

      10、 收入明細帳（格式詳編號 A16） 

分為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收入、其他教學活動收入、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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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及受贈收入、附屬機構收益、財務收入、銷貨收入、及其他收入。學雜

費收入又分為學費及雜費（電腦費、語文實習費、個別指導費、主副修鐘

點費）。 

產學合作收入分研究計畫收入和合作計畫收入二部份。補助及受贈收入

分補助收入及受贈收入二部份。財務收入分利息收入、投資收益、基金收

益。其他收入則含試務費收入、住宿費收入、游泳費收入、投資性不動產

收入、當期原始認列農產品之賸餘及雜項收入。 

          11、 成本與費用明細分類帳（格式詳編號 A17） 

分為董事會支出、行政管理支出、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獎助學金支出、

產學合作支出、推廣教育支出、其他教學活動支出、附屬機構損失、財務

費用及其他支出，以會計項目區分明細之正常支出。 

          12、 教育部補助款收支明細帳（格式詳編號 A19） 

按教育部獎補助各項計畫名稱，分戶分頁記錄，如校務發展獎補助經費、

學輔經費、教學卓越經費、研究生獎助學金、生活助學金、弱勢助學金、

低收入戶等各項公費減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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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2  分類帳之格式內容及說明 

 

編號：A11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編        號： 

 總  分  類  帳 項        目： 

   

   學年度 全       頁第       頁 

年 傳   票 
摘            要 

金                       額 

月 日 種類 號數 借  方 貸  方 借或貸 餘  額 

         

         

         

         

         

 

說明：1. 本總分類帳按會計項目設戶，凡分錄簿所記之帳目，均應過入本總帳之各相當帳

戶內。 

      2. 本總分類帳各帳戶之排列，應與會計項目之編號次序相同。 

3. 本總分類帳於年終結帳時，平衡表各項目之餘額，應轉入下學年度總分類帳各相

當帳戶內，並將收入及成本與費用各項目之帳戶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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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A12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編        號： 

 銀行存款明細分類帳 明細項目及戶名： 

   

           學年度 第      頁 

   

年 傳   票 
摘            要 

金                       額 

月 日 種類 號數 借  方 貸  方 借或貸 餘  額 

         

         

         

         

         

 

說明：1. 本帳摘要欄除記載「上學年度轉入」、「過次頁」、「承前頁」及「轉入下學年

度」等項外，得不記詳細事由，惟遇特別重要事項應加註明以便查考。 

      2. 每屆月終，應與銀行存款對帳單核對，如帳面數字與對帳單數字不符時，應編送

銀行存款差額解釋表以資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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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A13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長期營運資產明細分類帳 

分類

帳號 

類 項 目 節 號                   （                   ） 

     名稱：              耐用年限： 

                 年  單位：         第      頁 

購置 

 

日期 

日記 

 

帳號 

增加單 

 

號  數 

財產 

 

分號 

數 

 

量 

單價 總價 累計 使用單位 

減          損 結 存 累計 

備 註 日

期 

數

量 
核准文號 

減 損 單

號  數 
金 額 

數

量 
金 額 

數

量 
金 額 

                    

                    

                    

                    

                    

                    

                    

                    

                    

 

說明： 1.本明細分類帳均受各該總分類帳之統制。 

       2.本帳係就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為明細之分類登記，除圖書及博物分別由圖書館及

博物館登記保管外，皆由總務處保管組登記保管之。凡本校所有之固定資產及無

形資產之分類明細，就其個體財產之編號、名稱、規格，根據記帳憑證，並參閱

有關資料記入之。 

       3.本帳每月終結總一次，各戶金額「餘額」列數之和，應與總分類帳固定資產及無

形資產各該相當項目同期餘額列數相等。 

       4.本帳可長期賡續記載，在年度決算後，無庸更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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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A14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編        號： 

 借款明細分類帳  明細項目及戶名： 

   

              學年度 第      頁 

   

年 傳   票 
摘            要 

金                       額 

月 日 種類 號數 借  方 貸  方 借或貸 餘  額 

         

         

         

         

         

 

說明： 1.本明細分類帳均受各該總分類帳之統制。 

       2.本帳係就借入之款項為明細登記，依照借款對象及訂約編號分戶設立，根據記帳

憑證 並參閱有關文件表單記入之。 

       3.本帳戶各餘額列數之和，應分別與總分類帳之銀行借款及其他借款項目餘額列數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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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A15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編        號： 

 X X X  明 細 分 類 帳 明細項目及戶名： 

   

      學年度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年 傳   票 

摘            要 

金                       額 

月 日 
種類 號數 

借  方 貸  方 借或貸 餘  額 

         

         

         

         

         

 

說明：1.本明細分類帳均受各該總分類帳之統制。 

      2.本帳依據傳票或代傳票之原始憑證登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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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A16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編        號： 

 收 入 明 細 分 類 帳  明細項目及戶名： 

   

    學年度 第      頁 

   

年 傳   票 

摘            要 

金                       額 

月 日 
種類 號數 

借  方 貸  方 借或貸 餘  額 

         

         

         

         

         

         

         

         

 

說明：1.本明細分類帳均受各該總分類帳之統制。 

    2.本帳係就收入各明細項目分別設戶登記。 

      3.平時得不為應收未收之紀錄，年終決算時應查明權責發生事項入帳。 

      4.月終結總時，應就「本月合計」及「截至本月底止累計數」分別結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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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A17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編        號： 

 成 本 與 費 用 明 細 分 類 帳 明細項目及戶名： 

   

       學年度 第      頁 

年 傳   票 

摘            要 

金                       額 

月 日 
種類 號數 

借  方 貸  方 借或貸 餘  額 

         

         

         

         

         

         

         

 

說明：1.本明細分類帳均受各該總分類帳之統制。 

      2.本帳係就支出各明細項目分別設戶登記。 

      3.平時得不為應付未付之紀錄，年終決算時應查明權責發生事項入帳。 

      4.月終結總時，應就「本月合計」及「截至本月底止累計數」分別結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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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A18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編        號： 

 以前年度應付款明細分類帳  明細項目及戶名： 

   

       學年度 第      頁 

   

年 傳   票 摘            要 金                       額 

月 日 種類 號數  借  方 貸  方 借或貸 餘  額 

         

         

         

         

         

         

 

說明：1.本明細分類帳均受各該總分類帳之統制。 

  2.本帳按應付款所屬之年度，就項目及明細項目分別開立帳戶。 

      3.本帳每月結總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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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A19 

說明：1.依教育部補助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經費收支作業及查核要點範例設置。 

2.本帳應按各項計畫名稱分戶分頁紀錄。 

3.本收支明細帳，各該收入、成本與費用應以該項目總分類帳、明細分類帳之金額，

可相勾稽統制。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教育部補助款收支明細帳  

      學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傳票日期 傳票號碼 會 計 科 目 摘      要 收    入 支    出 餘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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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會計簿籍處理原則 
會計帳簿依據性質可分為實帳戶、虛帳戶，依據內容可分為總分類帳、明細帳二種，

其處理原則： 

4.1.01 根據分錄簿及傳票檢視下列： 

1、總分類帳、明細帳之項目是否符合摘要內容。 

2、傳票每個應蓋章用印的地方是否齊備。 

3、傳票所附之文件是否完整。 

4.1.02 本校係採電腦作業，若有錯誤，不得塗改，應以開立傳票更正之，惟若僅摘要

內容、預算單位、經辦人之錯誤，則可以於電腦作業系統逕更正之。 

4.1.03 應收款項、預付款項、購建中營運資產、應付款項、預收款項、代收款項皆應

設立沖帳號，以利沖付控管，避免溢付或欠繳、未核銷事宜。 

4.1.04 隨時檢核尚未沖收或沖付之餘額，累加彙總並與總帳冊核對。對於尚未核銷之

預付費用，欠繳之應收款項及應付未付之款項，應通知有關人員辦理結案、催

款及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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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會計憑證 
5.1  會計憑證之種類 

5.1.01 會計憑證，分為原始憑證及記帳憑證。 

1、 原始憑證：指證明事項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分外來憑證、

對外憑證及內部憑證，各說明列示如下： 

(１) 外來憑證 

★受領人或其代理人親自簽名或蓋章之收據。 

★向公司行號購買貨物或支付勞務費用之發票。 

★支付各項給與，由受領人或代領人簽名或蓋章之印領清冊或金融機構

簽收之轉帳清單。 

★外購結匯之原廠發票、結匯水單、海關進口報單。 

★電話費、郵資執據。 

★其他。 

(２) 對外憑證 

★學生學雜費繳費單。 

★一般收據及捐贈收據。 

★推廣教育各班收據。 

★場地維護及設備管理費收據及發票。 

★支出分攤表。 

★出差旅費報告表(含國內、外)。 

★其他。 

(３) 內部憑證 

★採購申請書。 

★簽呈及動支表。 

★預支、請款、核銷申請書。 

★驗收記錄。 

★圖書、博物及財產等財產增(減)單及物品增(減)加單。 

★支出證明單。 

★出差旅費報告表（含國內、外）。 

★其他。 

2、 記帳憑證：指證明處理會計事項人員責任，而為記帳所根據之憑證，分收入

傳票、支出傳票、現金轉帳傳票及分錄轉帳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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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會計憑證之格式內容及說明 

5.2.01  各類記帳憑證之規格為：長 148 公厘，寬 210 公厘。 

5.2.02  記帳憑證之格式內容及說明列示如下： 

 

編號：B01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收     入     傳     票  傳單編號: _________       

 （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原始憑證共   張 

 會  計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合                                     計    

 
製票 出納 登帳 複核 

主    辦 

會計人員 

校      長 

授權代簽人 
 

 

  

 

說明： 

1、填製傳票時，先依收入類別填列總分類帳項目及明細帳項目，摘要欄以填寫簡明之

說明為主。 

2、製票人於製票處蓋章後，依次由複核及主辦會計人員及校長蓋章。 

3、與現金有關之收入，憑出納人員收款憑證及編製之每日收入日結表，再由會計人員

編製此傳票。 

4、原始憑證以附於傳票之後，隨同保管為原則，但亦得另行保管，惟應予傳票上註明

存放地點。 

5、如一頁傳票不敷使用，得加第二頁或第三頁，均於前一頁之最末一行加填「過次頁」

字樣，並於次頁之首行加填「第（頁次）頁承前頁」字樣，但仍編列同一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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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B02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支 出 傳 票   傳單編號:___________ 

 （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原始憑證共   張 

 會    計    項    目 摘                  要 金額 備   註  

                  

               

              

               

               

               

               

               

                  

 
合                                                         

計 
       

 
製票 出納 登帳 複核 

主    辦 

會計人員 

校      長 

授權代簽人 
 

 

  

 

說明： 

1、填製傳票時，先依支出類別填列總分類帳項目及明細帳項目，摘要欄以填寫簡明之

說明為主。 

2、製票人於製票處蓋章後，依次由複核及主辦會計人員及校長蓋章。 

3、凡與現金有關之支出，憑出納人員已付款憑證及編製之支出日結表，再由會計人員

編製此傳票。 

4、原始憑證以附於傳票之後，隨同保管為原則，但亦得另行保管，惟應予傳票上註明

存放地點。 

5、如一頁傳票不敷使用，得加第二頁或第三頁，均於前一頁之最末一行加填「過次頁」

字樣，並於次頁之首行加填「第（頁次）頁承前頁」字樣，但仍編列同一號碼。 



101 

 

編號：B03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現 金 轉 帳 傳 票  傳單編號: 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原始憑證共    張 

 借  方  金  額 會  計  項  目 摘     要 貸  方  金   額  

 

        

 

  

  

  

  

  

  合計   

 
製票 出納 登帳 複核 

主    辦 

會計人員 

校      長 

授權代簽人 
 

 

  

 

說明： 

1、填製傳票時，先依收支類別填列總分類帳項目及明細帳項目，摘要欄以填寫簡明之

說明為主。 

2、製票人於製票處蓋章後，依次由複核及主辦會計人員及校長蓋章。 

3、凡交易事項同時涉現金及轉帳事項者，憑出納組人員編制之收支日結表，再由會計

人員填製此傳票。 

4、原始憑證以附於傳票之後，隨同保管為原則，但亦得另行保管，惟應予傳票上註明

存放地點。 

5、如一頁傳票不敷使用，得加第二頁或第三頁，均於前一頁之最末一行加填「過次頁」

字樣，並於次頁之首行加填「第（頁次）頁承前頁」字樣，但仍編列同一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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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B04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分  錄  轉  帳  傳  票     傳單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原始憑證共   張  

 借  方  金  額 會  計  項  目 摘         要 貸    方    金    額  

                  

                  

                  

                  

                  

     合                      計      

 
製票 出納 登帳 複核 

主    辦 

會計人員 

校      長 

授權代簽人 
 

 

  

 

說明： 

1、填製傳票時，先依收支類別填列總分類帳項目及明細帳項目，摘要欄以填寫簡明之

說明為主。 

2、製票人於製票處蓋章後，依次由複核及主辦會計人員及校長蓋章。 

3、凡與現金收支無關之轉帳事項，由會計人員填製此傳票。 

4、原始憑證以附於傳票之後，隨同保管為原則，但亦得另行保管，惟應予傳票上註明

存放地點。 

5、如一頁傳票不敷使用，得加第二頁或第三頁，均於前一頁之最末一行加填「過次頁」

字樣，並於次頁之首行加填「第（頁次）頁承前頁」字樣，但仍編列同一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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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3  所支付款項因故無法取得領款之收據或證明者，得填列支出證明單，經一定

程序核准後，作為原始憑證之用。 

編號：C01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支 出 證 明 單  

（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受 領 人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或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地 址 

 

貨物名稱 

廠牌規格或支

出事由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實付金額 
 

 

不能取得單據

原因 

 

經手人                                   主管 

 

說明：    

1. 本單為支付款項，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收據、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者，應由經手

人填具本證明單，書明不能取得原因，並簽名，據以請款。 

2. 表列事項，如記載不明，應予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簽名，並由

主管簽章證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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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會計憑證及報表之審核 

 5.3.01  審核的目的： 

1、 遵行學校既定政策，合乎法令規章、時限有效協助推動校務。 

2、 維護學校權益，保障資產安全。 

   5.3.02  會計憑證之審核 

1、 內部憑證（簽呈、採購、預支款、請款、核銷）審核原則 

（1）簽案是否符合行政程序與規範，如主管之簽核、各相關單位意見、經

費使用計畫、預算來源…等。 

（2）表單之運用及控制： 

★運用簽呈、經費動支表及收支結算表，核對經費項目、計算內容加減

及合計，是否正確無誤以避免有不合原經費申請項目及事實。 

★運用勞僱型約用人員簽到表及學習型兼任助理學習紀錄表，先會辦人

事室，以避免有不合實情之時數申請。 

★運用加班報備表，先向人事室報備，而後憑報備單之附聯辦理請款，

以避免有不合實情之加班費申請。 

★運用「公務車維修記錄表」，藉以杜絕浮濫申報及不合理之修繕。 

（3）使用圖書、博物及財產等財產增（減）單，作為各單位與會計室、校

產管理單位間之勾稽與核帳，有效管理校產。 

（4）辦理集中採購、設置器材租借中心、共同使用…等，運用有限資源創

造最大效益，並避免浪費與閒置。 

（5）加強財產驗收、維護、保全、保固、保險與管理，保障校產。 

（6）遵循校務發展計畫方針，並須合乎法令規章。 

（7）簽案之審核，須注意簽案上之申請單位，申請人申請日期，申請單位

主管及會稿單位是否齊備。 

（8）所有簽案，如有涉及其他單位時，應加會該單位表示意見。 

（9）對於逾期尚未核銷之預付費用及欠繳之應收款項，經催辦仍未處理之

單位，得拒絕該單位其他案件之請款事宜。 

2、 外來憑證之審核原則 

（1）依審計部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辦理之。 

（2）憑證日期應符合會計年度及計畫契約期間。 

 5.3.03  傳票之覆核 

1、所有傳票覆核前應注意請款案，原簽案及其附件、製票人之章，是否已齊

備。 

2、應移送出納組付款之案件、傳票應與移送清單一併用印。 

3、傳票之覆核程序：會計項目、摘要、支付對象、經辦人、金額、是否專戶

支帳、付款日期等是否確實無誤。 

   5.3.04  報表之審核 

根據承辦人編製之報表，核算其金額並隨時與帳簿核對 

1、日報：銀行存款收支日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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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報：總分類帳各項目彙總表、現金及銀行存款月報表、銀行存款調節表、

長期營運資產增減表、借款變動表、人事費明細表。 

3、年報： 

                    （1）決算書表： 

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金流量表、現金收支概況表、長期營

運資產變動表、借款變動表、收入明細表、成本與費用明細表、

X X （項目）明細表、最近 3 年財務分析表。 

（2）預算書表： 

預算說明書、收支餘絀預計表、預計長期營運資產變動表、預

計增置重要長期營運資產明細表、預計借款變動表、收入預算

明細表、成本與費用預算明細表、預計購建土地及重大工程明

細表、最近 5 年現金概況表。 

         4、其他：外來各單位統計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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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會計憑證之保管與調閱 

  5.4.01 會計憑證之保管 

1、傳票整理人按分錄簿，依傳票日期、號碼、現金收入、現金支出、現金轉

帳及分錄轉帳傳票順序，於次月月底前將上月之傳票（包含所有會計憑證）

裝訂成冊，並蓋付訖章及編總冊號。其他單位補助款或研究計畫案，非採

就地審計者，原始憑證正本抽出至補助／委辦單位核銷，本校留存原始憑

證影本並加蓋「收據正本向補助單位核銷」。 

2、裝訂時須檢視傳票有關人員蓋章部份是否已完備，憑證是否齊全。 

3、國科會研究計畫案採就地審計，傳票正本歸入總冊並加蓋『同意就地審計

「團體私人領受公款補助辦法」憑證正本另行裝訂』印章，傳票影本併同

請款原案、原始憑證等，依國科會規範以費用別裝訂成冊，並依國科會同

意備查結案日，全案放置於當年度或學年度憑證檔案之最後區塊，以備國

科會到校查核。 

4、除國科會研究計畫外，其他單位補助款或研究計畫案採就地審計者，傳票

正本歸入總冊並加蓋『同意就地審計「團體私人領受公款補助辦法」憑證

正本另行裝訂』印章，傳票影本併同請款原案、原始憑證等，按領域、項

目或費用別裝訂成冊，分置於當年度及學年度憑證檔案之最後區塊，以備

補助單位及審計部到校查核或送補助單位指定地點存放。 

5、裝訂成冊之憑證，經一段時日，即可按歸檔程序送文書組歸檔。 

  5.4.02 會計憑證之調閱 

1、舊傳票帳冊，應隨時清點、妥善保管。 

2、各單位承辦人借閱舊案時，應經主管核准後始借閱，若須外借影印，則管

理人應跟隨借閱人，一同去影印，以免遺失。 

3、帳冊不得外借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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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會計事務處理原則 
6.1  會計事務處理基本原則 

   6.1.01 本校會計事務之處理，悉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

辦理，該規定未規定者，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辦理。 

   6.1.02 本校會計年度，比照學年度自每年八月一日開始，至次年七月三十一日終了，

並以年度開始日之中華民國紀元年次為其年度名稱。 

6.1.03 本校會計基礎，平時依實際狀況作現金基礎或權責基礎，在年終結帳前，應查

明所有預收、預付，到期未收、到期未付及其他權責已發生而帳簿尚未登記之

各事項，造具傳票，記入帳簿，以便確計年度餘絀。 

6.1.04 本校會計事務之處理，本前後一致之原則辦理；其有變更之必要者，應循修訂

會計制度之規定程序辦理。 

6.1.05 本校之會計帳籍及表報，應以本國貨幣記載。 

6.1.06 本校預算應依規定編製，提經學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後，於每年七月三十一日

前，報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備查。上開預算於執行一段期間後，如經檢討與

實際情況有重大差異時，得予修正，仍經學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後，於該學年度

三月三十一日前，報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備查，並以一次為限。 

6.1.07 本校之對外財務報告，指財務報表及其必要之附註。 

6.1.08 本校財務報表包括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金流量表、其他經學校法人或學校 

主管機關要求編製之對外財務報表及其必要之附註。   

6.1.09 本校與其關係機構及關係人發生之交易事項，應於財務報表中詳實揭露。 

6.1.10 本校財務報表採二期對照方式編製，其中平衡表應列示增（減）金額；收支餘

絀表應列示本年度預算數及本年度決算與預算比較。 

6.1.11 本校對外財務報表之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金流量表及其他經學校法人或學校

主管機關要求編製之財務報表等主要報表，應由製表人、主辦會計人員、校長、

董事長逐頁簽名或蓋章。前項人員已於裝訂成冊預決算表封底簽名或蓋章者，得

免逐頁簽名或蓋章。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校長免簽章。 

6.1.12 本校於每學年度終了後，財務報表應委請符合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規定之

會計師查核簽證，並根據查核後之財務報表連同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書及決算表，

彙整提報董事會議通過，於每年十一月三十日前，分別函報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

機關備查。 

6.1.13 對各種原始憑證、記帳憑證、會計簿籍、會計報告等應指定專人負責保管，如有

遺失或損毀等情事，學校法人主辦會計人員應即報告董事長、董事會、監察人及

該法人主管機關查明處理。 

6.1.14 各種憑證，除有關債權債務者外，應自決算書表報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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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之日起至少保存五年。但有特殊原因經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同意者，得

縮短之。各種會計簿籍及會計報告，應自決算書表報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

核准之日起至少保存十年。會計憑證、簿籍及會計報告屆滿保存年限，應經董

事會同意後，始得銷毀。其中涉及政府機關之補助委辦案件，請依各補助及委

辦機關訂頒之相關規定辦理。 

   6.1.15 本校設立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有對外營業行為者，其會計制度應另行建立，經

學校校務會議及學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   

6.1.16 本校對於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收入、補助及受贈收入或其他

各項收入等，及採購財物之驗收等涉及權責事項，均應開立收據或證明文件。

前項收據或證明文件應事先連續編號，按序使用，由專人列冊控制及保管，以

健全內部控制制度、確保資產安全及會計記錄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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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資產類項目會計處理原則 

6.2.01 現金及銀行存款指庫存現金、活期存款及可隨時解約且不損及本金之之定期

存款者；已指定用途，或支用受有約束者，例如擴建校舍基金及設校基金，

列入特種基金科目。 

6.2.02 應收票據 

1、應依性質按現值或到期帳面金額衡量，其業經貼現或轉讓者，應予揭露。 

2、應收關係機構及關係人之票據，應單獨列示。 

3、提供擔保之票據，應予揭露。 

4、決算時應評估應收票據無法收回之金額，提列備抵呆帳，列為應收票據之

減項，並予揭露；已確定無法收回者，應予轉銷。 

6.2.03  應收帳款 

1、應依性質按現值或到期帳面金額衡量，已提供擔保者，應予揭露。 

2、應收關係機構及關係人之款項，應單獨列示。 

3、決算時應評估應收帳款無法收回之金額，提列備抵呆帳，列為應收帳款之

減項，並予揭露；已確定無法收回者，應予轉銷。 

6.2.04 其他應收款 

1、應按主要類別分列，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予揭露。 

2、決算時應評估其他應收款項無法收回之金額，提列備抵呆帳，列為其他應

收帳款之減項，並予揭露；已確定無法收回者，應予轉銷。 

6.2.05  存貨：指持有供正常營運過程出售者；或正在製造過程中以供正常營運過程

出售者；或將於製造過程或勞務提供過程中消耗之原料或物料。 

1、存貨成本包括所有購買成本、加工成本及為使存貨達到目前之地點及狀態

所發生之其他成本，得依其種類或性質，採用個別認定法、先進先出法或

平均法計算之。 

2、存貨應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當存貨成本高於淨變現價值時，應

將成本沖減至淨變現價值，沖減金額應於發生當期認列為銷貨成本。 

3、存貨有提供作質、擔保，或由債權人監視使用等情事者，應予揭露。 

6.2.06 預付款項，應按主要類別分列，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6.2.07 金融資產、投資及投資基金之金融資產，包括下列會計項目，倘有提供作質、

質押、或受約束、限制或存出保證金等情事者，應予揭露。 

(一)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指非屬按攤銷後成本衡量、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或以成本

衡量之金融資產。 

2、屬按攤銷後成本衡量或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於原始認列時被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二)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指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之債務工具： 

(1)係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及出售為目的之經營模式下持有該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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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該金融資產之合約條款產生特定日期之現金流量，完全為支付本金及

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 

2、原始認列時作一不可撤銷之選擇，將公允價值變動列報於其他綜合餘絀

之非持有供交易之權益工具投資。 

(三)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指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 

  1、在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之經營模式下持有該金融資產。 

  2、該金融資產之合約條款產生特定日期之現金流量，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 

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 

(四)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指投資於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之權益工具，或

與此種權益工具連結且須以交付該等權益工具交割之衍生工具，其公允價

值無法可靠衡量之金融資產。 

(五)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指依避險會計指定且為有效避險工具之衍生金融

資產。 

        決算時每一種類金融資產之帳面金額，應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若重分類 

金融資產，亦應揭露重分類之事實、金額及該重分類之理由。 

6.2.08 附屬機構投資 

1、 學校對附屬機構之盈餘或虧損，應認列附屬機構收益或附屬機構損失,並

應於附註中註明學校主管機關之核准文號，及列示附屬機構之性質。 

2、 學校附屬機構投資期末餘額，應與附屬機構之淨值科目餘額相符。 

3、 學校與附屬機構，毋須編製合併報表。 

6.2.09 特種基金提存之依據，應予列明。 

6.2.10  投資性不動產 

1、投資性不動產應按其成本原始認列，後續衡量應以成本減除累計折舊及累

計減損之帳面金額列示。 

2、投資性不動產期初與期末之原始成本、重估增值、累計折舊及累計減損應

於附註中揭露。 

6.2.11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1、應按取得（包括分期付款購置）或建造時之成本認列，包括購買價格、使

資產達到預期運作方式之必要狀態及地點之任何直接可歸屬成本與借款

成本及未來拆卸、移除該資產或復原的估計成本。 

2、取得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後，於使用期間所發生之相關支出，應列為修護

費用。但能延長資產耐用年限、提升服務能量及效率、增添、改良、重置

及大修等支出，應予以資本化。 

3、土地得按申報地價調整之，調整後而發生之增值，經減除估計之遞延所得

稅負債後，列為權益項下之未實現土地重估增值。 

4、學校法人及所設專科以上私立學校除土地、圖書及博物外之不動產、房屋

及設備，應於各該資產估計耐用年限內，採直線法提列折舊；圖書採報廢

法提列折舊；土地、傳承資產（如歷史文物）及非消耗性收藏品（如藝術

品），不予提列折舊。其他學校法人或學校之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折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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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依其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5、受贈不動產、房屋及設備以現時公允價值認列。 

6、不動產、房屋及設備經核准而有提供保證、抵押或設定典權等情形者，應

予揭露。閒置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應轉列為其他資產之閒置資產項下，

其成本及累計折舊應於附註中揭露。 

7、已無使用價值之不動產、房屋及設備，經核准報廢，適用提列折舊項目，

並依直線法提列折舊者，應將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成本與累計折舊項目沖

銷，如有殘值，應轉列「財產交易短絀」；依報廢法提列折舊者，應將成本

轉列為「折舊及攤銷」項目。適用不予提列折舊項目者，應將成本轉列為

「財產交易短絀」項目。 

8、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出售，若出售價值高於帳面價值者，應將收益列入「財

產交易賸餘」項目；出售價值低於帳面價值者，應將短絀列入「財產交易

短絀」項目。 

6.2.12 生物資產 

1、生物資產應依流動性區分為流動與非流動，並以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   

量。但取得公允價值需耗費過當之成本或努力者，得以其成本減累計折舊

及累計減損後之帳面金額列示。 

2、生物資產之所有權受限制，或供作負債擔保時，應附註中揭露。 

6.2.13 其他資產應按主要類別分列，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6.2.14 遞延費用之攤銷，除另有規定者外，以不超過五年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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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負債類項目會計處理原則 

6.3.01 短期銀行借款註明貸款機構、借款用途、期間、利率、保證情形、償還方

式、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之核准文號及經核准尚未借入之金額，如有

提供擔保品者，應列明擔保品名稱及帳面價值。 

6.3.02 應付款項 

1、 應付票據應依性質按現值或到期帳面金額衡量。 

2、 應付銀行、關係機構及關係人之票據或其他款項，應作適當之表達。 

3、 應付款項如有計息，應作適當之表達。 

4、 已提供擔保品之應付票據或其他應付款項，應列明擔保品名稱及帳面價

值。 

6.3.03 預收款項應按主要類別分列，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應註明。帳列預收款

年限達民法請求權規定者，轉列收入。 

6.3.04 本校代收及代辦學生費用項目（除學費、雜費、學分費及經教育部核定之特

定項目費用外），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及「私

立大專校院向學生收取代辦費注意事項」辦理。 

1、 學生團體保險費由學生事務處製作加保人數明細，依請款、核銷作業流

程申請付款，會計室審核代收代付內容、金額無誤後，沖銷代收代辦費

科目並送出納組轉匯保險公司。 

2、 學生會會費由學生會於註冊截止日一週後製作收費明細，依請款、核銷

作業流程申請轉匯學生會帳戶。 

3、 外籍生及僑生全民健康保險費。 

6.3.05  向非金融機構或個人借入之款項,應分別列明,並應註明貸款對象、借款期

間、利率、保證情形及預定償還方式。 

6.3.06 長期銀行借款應註明貸款機構、借款用途、期間、利率、保證情形、償還方

式、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之核准文號及經核准尚未借入之金額與其他約

定重要之限制條款，有提供擔保品者，應列明擔保名稱及帳面價值。 

6.3.07 長期應付款項: 

1、 長期應付票據應依攤銷後金額衡量。 

2、 應付銀行、關係機構及關係人之票據或其他款項，應作適當之表達。 

3、 長期應付款項如有計息，應作適當之表達。  

4、 已提供擔保品之應付票據或其他應付款項，應列明擔保品名稱及帳面金

額。 

6.3.08   其他負債應按主要類別分列,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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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權益基金及餘絀類項目會計處理原則 

6.4.01 權益基金及餘絀，應分別列明。 

6.4.02 權益基金包括指定用途權益基金及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6.4.03  指定用途權益基金，指限定用途之權益基金，其應與特種基金相對應。 

6.4.04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金，包括賸餘款權益基金及其他權益基金項目，其規定如

下： 

1、 賸餘款權益基金： 

(１) 依私立學校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規定，保留於學校基金運用之賸

餘款屬之。 

(２) 決算時依私立專科以上學校累積賸餘款計算原則計算之累積賸餘

款，其為正數者，應依私立學校法施行細則第三十六條規定由累

積餘絀轉入列帳；其為負數者，不予列帳。前揭賸餘款權益基金

變動情形，應於財務報表附註揭露。 

(３) 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投資及流用金額，以賸餘款權益基金之二分之

一額度為限。 

2、 其他權益基金：指賸餘款權益基金以外之其他未指定權益基金，其計

算公式為土地、土地改良物、房屋及建築原始取得成本扣除累計折舊

後之淨額。 

  6.4.05  本期餘絀，指本期之賸餘或短絀。 

  6.4.06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指本期變動之其他權益，例如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

現餘絀、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餘絀、國外營運機構財務

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未實現重估增值、採權益法認列之其他綜額餘絀份

額等。 

  6.4.07  本期綜合餘絀總額，指本期餘絀及本期其他綜合餘絀之合計數。 



114 

 

6.5  收入及成本與費用類項目會計處理原則 

6.5.01 除經學校主管機關核准之附屬機構，得依其他有關規定處理外，所有以學校

法人或學校名義收取之一切收入均應列入各相關收入科目，且以收入總額入

帳，不得以收支相抵後淨額入帳。 

6.5.02 人事費、退休撫卹費、業務費、維護費、出席及交通費、折舊及攤銷等支

出，應依其用途，直接歸屬於各功能別成本與費用項目，其無法直接歸屬

者，得以合理分攤方式分攤。 

 

 



115 

 

6.6  現金流量表編製方法 

6.6.01 現金流量表為表達在特定期間現金來源與用途之報表，以現金及銀行存款為

編製基礎。 

6.6.02  現金流量表之內容，應按營運活動、投資活動及籌資活動劃分，並應分別表

達此三種活動之淨現金流量及其合計數。 

            1、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 

           (1)營運活動泛指投資及籌資活動以外之交易及其他事項。 

               (2)營運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通常來自收支餘絀表之交易或其他事項所 

產生之現金流入及流出。 

        2、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指取得與處分流動金融資產、長期投資、特種基

金、不動產、房屋及設備、無形資產及遞延費用等所產生之現金流入及

流出。 

        3、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指舉借與償還具籌資性質之長、短期借款等所產

生之現金流入及流出。 

6.6.03  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應以間接法表達。所稱間接法，指從收支餘絀表中之

「本期餘絀」調整非現金性質之交易、任何過去或未來營運遞延或應計收取

或支付之現金，以及與投資或籌資現金流量相關之收益或費損項目之影響。 

6.6.04  非現金交易之投資及籌資活動，不得列入現金流量表，應於財務報表附註之

其他部分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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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現金收支概況表編製方法 

6.7.01 學校法人及所設專科以上私立學校對外報告之財務報表應增加編製現金收支

概況表，其格式劃分為經常門現金收入(即現金流量表上之營運活動現金流

入)、經常門現金支出(即現金流量表上之營運活動現金流出)、出售資產現金

收入、購置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購置不動產現金支出。 

6.7.02 現金收支概況表與現金流量表勾稽原則如下 

        1、現金收支概況表中「經常門現金餘絀」，應與現金流量表上「營運活動

淨現金流入(出) 」金額相等。 

        2、現金收支概況表中「出售資產現金收入」，應與現金流量表中「減少不

動產、房屋及設備收現數」、「減少投資性不動產收現數」、「減少生物資

產－非流動收現數」、「減少無形資產收現數」及「減少其他資產收現

數」之合計數相等。 

        3、現金收支概況表中「購置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與「購

置不動產現金支出」合計數，應與現金流量表中「增加不動產、房屋及

設備付現數」、「增加投資性不動產付現數」、「增加生物資產－非流動付

現數」、「增加無形資產付現數」及「增加其他資產付現數」之合計數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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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收入種類處理程序 
7.1  收入之種類 

7.1.01  學雜費收入：係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及「專科以上學校向

學生收取費用辦法」之收費標準向學生收取之學雜費、實習費、學分費等費

用。 

7.1.02  推廣教育收入：係依規定設置推廣教育班提供終身學習、訓練、受委計畫

等，向學員收取之推廣教育費用。 

7.1.03  產學合作收入：  

1、 研究計畫收入：係本校為外界提供之訓練、研究、設計所收取之費用。 

2、 合作計畫收入：凡學校為促進各類產業發展，事業機構、民間團體等合

作項目，或其研發成果衍生與廠商之技術指導、諮詢、技術商品化所收

取之費用屬之。 

3、 管理費收入：凡學校為促進各類產業發展，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

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研究與合作項目，所收取之管理費屬之。 

4、 科技計畫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收入：係本校產學合作產出之成果，經技

術移轉與產學合作或專利產生之研究成果收入。 

7.1.04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係學校於一般教學活動及推廣教學活動外向學員收取之

其他教學活動費用。 

7.1.05  補助及受贈收入： 

1、 補助收入：凡本校接受政府機關之補助，如 

（1）校務發展獎補助經費。 

（2）獎助私立大專院校學輔工作專案經費。 

（3）興建教學建築貸款利息補助經費。 

（4）生活助學金補助經費。 

（5）研究生獎助學金補助經費。 

（6）各類學生就學優待減免補助經費。 

（7）其他各項專案補助。 

2、 受贈收入：係國內外機關團體以及個人之捐贈而由本校運用者。 

7.1.06  附屬機構收益：凡認列學校附屬實習工廠、醫院、農場等機構之賸餘屬之。 

7.1.07  財務收入：係本校運用資金所獲取之收益，包括基金收益、利息收入等。 

7.1.08  銷貨收入：係學校各種製成品、農產品等銷貨收入屬之。 

7.1.09  其他收入：主要係住宿費、試務費收入、各場地清潔維護收入、證件規費及

權利金等其他雜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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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學雜費收入之處理程序 

1. 7.2.01 流程圖 

1.1. 調整學雜費收費標準之審議及公開程序 

事前準備事項

本校針對校務發展及資源規畫
進行整體評估

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
準表審酌

次學年度調整學雜費

陳報校長，並對外公告學雜費
收費基準調整計畫

是

成立學雜費審議與決策小組

審議小組審議學雜費收費基準
調整計畫

審議結果

舉辦學生公開說明會

是

陳報校長

對外公告審議記錄及結
果

否依審議結果修改計畫 是

彙整資料供決策小組審議學雜
費收費基準調整計畫

審議結果

陳報校長

陳報校長

對外公告審議記錄及結
果

否依審議結果修改計畫 是

是

否

檢送調整後之學雜費收費基準
呈請教育部核定

對外公告教育部核定結果

本校學雜費審議小組人員組成：
1.教務處代表
2.總務處代表
3.學務處代表
4.會計室代表
5.經費規畫小組代表
6.教師代表
7.學生代表
8.法律顧問

審議項目指標：財務
指標、助學指標、辦
學綜合成效指標

陳報校長，並對外公告審議記
錄及結果

對外公告審議記錄及結果

本校學雜費決策小組人員組成：
1.各學院院長
2.各行政單位一級主管
3.各學院教師代表
4.學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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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學雜費收入處理程序 

 

準備工作

1.1學雜費繳費單印製寄發
作業

1.2學生繳費註冊作業

1.3學雜費核帳結轉作業

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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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學雜費繳費單印製寄發作業 

準備工作

維護繳費資料

確認各單位各項維

護已確實完成

印製繳費單給學生

匯出資料給代收銀行

1.維護學院/例外收費原則
2.依教育部核定學雜費標準，各學院收
費標準維護
3.依學籍資料檔，產生繳費初檔
4.核對學雜費收費標準-各班明細表
5.以上課時數收費的科目維護
6.需加收語實費的科目維護
7.需加收個別指導費的科目維護
8.補退學分費/語實費/個別指導費維護
9.各類減免維護
10.僑生及陸生保險費維護
11.住宿費維護(生輔組執行)

12.陸閩江生及陸交換生繳費維護

1.上學期每年7月中下
旬印製給當學期獨立
招生入學的新生
2.舊生及新生可自行查
詢下載

1.填寫學費繳費單主
檔資料匯入申請書
2.匯出學雜費主檔資
料上傳代收銀行

產生學生繳費資料

未
維
護

人工維護繳費檔

已維護

1.新增學生繳費主檔
2.外校生新增學生繳費主檔後，依選課
單計算(A14)學分費
3.延畢生及博碩3年級（含）以上，主
副修個別指導費，以老師職稱收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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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學生繳費註冊作業 

準備工作

撥入本校學雜費代收專戶

列入收入日結明細表

帳務處理

相符

學生可透過以下通路繳費
ATM、 信用卡、 超商、 

郵局、 中信臨櫃繳費、 

跨行匯款

出納組核對收入
與代收銀行
查核差異原因

不符

金流差異由銀行補撥款

補入繳費檔資料

資訊流差異

學雜費專戶收入與繳費管理
系統之存摺-核對表核對

匯出郵局
超商收款
明細表給
代收銀行
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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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學雜費核帳結轉作業 

                                       

學雜費繳費檔維護

準備工作

帳務處理

催辦催繳

小於
每學期期中考
前，二次列印
學生未繳費清
單，委請系所
簽收通知學生
補繳

個別填寫退費申請
表

大於

承辦人核
算簽核

第二人覆核

檢附：
1.核對報表-人數統計表
2.學雜費統計表-總表
3.依部別（淨額）學雜費統計表
4.應收帳款核對清單
5.緩繳核對清單＋(申請表）
6.應付帳款清單
7.就學補助清單+ (簽呈)

8.弱勢免費住宿核對清單

核帳結轉
(已繳與應繳比較)

列印繳費單

清除:

1.核帳狀態S0休學未繳費
2.核帳狀態W0已離學未繳費
3.核帳狀態X無學籍資料
4.核帳狀態Y無該學期註冊資料
5.核帳狀態0研究生團保費未繳費

帳務核帳相符
出納組與銀行

核帳
不符

符合

相符

1.4學生繳
費註冊作

業

至出納組退費或撥
款轉匯

有學生金融帳戶資
料

不符

依請款核銷程
序辦理

符合

1.4學生繳費註
冊作業

公文簽辦作業
流程

列入支出日結明細
表

不符

將已繳與應繳
不相等資料維護為

相等

1.申請緩繳簽准後，繳費來源維
護為緩繳，逾期未繳維護入未繳
清名單
2.學雜費等未繳清，維護為應收
帳款，並列入未繳清名單
3.休退學生應退金額未申請，維
護為應付帳款
4.溢繳未退，維護為待退費

陳報結轉簽呈辦理

無學生金融帳戶資料
公告催請登錄金融帳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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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2 處理程序及帳務處理說明 

1、 依據教育部公布之「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及「專科以上學校向

學生收取費用辦法」，擬訂學雜費標準，並依規定上網公告及更新。 

2、 將各學院學雜費徵收標準、指定繳費銀行、學生名單等資料匯入繳費管理

系統，製作有指定金融機構代收之繳費單，發放或寄發給學生。 

3、 學生至銀行繳費或金融機構自動提款機轉帳，出納組每日查詢銀行存款餘

額，列入收入日結表，其會計分錄為： 

          借：銀行存款 

                           貸：暫收款－（日）學雜費 

4、 學生應於規定期限內繳清各項費用。 

5、 每學期註冊作業完成，會計單位依銀行、出納組媒體匯入繳費資料，分別

與銀行帳戶對帳及教務處教務組核對註冊人數無誤後，並據此編製學雜費

統計表及相關附件報表（如流程圖-學雜費核帳結轉作業所示），經陳核准後

入帳，其會計分錄為：  

                        借：暫收款－（日）學雜費 

                            貸：學雜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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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推廣教育收入之處理程序 
◎推廣教育收入處理程序： 

1. 流程圖： 

1.1. 新開課程開班預算編列審核作業 

    新增-填寫「課程預算代
號(班名)新增申請表」

新增／異動課程預算代
號，並回覆課程負責人編

列課程預算

財務組審核是否
通過課程預算

受理課程代號
電子表單申請

流程結束

否

受理課程預算編列審核申
請

是

    異動-填寫「課程預算
代號(班名)異動申請表」

 

1.2. 非新開課程開班預算編列審核作業 

 

受理課程預算編
列審核申請

財務組審核是否
通過課程預算

流程結束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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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教育服務櫃檯退費作業： 

1. 流程圖： 

事前準備工作

學員或其代理人至服務櫃檯或
通訊辦理退費

系統退費註記
櫃檯服務人員至系

統註記

退費時點

開課日起未逾全期
三分之一

報名繳費後至開課
日前

已逾全期三分之一未開班

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退還已繳學(分)
費、雜費等各項費

用之九成

退還學(分)費、雜
費等各項費用之半

數
不予退還

退費方式

現金退費 刷卡退費

分期交易一般交易 線上交易

匯款退費

索取學員帳號資料

限持卡人本人攜原
信用卡與收據至原
刷卡地點辦理

限持卡人本人攜原
信用卡、原刷卡單
與收據至原刷卡地

點辦理

無須至現場辦理但
需7 ~12工作天直
接退回原消費信用

卡

退費計算

領款人簽領

退費刷卡單簽名 退費刷卡單簽名

匯款至學員指定帳
號

收回退費所需之資料

否

是
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
實施辦法第十七條」辦理

印出退費申請表

 

 

  



126 

 

◎推廣教育班收入核對作業處理流程： 

1. 流程圖： 

聯絡結帳櫃臺人員

補正

存入華南銀行帳戶

影印存摺資料

流程結束

財務組出納人員受理各櫃臺繳交前日結帳資料及收
入報表

核對收據內容
是否正確

核算現金／匯票／支票
是否正確

核對刷卡結帳單及其結帳金額
是否正確

核對ATM明細是否正確

核對線上刷卡是否正確

是

是

至合作之線上刷卡網站列印刷卡明
細總表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銀行存摺影本或網路銀

行存款紀錄。

1.刷卡存根聯
2.線上刷卡明細總表
3.信用卡結帳單
4.收入清算表
5.ATM明細
(以上結帳資料包含
收據及發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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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2 處理程序及會計處理說明 

1、各開班預算經審核程序通過後，推廣教育部「myoffice 櫃台收費系統」

即開啟收費權限，以供櫃檯人員進行收費作業。 

2、推廣教育收入之收據由會計室製發統一連續編號之收據，並管控銷號勾

稽。 

3、由推廣教育部各分部分別將每日收入悉數於當日或次日存入金融機構本校

帳戶；另有學員自行由自動提款機轉帳或網路銀行將學費存入本校帳戶，

再由櫃檯人員核對報名及繳費資料，開立收據。出納人員附收據清單及各

班收費匯整總表，列入收入日結表，送會計單位開製傳票入帳。 

會計分錄： 

(１)臨櫃繳費 

A. 現金、支票、存入金融機構 

  

 借：應收帳款                        報名當日 

貸：推廣教育收入 

 

借：銀行存款 

借：應收票據                        現金、支票、存入金融機

構 

貸：暫收款－（推 2）學雜費 

 

B. 刷信用卡 

借：應收帳款 

                                  報名當日 

貸：推廣教育收入 

 

借：銀行存款 

                                  金資中心撥款入帳時 

貸：暫收款－（推 2）學雜費 

 

(２)線上繳費 

A. 刷信用卡 

銀行授予網路授權碼，系統每晚自動上傳當日開立收據檔案向銀

行請款，出納人員將請款清單送會計室 

借：應收帳款 

                                  線上報名時 

貸：推廣教育收入 

 

借：銀行存款 

                                  金資中心撥款入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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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暫收款－（推 2）學雜費 

 

B. 自動櫃員機 (ATM) 

借：應收帳款 

                                    報名當日 

貸：推廣教育收入 

 

借：銀行存款 

                                    學員自行由 ATM 轉入 

貸：暫收款－（推 2）學雜費 

 

 

 

(３)核對各類應收帳款及銀行帳戶資料，轉銷應收帳款及暫收款－（推

2）學雜費 

 

借：暫收款－（推 2）學雜費            銀行存款 

借：推廣－業－雜支費                  信用卡,線上繳費手續費 

借：暫收款－推廣部                    學員退費 

貸：應收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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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產學合作收入之處理程序 

7.4.01 流程示意圖   

                                               

承辦單位

辦理發文

產學合作案
簽訂

出納組/會計室

開立收據/407繳款書

文書組

繕打公文收據

撥入帳號

出    納    組

        (1)製作款到通知書

(2)編入收入日結表

(3)編製每月出據明細表、出據未撥款明細表

會計單位

承辦單位

支用或催辦



130 

 

7.4.02  處理程序及會計處理說明 

1、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及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案簽呈核准事項辦理申請，核准

後辦理訂約手續。會辦單位為研究發展處。合約簽定後，副本(或影本)擲交會

計室一份，以利執行備查。 

2、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及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經費須由承辦單位研發處估算統

籌彙算預算，預算中提列一定比例之行政管理費，由學校作為發展經費統籌

運用。（現行比率悉依本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辦理，產學合作至少百分之十、

另有部份研究計畫因經費用途受限，提撥比例得酌情辦理。 

3、 經費之領款收據及發文由計畫主持單位按合約規定，會辦研發處、會計室等

相關單位，經校長核准後，函文備據領取，或逕撥本校帳戶，收據副本務請

執交會計室一份，以利收入之帳務處理及查核。 

4、 領款支票抬頭為中國文化大學，且使用禁止背書轉讓之支票為原則。 

5、 國科會、農業部、經濟部、衛生署等或依契約規範之計畫經費，應指定專戶

儲存專帳處理，總務處出納組每月以計畫專帳核對專戶差異數編製銀行調節

表。 

6、 經費之執行，於預算管理系統建置計畫期程，各科目預算控管經費。並設置

計畫專帳定期檢核勾稽預算管理系統與各項校內研發成果之累計運用收益

及分配表之一致性。 

7、 會計分錄為（不含科技計畫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 

 

產學合作案，經校長核准簽約，收到款項時： 

                    借：銀行存款 

                          

             貸：代收款 

 

待經費支用，提報研究成果及研究計畫完成核銷時： 

                    借：代收款                   借：產學合作支出 

                       及 

            貸：銀行存款                 貸：產學合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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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科技計畫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之會計分錄為： 

(１) 於合約簽定時： 

    屬預收性質： 

                   借：銀行存款 

                                    

              貸：預收款項    

 

屬應收性質： 

          借：應收款項 

          

              貸：產學合作收入-研發成果收入 

    

(２) 於合約完成應盡之義務時或收迄相關權利金時： 

 

          借：預收款項 

                   

              貸：產學合作收入-研發成果收入 

 

          借：銀行存款 

              或流動金融資產 

              或長期應收款及基金 

              或其他各類資產科目 

 

              貸：應收款項  

 

(３) 研究發展處應依合約提醒申請單位注意本校應得權益之跟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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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3 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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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之處理程序 

7.5.01 處理程序及會計處理說明  

1、凡學校於一般教學及推廣教學活動外，所從事之教學活動向學員收取之費

用屬之。 

2、其他教學活動收入應全額入帳，收支均應經本校帳務處理，不得逕行支用

以淨額列帳。 

3、各活動依奉准後之簽呈辦理並製發經校長、會計主任、出納主任核章之統

一連續編號收據，各單位不得自行開立收據。 

4、先以代收款帳務處理，活動結束時或依權責基礎配合會計年度認列收支。 

   會計分錄為： 

辦理活動前，經校長核准，收到款項時： 

 

借：銀行存款 

 

    貸：代收款 

 

待經費支用，活動完成核銷時： 

 

借：代收款           借：其他教學活動支出 

及 

  貸：銀行存款          貸：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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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補助及受贈收入之處理程序 
   

  7.6.01 各項補助款收入 

   7.6.01.01 各項補助款收入處理程序流程圖： 

審核通過依來函指
示辦理後續相關事

宜

公文簽辦作業流程

文書組來函存檔

覆文及開立領款收據

公文簽辦作業流程

出納組開立收據

文書組發文

副本公文及其附件留存
相關單位

會計室帳務處理

來函通知撥款事宜

總收發指派公文給承辦
單位

公文簽辦作業流程

款項撥付

出納組通知承辦單位

會計室帳務處理

文書組來函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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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1.02 各項補助款收入處理程序及會計處理說明 

1、 擬向各級政府申請各項獎補助款時，應提出計畫或申請補助資料依規定程序

向獎補助單位申請。 

2、 獎補助單位核定獎補助金額、核定通知函文到校後，由承辦單位依核定之經

費填寫「領據」函，領據為一式四聯，簽會出納組、會計室及校長核准後，

將「領據」函送獎補助單位請款。 

3、 出納組收到獎補助單位撥付票據或直接匯入學校之款項通知時，經核對原留

存領據存根聯無誤後，於領據存根聯中註明通知承辦單位，並列入收入日結

表，併入帳聯轉會計室登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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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2 受贈收入 

7.6.02.01 受贈收入作業流程圖： 

 
本校同意接受捐贈者(機

關團體或個人)捐贈

款項撥付或存入

會計室帳務處理

(暫收款-捐贈)

是否已開立捐贈收據

依捐贈之內容或目的通知承辦

單位人員處理

公文簽辦作業流程

出納組開立捐贈收據

會計室帳務處理

(受贈收入)

指定用途類型

1.學生之獎助學金
2.系所院務發展經費
3.學刊、展演、學術等活動經費
4.全校性發展經費
5.其他特定用途經費

捐贈用途是否指定

從本校會計系統匯出暫收款－

捐贈資料（每年7月31日及12月

31日）

統計每位捐贈者捐贈金額

製作捐贈名冊

公文簽辦作業流程

開立捐贈收據

會計室帳務處理（受贈收入）

是否應開立捐贈收據

否

財產系統增列財產
公文簽辦作業

流程

財產增加單

否

是

是

是 否

指定用途之捐贈收支帳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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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2 受贈收入處理程序及會計處理說明 

1、 本校接受國內外機關團體及個人之捐贈。主要區分為現金、有價證券及財產

（包括不動產、動產及圖書博物）捐贈。 

2、 現金及有價證券之捐贈由總務處出納組點收；動產、不動產及實體物品等捐

贈交總務處保管組點收；圖書捐贈交圖書館點收；博物捐贈交博物館點收。 

（1）現金及有價證券捐贈： 

以現金或即期票據捐贈者，出納組將現金及即期票據解繳銀行，如係收

受遠期票據，應委託銀行代收；出納人員應於收執聯註明遠期票據之到

期日。已匯入收款帳戶之捐贈款明細及委託銀行代收票據之證明，應併

同收據會計聯列入收入日結表移送會計單位登帳。 

               

a. 受贈收入有受贈單位及指定用途作為學生獎助學金、系所院務發展

經費、學刊展演活動經費、學術活動研討會、課程講座經費、全校性

發展經費，以及配合學校特定目的募款活動之捐贈，全數依指定捐贈

單位及指定用途自行運用。 

（a）收到之捐贈款項先前並無開立捐贈收據，且為指定用途之捐贈款項，

即依捐贈之內容或目的，聯絡承辦單位進行公文簽辦作業；若已先

開立捐贈收據者，款項撥入後，由出納組納入收入日結表送交會計

室帳務處理。 

（b）奉准後，由總務處出納組開立具有校長、主辦會計及經收人章之四

聯式收據。正本簽呈連同收據入帳聯，送至會計室進行帳務處理。 

（c）依指定之用途進行收入認列。 

（d）支用則全數依指定受贈單位及指定用途自行運用，會計室協助進行

捐贈收支帳務管理。 

b. 受贈收入若未有特定受贈單位或未指定用途者 

（a）統一於每年 7 月 31 日及 12 月 31 日於會計報表系統中，將暫收

款－捐贈之會計科目（尚未開立捐贈收據者）內容匯出，依其內容

統計每位捐贈者捐贈金額，並編製捐贈名冊。 

（b）完成捐贈名冊後，連同申請開立捐贈收據之簽呈，進行本校公文簽

辦作業流程。 

（c）奉准後，由總務處出納組開立具有校長、會計主任、主辦出納及經

辦人章之四聯式收據，完成後，正本簽呈連同收據入帳聯送至本室

進行帳務處理。 

（d）捐贈收據開立用印完成後之收執聯，若僅為學年度結束，則妥善保

管，於所得年度結束後，再寄發或交付給捐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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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動產、不動產及實體物品等捐贈： 

a. 本校接獲校外單位來函表示捐贈或受贈單位上簽報備受贈，受贈單

位或承辦單位得請捐贈者協助附上捐贈財產之統一發票影本或財產

捐贈清單，例如：估價單、銷貨單、出貨單等，可供認定財產價值之

憑證。高價值之博物捐贈應檢附鑑價報告。 

b. 受贈單位或承辦單位併同簽案檢附捐贈者提供之捐贈財產之統一發

票影本或財產捐贈清單，例如：估價單、銷貨單、出貨單等或鑑價報

告，會辦保管單位辦理驗收並確認每筆財產之耐用年限及價值，再會

辦會計單位審核及簽報校長核准。 

c. 以捐贈為經費來源項，若不須開立捐贈收據，經簽核通過，總務處保

管組登錄於本校財產管理系統後，列印物品或財產增加單，財產增加

連同核准文件送至會計室進行捐贈收入之帳務處理。若須開立捐贈

收據，除進行上述財產增列入帳程序外，另須簽核開立收據。 

3、 本校接受捐贈後，為對捐贈人為表達感謝之意，凡達一定數額之捐款，即製

作感謝狀、感謝牌或匾額，於公開場合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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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其他收入之處理程序 

  7.7.01 處理程序及會計處理說明 

1、財務收入：於取得金融機構、長短期投資及特種基金等相關單據後入帳，

並於會計年度終了時，依權責基礎估計應收利息。 

2、銷貨收入：出售學校各種製成品、農產品等收入。 

3、其他收入：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住宿費收入、停車場收入、出版收入及

出售報廢資產收入等。 

 （1）收入流程圖： 

事前準備工作

款項處理作業

其他收入

407繳款書

收款處

櫃檯收款 收據類型

一般雜項收入收
據/收入明細表

通知承辦單位

會計室帳務處理

開立一般雜項收入收
據/收入明細表/發票

/407繳款書 至出納組
繳納

會計室帳務處理

至會計室領取407繳
款書並核對收入及

稅款

出納組 活動承辦單位

發票

至出納組
繳納

會計室帳務處理

營業稅
繳納

核對稅款

請款、
核銷作
業

預支及繳
納營業稅
稅款

請款、
核銷作
業

會計室帳
務處理

營業稅
繳納

至出納組
繳納

請款、
核銷作
業

會計室帳
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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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說明： 

a. 係「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定義之其

他收入。 

b.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符合稅法規定之銷售貨物或提供勞務者，應依

稅法規定報繳營業稅。 

c. 本校各場地清潔維護收入標準，由學校場地館樓管理辦法訂定之。 

d. 場地如屬招商承包經營者，應列為本校銷售勞務收入並依法開立發

票及繳交營業稅。 

e. 若使用單位申請使用登記並繳款入本校帳戶者，則由場地維護管理

人簽呈核報應計收入，會計室核帳是否相符並經校長核定後，開立

收據或發票用印。 

f. 住宿費收入：凡提供宿舍所獲得之收入屬之；併學雜費收入處理程

序辦理。 

g. 收取其他收入應由發生單位，經單位主管核准後，開立「一般雜項

收入收據」、收入明細表、發票或 407 繳款書等合法憑證。 

h. 收受款項及收據送存出納組，出納組編製「收入日結表」轉會計室

登帳。 

i. 收據由會計室印製連續編號之收據或購發票並管控銷號勾稽，由總

務處領用，逐日存入出納組，會計室列帳。 

j. 銷貨收入：凡銷售本校製成品、農產品收入並依法開立發票及繳交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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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成本與費用種類處理程序 
8.1  成本與費用之種類 

8.1.01 經常門支出、依性質別分類包含： 

1、 人事費： 

係指教職員工之薪資，包含薪金、俸給、主管加給、鐘點費、工資、加班費、

津貼、學校負擔之保險費、獎金等，依教職員工之工作性質，分別歸於各功

能別（如董事會支出、行政管理支出、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推廣教育支出、

其他教學支出及產學合作支出）之支出科目。 

2、 業務費： 

係指處理一般事務所須之各項費用，包括文具紙張、印刷、郵電、水電、差

旅費、租金、保險費、燃料、油脂、稅捐、醫藥衛生、報刊、物品、公關、

慶典福利、研究訓練、進修補助及各項雜支等（含教學用之實習耗材、講義、

輔導、活動之經費），依支出之用途分別歸於各功能別之成本與費用項目。 

3、 維護費： 

係指建築物及各項設備之維修費用，包括經常性之維修、養護、房屋之修繕、

校園之美化、房屋及設備之保險等。並依維修之建築物與各項設備之用途，

分別歸於各功能別之成本與費用項目。 

4、 退休撫卹費： 

係指教職員工之退休及撫卹支出。依教職員工專任之工作為劃分依據，分別

歸於各功能別之成本與費用項目。 

5、 折舊及攤銷： 

凡本校使用之固定資產，其折舊費用及無形資產之攤銷費用等屬之，依支出

之用途分別歸於各功能別之成本與費用項目。 

6、 出席及交通費： 

係指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酌支之出席及交通費，歸於董事會支出項下。 

7、 研究成果支出： 

應就研發成果計畫設立計畫專帳，以分別記錄研發成果執行情形及其衍生收

支之帳務，應於依行政程序完成收益分配及相關管理經費報支之核准時處理，

並以支出證明（含發票、收據等）、研發成果收支報表或獎勵金發放名冊為原

始憑證，其分錄如下： 

成果收入大於支出時：借方項目產學合作支出-研發成果支出，貸方項目銀行

存款或流動金融資產或投資、長期應收款及基金或其他各類資產項目 

成果收入小於支出時：借方項目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業務費，貸方項目銀行

存款或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或投資、長期應收款及基

金或其他各類資產項目。 

8、 獎助學金支出： 

係學校提供表現優良、經濟弱勢及家境清寒等學生之獎助學金支出皆屬之。 

9、 推廣教育支出： 

凡學校依規定設有推廣教育班所支付之各項費用皆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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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附屬機構損失： 

係本校附屬實習工廠、醫院、農場、等機構短絀屬之。 

11、財務費用： 

凡投資與融資之利息費用及投資之損失皆屬之。 

12、其他支出： 

凡不屬於以上各項之支出皆屬之。 

8.1.02 資本門支出包含： 

1、 土地：凡供營運之用地皆屬之。 

2、 土地改良物：凡停車場、運動場、圍牆、道路之舖設等之不動產屬之。 

3、 房屋及建築物：凡房屋建築及其附屬設備等屬之。 

4、 機械儀器及設備：凡各項機械儀器及設備等屬之。 

5、 圖書及博物：凡圖書、非書資料及博物等皆屬之。 

6、 其他設備：凡所有交通、事務、防護及不屬於上列各固定資產科目之設備皆

屬之。 

7、 購建中營運資產：凡預付土地款、預付工程款、預付設備款、未完工程及待

過戶房地產等屬之。 

8、 租賃資產：凡承租之資產而其性質屬資本租賃者皆屬之。 

9、 租賃權益改良物：凡在租賃標的物上所為資本性改良之成本屬之。 

10、投資性不動產：凡投資性不動產屬之。 

11、購建中之投資性不動產：凡購建中之投資性不動產屬之。 

12、生物資產－非流動：凡消耗性經濟動植物及生產性經濟動植物屬之。 

13、專利權：凡供業務用之專利權屬之。 

14、電腦軟體：凡供自用之電腦軟體屬之。 

15、租賃權益：凡依約取得租賃標的物所發生之各項成本屬之。 

16、發展中之無形資產：凡自行發展供生產及業務用之無形資產屬之。 

17、其他無形資產：凡不屬於以上無形資產屬之。 

18、遞延資產：凡遞延費用等屬之。 

19、存出保證金：凡存出作保證用之現金屬之。 

20、存出保證品：凡存出供保證用之非現金項目屬之。 

21、代管資產：凡代管其他機構之資產屬之。 

22、閒置資產：凡待處理或備用之各項閒置資產屬之。 

23、學校流用：凡依規定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間相互流用之款項屬之。 

24、什項資產：凡不屬於以上之什項資產屬之。 

25、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凡保管有價證券、保管品及保證品等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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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經費支用程序之通則 

1、 本校經費以統收統支處理為原則。 

2、 所有經費之請領，均依預算項目進行。 

3、 所有收支標準應先核准後方始辦理。 

4、 所有以學校名義領取之款項均須經會計室帳務處理，含各項演出等之票款收入。 

5、 預算內經費之申請，依授權辦法辦理。根據（76）校祕字第二二六號函，目前 3

萬元以下授權由會計室簽辦，餘皆須經校長核准辦理之。 

6、 接受政府機關之獎補助經費之支用，應依補助或委辦單位規範辦理，如教育部補

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理原則等。 

 



144 

 

8.3 人事費支出處理程序 

8.3.01 教職員薪資 

1、流程圖： 

董事會核(停)薪

每月10日前確認各人事及保險
維護作業是否完成

根據核(停)薪及住(退)宿於薪資系
統維護代扣事項及編列薪資清冊

是

印製異動表比較表與核(停)
薪勾稽是否無誤

否

核對薪資統計表並編製薪資
分析比較表

是

請款程序

銀行轉訖之轉帳清
冊乙份入帳歸檔

民事執行命令 公勞保代扣管理

專任教職員工薪資冊
彙編作業

專任導師維護系統

人事室核(停)薪

否

 

2、說明： 

（1） 由人事室依發聘名單填製教職員工專任薪核薪或停薪通知單，送交會計

室簽收，會計室線上作業，輸入薪資管理系統基本資料及補發前月份薪

資異動資料，確認人事室保險檔資料確已匯入，即可產生薪資檔案，編

印薪冊及列印薪資異動表。並以行政及學術別列印薪資統計表及主管加

給統計表。 

（2） 董事會人事費：專任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支領之報酬，每人每月得以

教師本職最高年功薪、學術研究費及一級主管加給合計數為限，其額度

為總收入之百分之一並不得超過新台幣 200 萬元為限，不得再支領出席

費、交通費及其他費用。 

（3） 由總務處填製教職員工住宿或退宿通知單，送交會計室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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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每月 10 日前確認人事室保險資料確已匯入，即可產生薪資檔案。 

（5） 會計室依據核(停)薪單線上作業，輸入薪資管理系統基本資料並同時檢

核相關薪資料與核停薪資料無誤及補發前月份薪資異動資料。 

（6） 會計室依據住(退)宿單線上作業，補扣前月份宿舍異動資料。 

（7） 維護各項代扣事項，如民事賠償款、銀行借款，超支鐘點費等。 

（8） 核對薪資異動表、發薪停薪通知單及前月金額勾稽試算無誤。 

（9） 以行政及學術別，列印薪資統計表、主管加給統計表，並與薪資餉冊金

額勾稽試算無誤。 

（10） 會計單位作經費比較表，與去年同期及前月份比較分析。 

（11） 出納組依撥款格式檔案、授款帳戶明細表、支票或取款條至銀行匯入各

教職員帳戶。 

（12） 由出納組攜回銀行收訖之授款帳戶明細表，列入支出日結明細表，移送

會計室入帳。 

（13） 操作人員須負薪資資料之保密責任。 

（14） 於請款時再會簽人事室，以加強第二次審核。 

3、表單： 

（1） 薪資冊。 

（2） 個人薪資明細。 

（3） 核薪通知單。 

（4） 停薪通知單。 

（5） 薪資異動表。 

（6） 住宿通知單。 

（7） 退宿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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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2 教師鐘點費 

1、流程圖： 

（1） 

  

維護作業
1.鐘點費支付標準維護
2.個人薪給資料之維護
3.補發非正式人員維護
4.異動資料之維護
5.補發課程異動線上維護

產生當月鐘點費資料

核對維護資料
核對應發鐘點時數

列印報表
1.當月鐘點費統計表
2.鐘點費清冊
3.銀行轉帳明細(含入帳與不入帳)
4.外籍教師所得名冊

產生銀行轉帳檔案

傳票編製作業

撥付教師個人帳戶

符合

不符

依請款核銷程序請款

民事執行命令資料 公勞健保代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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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鐘點費系統架構圖： 

 

制定開課原則單位：
　　（1）課程委員會 

（2）教務處
（3）人事室
（4）會計室

會       計       室
（1） 民事執行命令之維護
（2） 核對維護資料及應發鐘點時數
（3） 鐘點費標準、應扣項目
（4） 列印鐘點費用、撥款格式檔案及清冊
（5） 鐘點費請款、開立傳票

產生新、停開課程
（含分組分班）

學生選課及
加退選

人事室
教師基本資料維護
（含銀行開戶資料收
集及聘書發放）

總務處
教室資源維護

校   長   核   定

各   所   系   組   排   課

教務處依開課
原則審核及
課程維護

資訊中心
校務行政管理系

出納組

符合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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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說明： 

（1） 鐘點費之編製，依開課原則（含開課總學分、開課人數、教師授課時數）

及教師鐘點計算原則（含基本授課時數、超鐘點時數及最高限制），由人

事室及教務處分別維護教師個人資料、授課時數、職稱及保險等，會計

室作各項應扣項目之維護、補發課程異動線上維護、補發非正式人員資

料維護、每月異動資料線上維護。 

（2） 統計印製鐘點時數統計表，檢核大學部及研究部鐘點時數，是否未逾可

開學分時數，並計算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予以減除，及產生每週應發

鐘點時數，每月以 4 週計核算與鐘點時數統計表無誤後，即可於鐘點費

系統中點選確認作業。 

（3） 會計室由鐘點費作業系統產生當月之鐘點費冊請款，並由出納組開立取

款條，並匯入教師個人銀行帳戶。 

（4） 鐘點費系統產生銀行撥款格式檔案時，輸入年、月及預計發放日期完成，

系統即可匯出發放筆數、發放總金額及不發金額統計（或明細）表，已再

次核對無誤後再將檔案轉入隨身碟，送交銀行。 

（5） 於請款時再會簽教務處及人事室，以加強第二次審核。 

3、表單：  

（1）鐘點費發放餉冊。  

（2）鐘點費統計表（含統計表及清單）。 

（3）鐘點費異動表。 

（4）轉帳清冊。 

（5）鐘點時數統計表（含鐘點時數統計表、老師及無現職課程鐘點）。 

（6）未受款帳戶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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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業務費支出處理程序 

8.4.01 流程圖 

          詳第一章 1.5 會計活動流程圖。 

8.4.02 說明 

1、 支出之相關單據憑證按順序黏貼於憑證黏貼單上，並將黏貼單上相關欄次填

寫清楚。 

2、 薪資、執行業務所得、稿費、演講鐘點費、鐘點費、工資、工讀金等所得之

支出，須代扣所得稅及各類制保險退撫等，並收彙扣繳資料。 

3、 送至會計室之請款案，如經審核無訛後得由會計室按授權規定集中轉陳校長

核判。簽准後之案件再送回會計室作業，申請單位依付款辦法辦理領款手續。 

4、 請款案送會計室審核，如有問題，則退回申請單位或簽註意見陳請校長核示

後，送回原申請單位，俾便其他手續之辦理。  

5、 按月例行支出之經常費，每月憑支出單據辦理請款手續。 

6、 付款時依付款期間訂定，由出納以電話通知領受人領取。 

7、 各單位辦理各項採購悉依本校採購驗收付款辦法辦理，惟採購金額未達新台

幣（下同）參萬元者，可免提採購案；憑證應載明採購名稱、廠牌、規格型

式、數量、單價及含稅之總金額，須登帳者應進入電子採購系統完成小額請

購及自行驗收登錄程序後，方可辦理請款。 

  8.4.03 會計處理 

       根據經常門費用之性質登入支出、轉帳傳票及各相關功能別明細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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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維護費支出處理程序 

  8.5.01 流程圖 

   詳第一章 1.5 會計活動流程圖。 

  8.5.02 說明 

1、 支出之相關單據憑證按順序黏貼於憑證黏貼單上，並將黏貼單上相關欄次填

寫清楚。 

2、 送至會計室之請款案，如經審核無訛後得由會計室按授權規定集中轉陳校長

核判。簽准後之案件再送回會計室作業，申請單位依付款辦法辦理領款手續。 

3、 請款案送會計室審核，如有問題，則退回申請單位或簽註意見陳請校長核示

後，送回原申請單位，俾便其他手續之辦理。  

4、 按月例行支出之經常費，每月憑支出單據辦理請款手續。 

5、 付款時依付款期間訂定，由出納以電話通知領受人領取。 

6、 各單位辦理各項採購悉依本校採購驗收付款辦法辦理，惟採購金額未達新台

幣 （下同）參萬元者，可免提採購案；憑證應載明採購名稱、廠牌、規格型

式、數量、單價及含稅之總金額，須登帳者應進入電子採購系統完成小額請

購及自行驗收登錄程序後，方可辦理請款。 

  8.5.03 會計處理 

       根據經常門費用之性質登入支出、轉帳傳票及各相關功能別明細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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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出席及交通費 

8.6.01  出席及交通費 

1、 係指董事長及董事及監察人酌支之出席及交通費，歸於董事會支出項下。 

2、 以每人每次董事會議出席費用估列。無給職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全體全

年度得支領出席費及交通費總額，不超過學校法人及其所設之所有私立學

校該學年度總收入之 0.7%，且不超過 3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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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退休撫卹費處理程序 

8.7.01 退休撫卹費 

1、行管支-退休撫卹費：退撫新制退休金提撥，依學費繳交及教職員工（包含退

休再任）本俸金額*2*0.12*0.325 及行管支人數所占比例計算提繳金額；教

職員工按勞退新制 6%提撥退休金；暨撫卹費。 

2、教訓支-退休撫卹費:退撫新制退休金提撥，依學費繳交及教職員工（包含退

休再任）本俸金額*2*0.12*0.325 及教訓支人數所佔比例計算提繳金額；教

職員工及學生助理按勞退新制 6%提撥退休金；暨撫卹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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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附屬機構損失、財務費用及其他支出處理程序 

8.8.01 附屬機構損失 

凡認列學校附屬實習工廠、醫院、農場等機構之短絀屬之，其發生之虧損於

每會計年度終了時登入帳。 

8.8.02 財務費用 

凡投資與融資之利息費用及投資損失皆屬之，包含借入款之利息支出 

及長短期投資之損失，依權責基礎入帳。 

8.8.03 其他支出 

          1.凡不屬於以上各項之支出皆屬之，於發生時登入帳。 

          2.呆帳損失 

           凡學雜費及其他應收款逾期欠款屬之 

           (1)學雜費逾期欠款 

a. 清查前一學年度欠費學生學籍狀態，若學生已離學，經簽呈核准後提

列備抵呆帳認列呆帳損失。 

b. 經催收二年已確定無法收回者，經簽呈核准後以備抵呆帳沖銷應收帳

款。 

           (2)其他應收逾期欠款 

             應收逾一年，經簽呈核准後提列備抵呆帳認列呆帳損失，逾清償期      

             二年，經催收未能收回，經簽呈核准後以備抵呆帳沖銷應收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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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資本門支出處理程序 
8.9.01 流程圖 

1、 興建工程作業流程圖。（詳如下頁，以創辦人紀念圖書館興建工程作業流程

為例） 

2、 購置土地之作業程序，詳第十二章 12.3 說明。 

3、 除興建工程及土地之資本支出外，餘資本支出（土地改良物、房屋及建築

物、機械儀器及設備、圖書及博物、其他設備、租賃資產、無形資產）之

處理程序，詳第一章 1.5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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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紀念圖書館興建工程作業流程 

創辦人紀念圖書館興建工程委員會成立 

註(1) 

定 期 召 開 興 建 工 程 委 員 會 

註(2) 

註(3) 

釐清計劃及策略 

建築設計圖說審核 

甄 選 建 築 師 成  本  初  估 

擬定採購發包策略 申 請 建 築 執 照 

建 築 執 照 核 准 

興建委員召開營造廠商資格審查 

通知資格審查合格廠商領取圖說 

召開標、議價會議 

簽約、對保作業 

施   工   進   行 

召開工程協調會 

辦理階段性查、估驗 

工程峻工、辦理初驗作業 

複驗、正式驗收 

申請使用執照 

 

申請送水、送電 

啟 用 

註(1)：興建委員會計有：本校董事長、校長、環境設計學院院長、市政系系主任、景觀系系主任、圖書
館館長、博物館館長、總務長、會計室主任、總務處保管組組長、總務處營繕組組長共計十一位。 

註(2)：由民國八十三年七月四日第一次創辦人紀念圖書館興建工程籌備會議召開後截至民國八十六年九
月 

二十三日止共召開二十六次創辦人紀念圖書館興建工程興建委員會。 
註(3)：截至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止興建工程共辦理四次工程估驗。 



156 

 

 8.9.02 說明 

1、 申請單位對採購單上之表列項目應詳細填寫。 

2、 每樣物品採購金額依規定應附一至三家以上之估價單，獨家代理或合約採

購，亦應附估價單及獨家代理證明書或授權書。 

3、 學術單位所提之採購案，會辦單位為各學院院長及與採購案相關之其他單

位，行政單位所提之採購案如無牽涉其他單位時，可免除會辦單位。 

4、 圖書之採購於請款申請前，應加會圖書館填製圖書增加表後送會計室辦

理。 

5、 配合本校電氣契約容量及電力負載能量所購置之儀器設備、電器用品，應

經總務處營繕組評估。 

6、 事務性設備由總務處集中採購，圖書由圖書館集中辦理及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由資訊處審查集中辦理。並依該單位規定時間提出採購申請，不應個案

辦理。 

7、 採購案金額超過十萬元以上或會辦單位認為有必要時，應轉交總務處提送

採購會議決議。 

8、 經採購會議及有關單位議價節省之經費已非屬於各單位可支配之款項，預

算保留由學校集中統籌運用。 

9、 國外進口物品採購以免稅方式辦理為原則。 

10、經校長（或按授權核判）核准後之採購可隨即通知廠商送貨，並辦理驗收

手續。 

11、支出之相關單據憑證按順序黏貼於憑證黏貼單上，並將黏貼單上相關欄次

填寫清楚。 

12、送至會計室之請款案，如經審核無訛後得由會計室按授權規定集中轉陳校

長核判。簽准後之案件再送回會計室作業，申請單位依付款辦法辦理領款

手續。 

13、請款案送會計室審核，如有問題，則退回申請單位或簽註意見陳請校長核

示後，送回原申請單位，俾便其他手續之辦理。 

14、付款時依付款期間訂定，由出納以電話通知領受人領取或由廠商填寫電匯

同意書，由出納組辦理匯款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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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1  表單 

  
      〈1〉薪資冊 

  



158 

 

8.3.01  表單 

  

 

      〈2〉個人薪資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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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1  表單 

 

 

      〈3〉核薪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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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1  表單 

 

  

 

      〈4〉停薪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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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1  表單 

 

 

      〈5〉薪資異動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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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1  表單 

 

        

 

      〈5〉薪資異動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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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1  表單 

 

        

 

      〈6〉住宿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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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1  表單 

 

        

 

      〈7〉退宿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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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編表、結帳及決算申報 
9.1 編表規則 

      9.1.01  依據帳務處理應編製之固定報表可分為日報、月報及年報二種。 

      9.1.02  日報係根據各銀行之存款收支情形予以編製。 

      9.1.03 月報係根據總分類帳，每月分別結出資產、負債、權益基金及餘絀、收入、成本

與費用之借貸數字列表計算出本月合計數及本月累計數，各是否相符、平衡、無

誤後即可根據底稿編製總分類帳各項目彙總表。每月根據明細分類帳編製現金

及銀行存款月報表、銀行存款調節表、長期營運資產增減表、借款變動表、人事

費明細表、及其他經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要求編製之財務報表。 

      9.1.04  年報係於年度結束時根據總分類帳編製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金流量表 

               、現金收支概況表、長期營運資產變動表、借款變動表，根據明細帳編製各項

目明細表及收入、成本與費用明細表及最近三年財務分析表及其他經學校法人

或學校主管機關要求編製之財務報表，其應注意者為各表報間各項數字與帳本

上之數字是否相符。 

      9.1.05 年報編製完成後，經會計師查核出具之簽證報告及決算表，陳校長核准，提報董

事會審議通過後，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陳報主管機關教育部核備。 

      9.1.06  各種報表編製說明 

1、總分類帳各項目彙總表（格式詳第二章說明）： 

每月月底根據總帳上之結算數字編列之，本表五份，分送教育部會計處一

份(將結算數字上傳教育部資料庫後下載報表並掃描後以電子交換方式報

部)、董事會一份、監察人一份及本室留存二份。 

         2、人事費明細表（格式詳第二章說明）： 

            每月月底根據各成本與費用類項目項下「人事費」之，本表五份，分  

            送教育部會計處一份(將結算數字上傳教育部資料庫後下載報表並掃描後以 

            電子交換方式報部)、董事會一份、監察人一份及本室留存二份。 

    3、平衡表（格式詳第二章說明）： 

               每學年結帳後根據資產負債權益基金及餘絀等各項目餘額編製表。 

4、收支餘絀表（格式詳第二章說明）： 

                    每年結帳時依經常門項目編製本表，經常門之收支餘絀表即相當於損益表

概念。  

                 5、最近 3 年財務分析表（格式詳第二章說明）： 

          每學年結帳後根據總帳上之結算數字，計算各財務分析比率及舉債指數(不

含附屬機構)編製本表。 

6、各項目明細表： 

（1）a.長期營運資產變動表（格式詳第二章說明）：由本室彙集總務處、圖

書館及博物館分別根據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及建築、機械儀器

及設備、圖書及博物、其他設備等項目之財產增減表（總務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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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博物館依上項分類編製不動產、房屋及設備與無形資產明細

表連同決算一併報部），依其歸類記載的明細項目，將上年底結存金

額、預算數和本年度所增減的金額編入報表內之決算數，計算出截

至本學年底止截存金額，進而彙算出各項目之合計數及預決算差異

數與差異%，與土地有關之帳務增或減少，房屋及建築物報廢應於

備註欄註明教育部核准文號決算數與預算數差異%超過 50%以上者

應於備註欄中註明原因。 

                b.折舊及攤銷費用統計表：每月由總務處提供，本室依統計表之累計折 

         舊及攤銷增加數入帳，入帳後再核對各不動產、房屋及設備與無形 

                  資產與累計折舊及攤銷之期初與期末數與帳列數相符無誤。 

（2）預付款項明細表（格式詳第二章說明）：係於年度結束時將各單位尚未 

     沖轉之款項，按其細目列入報表內之摘要欄並將其金額予以加總合

計。 

（3）應收款項明細表（格式詳第二章說明）：係於年度結束時根據帳之所載

尚未沖收之款項，按其單位，詳細列出細目、記入報表之摘要欄，並

將其金額加總合計。 

（4）銀行存款明細表(格式詳第二章說明)：銀行存款係依銀行別分別羅列其

餘額。 

（5）借入款變動表（格式詳第二章說明）：應註明每筆借款起借日期，本期

償還數額及期末尚未償還之數及保證情形及償還方式，另應於備註加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核准文號。 

（6）代收款項明細表（格式詳第二章說明）：將每一筆未沖轉之項目記入摘

要欄中，並將各項金額加總求其累計數。 

           （7）預收款項明細表（格式詳第二章說明）：將未沖轉之項目記入摘要欄

中，並將各項金額加總求其累計。 

           （8）應付款項明細表（格式詳第二章說明）：根據應付款各明細餘額，餘額

即前學年度尚未應付款再加上本學年度尚未支付之應付款。 

           （9）成本與費用明細表（格式詳第二章說明）：根據各支出項目之總額、實

際數與預算數為基礎編製之。 

          （10）收入明細表（格式詳第二章說明）：根據各收入項目之總額、實際數與

預算數為基礎編製之。 

7、平衡表、收支餘絀表、各項目明細表（格式詳第二章說明）均為一式六

份，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寄送教育部會計處三份，餘分送董事會歸檔及

監察人與會計室存檔。 

8、有以下條件時，應編製月報重要項目及人事費差異說明表（格式詳第二章 

   說明）： 

a.前一學年度決算不含特種基金之貨幣性資產減貨幣性負債為負值。 

b.前一學年度決算經常門現金收支產生短絀。 

c.學生人數低於 3,000 人，且最近 2 年新生註冊率均未達 60%(不含宗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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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學院、新設立未滿五年之學校)。 

d.其他經教育部通知須了解財務狀況之學校。 

9、以上報表得應承貸銀行或其他單位之需，隨時編製提供之。 

     １０、以上報表之寄送： 

           月報：將結算數字上傳教育部資料庫後下載報表並掃描後以電子交換方式報

部。 

        年報：應經發文處理。 

9.1.07 現金流量表編製方法 

1、現金流量表格式（詳第二章說明） 

2、現金流量表為表達本校在特定期間現金來源與用途之報表，以現金及銀行

存款為編製基礎。 

3、為增加非財務人員對現金流量表之可了解性，投資活動、籌資活動之現金

流量，依據總額法編製，不得以收支相抵後之淨額列示。 

4、現金流量表之內容按本校營運活動、投資活動及籌資活動劃分，並分別表

達此三種活動之淨現金流量及其當期現金及銀行存款淨流入（出），再列計

期初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其合計數為期末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 

（1）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 

             指投資及籌資活動以外之交易及其他事項。 

營運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係指列入收支餘絀表之交易或其他事項之現金 

流入與流出，即： 

                          本期餘絀 

             利息股利之調整 

             未計利息股利之本期餘絀 

             加：不產生現金流出之成本與費用 

             減：不產生現金流入之收入 

             流動資產調整項目淨（增）減數 

             流動負債調整項目淨增（減）數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收取利息 

             收取股利 

             支付利息 

                 營運活動淨現金流入（出） 

說明： 

• （  ）表減項 

• 其中不產生現金流入之成本與費用及不產生現金流入之收入，先由

「不影響現金流量項目計算表」分別計算之。流動資產調整項目淨

（增）減數及流動負債調整項目淨增（減）數，則由「遞延項目調整

計算表」分別計算之。 

•增減變動數應與現金收支概況表中，收入與支出之增減調整數相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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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 

•營運活動淨現金流入（出），應等於現金收支概況表中「經常門現金餘 

絀」。 

  

（2）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指取得與處分流動金融資產、長期投資、特種基金、不動產、房屋及設

備、無形資產及遞延費用等所產生之現金流入與流出，包含減少流動金

融資產及投資收現數、減少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減少投資不動產收現

數、減少生物資產-非流動收現數、減少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收現數、

減少附屬機構投資收現數、減少特種基金收現數、減少投資基金收現

數、收回存出保證金收現數、減少或處分其他投資活動收現數，再調減

增加流動金融資產及投資付現數、增加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增加投資

不動產收現數、增加生物資產-非流動收現數、增加無形資產及其他資

產付現數、增撥附屬機構投資付現數、增撥特種基金付現數、增撥投資

基金付現數、減少長期應付款項付現數、承租土地權利金付現數、支付

存出保證金付現數及其他投資活動付現數，計算如下： 

      減少流動金融資產及投資收現數 

      減少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收現數 

      減少投資不動產收現數 

      減少生物資產-非流動收現數 

減少無形資產收現數 

減少出他資產收現數 

減少附屬機構投資收現數 

減少特種基金收現數 

減少投資基金收現數 

收回存出保證金收現數 

減少或處分其他投資活動收現數 

       減：增加流動金融資產及投資付現數 

           增加不動產、房屋及設備付現數 

           增加投資不動產收現數 

           增加生物資產-非流動收現數 

           增加無形資產付現數 

           增加其他資產付現數 

                         增撥附屬機構投資付現數 

           增撥特種基金付現數 

           增撥投資基金付現數 

            減少長期應付款項付現數 

            承租土地權利金付現數 

            支付存出保證金付現數 

            其他投資活動付現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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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活動淨現金流入（出） 

說明： 

• （  ）表減項 

• 其中增加不動產、房屋及設備付現數，先由「增加不動產、房屋及設

備應付款項明細表」及「購置不動產支付現金數計算表」分別計算之。

購置其他資產付現數，則先由「增加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應付款項明細

表」及「購置動產支付現金數計算表」分別計算之。 

• 出售不動產、房屋及設備、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收現數，應等於現金

收支概況表中「出售資產現金收入」。 

• 附屬機構投資收現數與付現數應與相對事業現金流量表增撥或減少數  

 相合。 

•增加不動產、房屋及設備、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付現數，應等於現金

收支概況表中「購置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購置不動產

現金支出」。 

（3）籌資活動現金流量 

             指舉借與償還具籌資性質之長、短期借款等所產生之現金流入與流 

     出，包含舉債償還長短期銀行借款收付現數、舉債償還其他借款收付現 

     數、增加減少代收款項收付現數、增加減少應付退休及離職金收付現

數、減少增加長期應收款項收付現數（融資部分）、收取退回存入保證金

收付現數、其他融資活動收付現數及賸餘款基金流入出數，計算如下： 

            舉借長短期銀行借款收現數 

                    舉借長短期其他借款收現數 

                    增加代收款項收現數 

      增加應付退休及離職金收現數 

                    減少長期應收款項收現數（籌資部分） 

                    收取存入保證金收現數 

                    其他籌資活動收現數 

      賸餘款基金流入數 

                      減：償還長短期銀行借款付現數 

                         償還其他借款付現數 

                         減少代收款項付現數 

         增加長期應收款項付現數(融資部分) 

         退回存入保證金付現數 

                         減少應付退休及離職金付現數 

                          其他融資活動付現數 

                          賸餘款基金流出數                   

                          籌資活動淨現金流入（出）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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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減項 

• 籌資活動應以總額表達。 

• 舉借長短期銀行借款及其他借款收現數應與學校借入款變動表本期借

入金額相合。 

• 償還長短期銀行借款及其他借款付現數應與學校借入款變動表本期償

還金額相合。 

• 特種基金、投資基金、存出保證金、代收款項、存入保證金等，其收

現數與付現數之合計，應與平衡表各該科目之增減變動收相合。 

 

         5、另現金流量表資訊應再補充揭露以下事項： 

       本期支付利息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及籌資活動： 

       一年內到期之長期銀行借款轉列應付到期長期負債 

       上年度賸餘撥充權益基金收益（賸餘款權益基金變動情形，應於財務報

表附註揭露，本項應與附註揭露數相互勾稽） 

       同時支付現金及長期應付票據交換土地及房屋 

       土地 

       房屋 

       長期應付票據 

       支付現金 

6、 現金流量表一式六份，分送教育部會計處二份，董事會一份、監察人一份

及本室留存二份。 

7、表單（如本章後附）： 

（1）不影響現金流量項目計算表 

（2）遞延項目調整計算表 

（3）應收應付項目重分類計算表及增加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應付款項明細表 

（4）購置不動產支付現金數計算表及購置動產支付現金數計算表 

9.1.08 現金收支概況表編製方法 

 1、現金收支概況表格式（詳第二章說明） 

 2、 現金收支概況表為允當表達本校學年度之經常門、資本門現金收支資訊之報

表。 

 3、現金收支概況表之內容依本校經常門現金收入、經常門現金支出、出售資產

現金收入、購置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及購置不動產現金支出並

分別表達其現金流量及合計期數，計算如下 

（1）經常門現金收入 

指學校學年度之各項收入及其合計數，並減除不產生現金流入之收入，

如處分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利益、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受贈收入及附屬

機構作業收益等，再調整應收預收項目調整增（減）數。有關不產生現

金流入之收入，先由「不影響現金流量項目計算表」計算之。有關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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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收項目調整增（減）數及應付預付項目調整增（減）數，先由「遞延

項目調整計算表」分別計算之。 

（2）經常門現金支出 

指學校學年度之各項成本與費用及其合計數，並減除不產生現金流出之

成本與費用數，再調整應付預付項目調整減（增）數。有關不產生現金

流出之成本與費用，先由「不影響現金流量項目計算表」計算之。有關

應收預收項目調整增（減）數及應付預付項目調整增（減）數，先由

「遞延項目調整計算表」分別計算之。 

（3）經常門現金餘絀 

指學年度經常門現金收入及經常門現金支出之餘絀。 

（4）出售資產現金收入 

指學校學年度出售不動產、房屋及設備、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之現金收

入。 

（5）購置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 

指學校學年度購置機械儀器設備、圖書博物、其他設備、無形資產及其

他資產之現金支出與應付租賃款減少數之合計數。有關各項不動產、房

屋及設備本期支付現金數，先由「增加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應付款項明

細表」、「購置動產支付現金數計算表」分別計算之。 

（6）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 

指學校學年度經常門現金餘絀，加出售資產現金收入，再調減購置動

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之合計數。 

（7）購置不動產現金支出 

指學校學年度購置土地、土地改良物、建築物及土地權利金現金支出之

合計數。有關各項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本期支付現金數，先由「增加不

動產、房屋及設備應付款項明細表」、「購置動產支付現金數計算表」分

別計算之。 

（8）本期現金餘絀 

指學校學年度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調減購置不動產現金支出之

餘數。 

4、現金收支概況表應計算收支項目佔經常現金收入之百分比。 

   5、現金收支概況表一式六份，分送教育部會計處二份，董事會一份、監察人一份   

    及本室留存二份。 

9.1.09 本校於網站上公告之決算報表 

1、應於會計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依「公私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公告財務報表

作業原則」編製現金收支概況表、收支餘絀表、收入明細表、成本與費用明

細表、現金流量表、平衡表及最近 3 年財務分析表於學校網站公告。 

2、上述報表之決算金額，若經教育部修訂表，本校應於收到教育部修訂函後一個

月內修正。 

3、表單： 

（1）現金收支概況表（詳第二章之格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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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支餘絀表 

（3）收入明細表 

（4）成本與費用明細表 

（5）現金流量表（詳第二章之格式說明） 

（6）平衡表 

     （7）最近 3 年財務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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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結帳規則 

      9.2.01 結帳程序 

              會計單位於每學年度五月底前發函予各學術、行政單位、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

單位各計畫主持人，就本學年度中經奉准而尚未請款，或已請款尚未核銷之案

（含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於六月底前辦理請款核銷手續。 

      9.2.02 各項目結帳應行注意事項 

1、 收入項目 

（1）學雜費收入，催收未繳之學雜費，另應退學雜費轉列應付款。 

（2）產學合作收入，將已開立收據而於學年度結束尚未撥入之款項，予以

同時列帳並掛列應收應付款項。 

（3）推廣教育收入，對已收款而未開班者轉列預收款，應退費用轉列應付

款項。 

（4）補助及受贈收入，對已開立收據而於學年度結束尚未撥入之款，予以

轉列應收款項。 

（5）其他教學收入，於一般教學及推廣教學活動外，所從事教學活動向學

員收取費用列入收入，應退費用轉列應付款項。 

（6）財務收入，估列應收利息。 

 ( 7 ) 其他收入、場地維護收入、試務費收入及規費等收入是否已全部入

帳，並核對彙整確認場地、停車場、出售報廢資產及權利金等其他收

入與發票「(401)繳款書」「(401)申報書」無誤。 

  2、 成本與費用項目 

（1）清查本學年度已提案而未請款之經費。 

（2）清查已提案而未請款之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 

（3）各計畫、專案等收支明細之檢核。 

（4）分攤管理費用。 

（5）應付利息估列入帳。 

（6）本校學生就學獎補助經費執行數應達學雜費收入３％或總收入２％。 

   3、 資產、負債項目 

（1）預付款項，是否有應轉列資產或費用項下。 

（2）預收款項，清查其來源不明確者，予以轉列適當收入項目。 

（3）應付款項，經確認無法再支付之應付款予以轉列收入。 

（4）應收款項，催收應收而未收之款項。 

（5）代收款項（含代收代辦），予以轉入適當收入項目，其代收而未代發

予以催辦。 

（6）資產帳之核對，資產之明細帳及總分類帳核對數量、折舊攤銷及金

額。 

（7）財產總值與財產變更登記之核對。 

      9.2.03 根據每日傳票依記帳規則，登入各相關帳本中，每屆月底應將各項目結出當月

及累計數字，補助帳之數應與明細帳之數字再與總分類帳之數字核對無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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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總分類帳數字編製總分類各科目彙總表一式六份，每月均按上述方式結   

              帳。 

9.2.04  年終時除總帳、明細帳相互核對外，總分類帳中應分別辦理實帳戶及虛帳 

               戶之結帳手續，實帳戶開立轉帳傳票結轉下期，虛帳戶則應結轉本期餘絀 

               並結清帳戶，再將本期餘絀轉列累積餘絀。 

 計算正確之賸餘款權益基金以外之其他未指定權益基金，其計算公式為當學年 

 度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及建築原始取得成本扣除累計折舊後之淨額，與前 

 期比較差異數帳列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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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決算申報 

  9.3.01 決算申報程序 

   1、依據慈善公益教育團體免稅規定，試算各支出低於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時，

應提列結餘款保留計畫，函報教育部並轉財政部核准。 

   2、會計年度終了，應即編製決算相關報表，並由教育部同意之會計師進行財

務報表及稅務簽證。 

   3、財務報表併經會計師查核出具之財務報表簽證報告，陳校長提報董事會通

過後，於每年 11 月 30 日前陳報教育部，並上網公告。 

   4、併彙編營業稅及所得稅調節表經會計師查核出具之稅務簽證報告書連同結

算申請書，於十二月底前向國稅局辦理決算申報。 

   5、依據私校法第 13 條，不動產及重要財產，如有增減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五

個月內，由總務處檢同財產變更清冊，送董事會、教育部核轉法院辦理法

人辦理變更登記。 

 6、決算時依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款計算原則計算之累積賸餘款，其為

正數者，應依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於決算經本部備查後 1 個

月內，由累積餘絀轉入列帳；其為負數者，不予列帳。前揭賸餘款權益基金

變動情形，應於財務報表附註揭露。 

  9.1.07  表單 

       〈1〉不影響現金流量項目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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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7  表單 

〈2〉遞延項目調整計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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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8  表單 

         〈3〉應收應付項目重分類計算表 

增加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應付款項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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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9  表單 

       〈4〉購置不動產支付現金數計算表 

            及購置動產支付現金數計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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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0  表單 

       〈1〉平衡表 1-2 



182 

 

 

 

 

 

 

 

9.1.10  表單 

       〈1〉平衡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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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  表單 

       〈2〉收支餘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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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  表單 

        〈3〉現金流量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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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  表單 

        〈3〉現金流量表 2-2 



186 

 

 

 

 

 

9.1.13  表單 

        <4> 現金收支概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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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3  表單 

        <4> 現金收支概況表 2-2 



188 

 

 

 

 

 

 

9.1.14  表單 

       〈5〉長期營運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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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5  表單 

                                        〈6〉借款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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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6  表單 

                                        〈7〉收入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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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7 表單 

                                        〈7〉成本與費用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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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8 表單 

                                        〈8〉各會計項目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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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9 表單 

                                        〈9〉最近 3 年財務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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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預算 
10.1 預算編列及其處理程序 

10.1.01 預算編列依據 

1、 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暨學校財團法人及

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及本校之需要，一切收入及支出均須編

入預算。 

2、 本校預算每一會計年度辦理一次。 

10.1.02 預算編列處理程序 

1、 每年十月份發函(含預算編列應注意事項)各學術及行政單位擬定工作計畫要

項，編列下一年度工作預算計畫表。 

2、 將各單位編列之工作預算計畫表(一式二份)收集彙總後，依各單位所 

擬定學年度工作計畫要項及校務發展計畫(由研究發展處辦理，另訂校務發 

展(含獎補助)經費支用辦法及程序辦理之)，權衡可運用資金，按其優先順 

序編列。 

3、 將編列完成之預算報告，於校務會議報告及提經董事會通過後，於每年七 

月三十一日前將預算書表及董事會議紀錄一式三份函報主管機關教育部備 

查。 

4、核定之預算於年度進行中，執行一段期間後，如經檢討與實際情況有重大差

異時，得予修正，仍經董事會通過後，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報主管機關

教育部備查，應以一次為限。 

10.1.03 收入預算編列原則： 

1、 學雜費收入，依教育部收費標準規範定訂，並報部核定。 

(１) 學費及雜費，依永續發展暨校務研究中心提供之學生人數及教務處提

供之新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班之情形估算。 

(２) 電腦與網路使用費，博、碩班交 4 學期，大學部交 8 學期。以永續發

展暨校務研究中心提供之上、下學期學生人數估計。 

(３) 語文實習費，依實際選課收費(修習通識課程語文領域外文及外語實

習)，外語學院交四年。 

(４) 音樂個別指導費，西洋音樂系所、中國音樂系所學生人數估算。 

2、 推廣教育收入 

(１) 正規學制班，收費標準依教育部收費規範訂定。 

(２) 非正規學制班，依上年度開班情形及預計本年度可開班之狀況估算，

本項收入由承辦單位（推廣教育部）提供。 

3、 產學合作收入 

(１) 參考上年度估計決算數。 

(２) 依據已簽約尚在進行、將延續至新年度之研究計畫案、合作計畫案或

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學期末已簽約之新研究計畫案或合作計畫案，

及中程校務計畫卓越指標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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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以預計於一般教學及推廣教學活動外，所舉辦之教學活動預估。 

5、 補助及受贈收入 

(１) 補助收入，教育部各項補助款依教育部上一學年度核定函告獎助

經費或估計決算數予以編列。 

(２) 受贈收入，依上一學年度估計決算數及社會經濟情況編列。 

6、 財務收入 

以預估可用資金，分長、短期存入金融機構，再乘以約當存款利率。

（利率應考量政府政策走向） 

7、 其他收入 

(１) 試務費收入，辦理各類招生考試收取之報名費或其他試務費收入

等。 

(２) 住宿費收入，提供宿舍所獲得之收入，學生住宿費因有中途退

費，以提供數 95~99%估計收入。 

(３) 雜項收入，其他以上一學年度其他各項收入之估計決算數予以估

計編列。 

10.1.04 成本與費用及資本門預算編列原則： 

1、 董事會支出： 

(１) 人事費 

以董事會現有專任董事、監察人及秘書員額、職級、薪資待遇，簽

核後予以估列。專任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全體全學年度得支領數

額，以該學校法人及其所設之所有私立學校該學年度總收入之百分

之一為限，並不得超過新臺幣二百萬元。 

(２) 業務費 

以基本業務費如文具紙張、董事會議場地租借、茶水、雜支等予以

考量。董事會及監察人支出項下業務費之總金額，以不超過所設私

立學校總收入千分之三為限，且不超過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３) 出席及交通費 

以每人每次董事會議出席費用估列。無給職董事長、董事、監察人

全體全年度得支領出席費及交通費總額，以該學校法人及其所設之

所有私立學校該學年度總收入之千分之七為限，並不得超過新臺幣

三百五十萬元。 

2、 行政管理支出： 

(１) 人事費，依員額、職級、薪資待遇及支付年終獎金、考績獎金及學校

負擔之公保、勞保、健保及補充保費等保險費用，予以估列。 

(２) 業務費，基本業務費依上學年度決算數為參考依據，並考量物價指

數、法令規定及校務發展優先次序作財源分配。 

(３) 維護費，依全校各館樓設備逐年更新、改善、維護保養等計畫，估列

其相關費用。 

(４) 退休撫卹費，退撫新制退休金提撥，依學費繳交及教職員工(包含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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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任)本俸金額*2*0.12*0.325 及行管支人數所占比例計算計算提繳金

額；教職員工按勞退新制 6%提撥退休金；暨撫卹費。 

(５) 折舊及攤銷，凡行政管理部門使用之固定資產，其折舊費用及無形資

產之攤銷費用屬之。以直線攤提法計算，係以現有設備金額及估算本

年度設備增加數除以使用年限之概估數估列。 

3、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１) 人事費，依專任教師、職員之職級薪資待遇及年終獎金、職員考績獎

金暨兼任教師鐘點費及學校負擔之公保、勞保、健保及補充保費等保

險費用，予以估列。 

(２) 業務費，基本業務費依上學年度決算數為參考依據並考量物價指數、

法令規定及未來發展優先次序作財源分配。 

(３) 維護費，依上一學年度已整修及預計本學年度整修之教學大樓、宿

舍、實驗室等估列其相關費用。 

(４) 退休撫卹費，退撫新制退休金提撥，依學費繳交及教職員工(包含退休

再任)本俸金額*2*0.12*0.325 及教訓支人數所佔比例計算計算提繳金

額；教職員工及學生助理按勞退新制 6%提撥退休金；暨撫卹費。 

(５) 折舊及攤銷，凡供教學、研究及訓輔使用之固定資產，其折舊費用及

無形資產之攤銷費用屬之。以直線攤提法計算，係以現有設備金額及

估算本年度設備增加數除以使用年限之概估數估列。 

4、 獎助學金支出，依教育部補助之獎助學金、工讀金、公費就學補助及就學

獎補助規範予以編列。 

5、 推廣教育支出、產學合作支出及其他教學活動支出，則以當學年度之預估

決算數相關收入預估增減數（如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收入）等參考，

予以編列。 

6、 財務費用，依各金融機構學年底貸款餘額乘以約當利率予以估列。 

7、 其他支出 

(１) 試務費支出，辦理各類招生考試所發生之支出屬之。 

(２) 財產交易短絀，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出售、報廢、交換或被徵收所發

生之短絀，依總務處提供之資料估列。 

(３) 超額年金給付，依公教人保險法第 20 條規定給付教職員之超額年金支

出估列。 

(４) 雜項支出，其他以上學年度之支出數為參考依據予以估計編列。 

8、 資產增置計畫預算編列 

資本支出預算以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及各單位擬定欲購置之資產項

目，予以編列。 

10.1.05 預算之彙編 

         由會計室彙集各單位工作預算計畫表及預算報告，檢核會計科目及支用規

定比率，併同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暨概算(由研究發展處辦理，另訂校務發展

(含獎補助)經費支用辦法及程序辦理之)，一併於「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暨工

作會議」討論，視計畫之預期成效及經費編列合理性等，審議調整增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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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之計畫暨概算，審議結果經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送董

事會核定 ，於每年七月底前函報教育部備查。 

10.1.06 預算報表格式共 8 項如下所列，其格式及說明，詳如第二章預算表之格式 

                說明： 

1、預算說明書 

2、收支餘絀預計表(詳第二章預算表之格式說明) 

3、預計長期營運資產變動表(詳第二章預算表之格式說明) 

4、預計增置重要長期營運資產明細表(詳第二章預算表之格式說明) 

5、預計借款變動表(詳第二章預算表之格式說明) 

6、收入預算明細表(詳第二章預算表之格式說明) 

7、成本與費用預算明細表(詳第二章預算表之格式說明) 

8、預計購建土地及重大工程明細表(詳第二章預算表之格式說明) 

9、最近 5 年現金概況表(詳第二章預算表之格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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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預算執行及其處理程序 

10.2.01 原則 

1、 所有經費之請領，均應依預算項目進行。 

2、 執行分配預算，禁止提前支用。如有跨越多年度或履約屆滿仍須持續執行，

方得以預計金額辦理採購及保留決標，並列入下一期預算編列之依據。 

3、 執行分配預算，經常門與資本門之間得互相流用(不含專款)，但以百分之二

十為限，應填製經費流用申請表，經核准後予以辦理之。 

4、 經常門中如有一科目經費不足，而其他科目有剩餘時，可互相流用（不含專

款），但流出數額，全年度以百分之二十為限，程序如上述。 

5、 資本門中如有一科目經費不足，而其他科目有剩餘時，可互相流用(不含專款)，

但流出數額，全年度以百分之二十為限，程序如上述。 

10.2.02 預算動支及處理程序 

1、 材料、用品、簡易修護修繕、圖書期刊、機械儀器等設備，依採購驗收請款 

程序辦理。 

2、 經常人事、鐘點、保險、事務費用等經費依請款程序辦理。 

3、 新建工程應經興建委員會、校園暨空間規劃委員會、審議、發包、監工、估

驗、驗收，再辦理請款。 

4、 各單位上述之動支應經各單位主管簽准，依據各用途科目，查核有無預算並 

登錄。 

10.2.03 預算執行結果 

1、 執行預算時，因事實需要在未編列預算內或預算編列不足，得經核准後始可

動支經費。惟，300 萬以上之重大動產採購項目須先經董事會普通決議通過。 

2、 會計年度結束後，已發生尚未收得之收入，即轉入下年度列為以前年度應收 

款項，其經費未經使用者，即停止使用，但已發生而尚未清償之債務，依原 

核准案轉入下年度列為以前年度應付款項。 

3、 會計年度終了，應即編製年度決算財務報表，連同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會計師

查出具之簽證報告，陳校長核准，提報董事會審議通過後，陳報主管機關教

育部核備。                           

10.2.04 預算執行差異 

1、 長期營運資產每項目（第三級項目）預算數與決算數差異達 50%，且差異達

500 萬元，應於決算時敘明理由。 

2、 各項收入及成本與費用每項目（第三級項目）實際數與預算數差異達 10%者，

應於決算時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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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預算之重編及修正 

10.3.01 預算如未獲教育部備查，應重新編列，再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再報請教育部

備查。 

10.3.02 核定之預算於年度進行中，執行一段期間後，如經檢討與實際情況有重大差異

時，得予修正，仍經董事會通過後，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報主管機關教育部備查，惟

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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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私立學校會計制度電腦作業系統 
11.1  說明 

為因應時代潮流，減少人力、財力與時間之浪費，增加會計資訊之正確性及使各

私立學校財務報表之內容與格式劃一，採教育部依私立學校會計制度規定之一致

規定之「私立學校會計制度電腦作業系統」與現行作業並行，其所設之會計項

目、會計報告、會計簿籍等皆與本制度一致。 

11.2  預算編製流程 

 

預  算  用  結  構

預  算  編  製  作  業

建新年度會計項目

選項依作業順序排列

預  算  表
預  算  表

預    算    表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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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傳票及帳冊處理流程 

Start

傳  票  分  錄

傳  票  列  印

傳  票  查  詢

分  類  簿
（by Date No）

出  納  作  業

傳  票  過  帳

沖帳項目餘額表

明細分類帳
（6,7碼）

分類簿
（6,7碼）

總分類帳
（4碼）

沖帳項目明細表

計畫收支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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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會計及出納處理流程 

支出 START

傳  票  分  錄

移  送  出  納
傳  票  清  單

應  付  款  清  單

收入START

收  入  登  入

收入日結明細表

收入日結傳票處理開票登入

支出日結明細表

開票清單

支出登錄

支出日結傳票處理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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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決算編製流程 

 

決算表編制作業

結  帳  處  理

年  度  結  轉

作各項目明細

收入、支出帳戶結清至本期餘絀，
本期餘絀結清至累積餘絀。

各項目結轉至新學年度，未沖銷
完傳票項目轉至新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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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內部管理及稽核作業規章 
12.1 訂定依據及內容 

12.1.01  依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規定，為保障學校資產與權益，依內部

控制原則，訂定內部管理及稽核作業規章。 

12.1.02  本校訂定之內部管理及稽核作業規章，包括： 

1、 現金、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之管理與稽核規章。 

2、 資產採購之管理與稽核規章。 

3、 固定資產之管理與稽核規章。 

4、 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收入、補助及受贈收入及其他各 

5、 項收入之處理程序。 

6、 向學生收取代辦費之程序與稽核規章。 

7、 預算編製與執行之處理程序。 

8、 校務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辦法及程序。 

9、 科技計畫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之作業程序與稽核。 

10、 借款之處理程序。 

11、 印鑑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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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現金、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之管理與稽核規章 

12.2.01  現金、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之管理通則。 

1、 有效保管庫存現金、各種票據、支票簿、存單、有價證券等並辦理保險，且

銀行保管箱之租用，應以本校名義為之。  

2、 會計人員，不得兼辦出納及經理財物之事務。 

3、 現金出納與現金記帳者，分別由不同人員擔任；現金收款與付款，分               

別由不同人員覆核後存入或支付。 

4、 現金收入： 

(１) 出納組每日將各項收入，填製收入日結明細表併收入憑證，由主辦出納

覆核後送會計室開立傳票。 

(２) 出納組收款時須注意支票上日期、受款人及金額是否完整。 

(３) 所有收入，均應當日或次日悉數存入以本校名義開戶之金融機構。 

5、 現金支出： 

(１) 為配合實際需要除設有零用金以支付零星支出外，所有的支出皆以抬頭

禁止背書轉讓之支票或逕匯入帳戶為之，付款對象以直接領受人為原則。 

(２) 資金異動時，應將指定方式列示於支票或提款條，以辦理轉存轉匯，不

逕提領現金。 

(３) 支票、取款條依規定經學校章戳、主辦出納、會計主任及校長用印完畢

後，待實際支付時，由出納人員確認無誤後再用印支付，以防支票或取

款條遺失。 

(４) 會計人員不得擔任簽發支票者。 

(５) 空白支票之領用，應由出納組登錄張數及票號。 

(６) 所有支出（零用金除外）皆由預先連續編號之支票付款。 

(７) 已請款之相關憑證應蓋付訖章或其他方式表明，以防重覆請款。 

(８) 經費支用之提款應由校長、會計主任、主辦出納及出納人員共同簽名或

蓋章。 

(９) 有價證券之買賣、保管及記錄三項工作應由不同人員擔任。 

(１０) 有價證券應以本校名義登記。 

(１１) 置於銀行保管箱內之有價證券，須由兩位保管人同時在場，否則任何

一位都不能接觸證券。 

(１２) 零用金餘額不足，應經核准後始撥補之；零用金之核銷憑代發          

各項經費之印領清冊核銷。 

(１３) 逐日結算編列銀行存款收支日報表及庫存現金結餘表。 

(１４) 隨時核對實際資金使用狀況，如有剩餘資金應辦理定期存款或購置票

券，增加收益。 

12.2.02  現金、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之稽核 

1、 出納組每日查詢各行庫銀行存款異動情形，會計室每月初透過網路銀行至各

行庫或紙本銀行對帳單進行對帳，並不定期以電話查詢或到各行庫查對定期

存單或票券。 



206 

 

2、 會計室每月不特定日盤點現金、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並作成記錄陳報校長；

另有發現異常或必要時會計室得再派員抽點。 

3、 每月將作廢之支票註銷並作成記錄歸檔，會計室不定期派員核對。 

4、 空白支票、未發放之取款條及定期存單由專人保管，並由會計室不定期派員

核對。 

5、 出納組每月編列銀行存款調節表，查核現金或銀行存款與帳列差異。 

6、 資金異動時，應將指定方式列示於支票或提款條，以辦理轉存轉匯，不逕提

領現金。 

7、 經費之支用提款應由校長、會計主任、主辦出納及出納人員共同簽名或蓋

章。 

8、 有價證券之買賣、保管及記錄三項工作應由不同人員擔任。 

9、 有價證券應以本校名義登記。 

10、 置於銀行保管箱內之有價證券，應由兩位保管人同時在場，否則任何一位

都不能接觸證券。 

11、 零用金餘額不足時，應經核准後始撥補之。 

12、 逐日結算應編列銀行存款收支日報表及庫存現金結餘表。 

13、 若需租用保管庫存現金、各種票據、支票簿、存單、有價證券等，應以本

校名義租用銀行保管箱。 

14、 會計人員不得兼辦出納及經理財物之事務。 

15、 現金出納與現金記帳者分別由不同人員擔任。 

16、 現金收款與付款應分別由不同人員覆核後存入或支付。 

17、 出納組應每日將各項收入，填製收入日結明細表併收入憑證，由主辦出納

覆核後送會計室開立傳票。 

18、 出納組收款時應注意支票上日期、受款人及金額完整。 

19、 所有收入均應當日或次日悉數存入以本校名義開戶之金融機構。 

20、 學校基金及經費不得寄託或借貸予學校董事、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 

21、 除設有零用金以支付零星支出外，所有支出應以抬頭禁止背書轉讓之支票

為之，付款對象以直接領受人為原則。 

22、 支票、取款條依規定經學校章戳、主辦出納、會計主任及校長用印完畢

後，待實際支付時，由出納人員確認無誤後再用印支付，以防支票或取款

條遺失。 

23、 會計人員不得擔任支票簽發人。 

24、 空白支票之領用，應由出納組登錄張數及票號。 

25、 所有支出（零用金除外）皆由預先連續編號之支票付款。 

26、 已請款之相關憑證應蓋付訖章或以其他方式表明，以防重覆請款。 

 

12.2.03  現金、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之稽核表單 

1、 庫存現金盤點明細表。 

2、 有價證券盤點明細表。 

3、 支票領用登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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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廢支票登錄表。 

 

12.3  資產採購之管理與稽核規章 

         所稱資產採購，係指動產、不動產、各種成品及定製物品之採購。 

12.3.01  採購之管理 

1、 建物之購置與興建經校園暨空間規劃委員會、興建委員會決議，由總務處提

報計畫，陳董事會及教育部核定。 

2、 土地由總務處提報購地計畫經校園暨空間規劃委員會決議，陳董事會及教育

部核定。 

3、 各項採購由使用單位或承辦人提出申請，經該單位主管核可，送總務處及會

辦後送交會計室。 

4、 會計室於接獲採購申請後，應先查明有無編列預算，確定經費後送回總務處。 

5、 申購單位悉依中國文化大學採購驗收付款辦法辦理。 

12.3.02  採購之稽核 

1、 財產之採購應填具「採購申請單」並經核准。 

2、 會計室應查明財產之採購是否有編列預算。 

3、 急用物品之採購，若聲明須由該單位自行採購，應經核准者得自行採購。 

4、 總務處若因情形特殊須將購置分批處理，應陳報相關單位核定之。 

5、 採購金額在規定限額以上，應依採購財物之性質與得標廠商訂定相關合約

書。 

6、 採購物品經驗收合格後，由採購單位應檢同原申請核准文件及有關憑證向

會計室請款或核銷。 

7、 本校若接受政府機關補助辦理採購者，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且補助金

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之。 

8、 採購人員應為本校專任人員(包含推廣教育部聘任之正職人員)。 

9、 建物之興建或購置，應經校園暨空間規劃委員會及興建委員會決議後，始

由總務處提報計畫，並陳董事會及教育部核定。 

10、土地之購置，應由總務處提報計畫，並陳董事會及教育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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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固定資產之管理與稽核規章 
係指本校所有或使用之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建築物、機械儀器設備、圖書、博

物與文物、其他設備、無形資產及代管資產等。 

12.4.01 固定資產之管理，包含取得、驗收、登記、保管、使用、稽查、處理、獎懲

與賠償等，悉依本校財產管理辦法辦理（詳如本校網頁之總務處相關法規

公告）。 

12.4.02 固定資產之稽核，悉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之採購驗收付款作業、財物管理作

業、消防設施維護檢修及申報作業、空調維護作業、高壓電氣設備維護保

養作業、設施維護作業、飲用水源作業及緊急發電機作業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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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收入、補助及受贈收
入及其他各項收入之處理程序 

12.5.01  收入之處理程序，悉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作業辦理。 

1、 學雜費收入之處理程序，悉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中會計事項之學雜費收入處

理作業辦理。 

2、 推廣教育收入之處理程序，悉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中會計事項之推廣教育收

入處理程序辦理。 

3、 產學合作收入（含研究計畫）之處理程序，悉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中會計事

項之各項研究計畫/產學/補助/委辦專案收入處理程序辦理。 

4、 補助及受贈收入之處理程序，悉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中財務事項之募款、收

受捐贈、借款之決策、執行及記錄作業與獎補助款之收支、管理、執行及記

錄，及會計事項中獎補助款收入之處理程序辦理。 

5、 其他各項收入之處理程序，悉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中會計事項之代收款項與

其他收入之審核、管理及記錄辦理。 

12.5.02  各項收入之稽核 

1、 本校各項收入應悉數存入本校於金融機構之帳戶。 

2、 學雜費收入之稽核 

(１) 以電腦作業方式勾稽註冊之在學生人數統計表的學生人數，與繳費人數，

以確定註冊人數無遺漏。 

(２) 勾稽註冊繳費金額與金融機構代收學費金額以確定收入無誤。 

(３) 教務處學籍資料檔人數，與金融機構代收總表之註冊人數之差異，應與

欠繳/應退學生明細表之人數相同。 

3、 推廣教育及其他教學活動收入之稽核 

(１) 推廣教育部收據須由電腦列印且收據編號為預先序號編排。 

(２) 核對推廣教育部收據每日開立之收據編號起訖號碼，應與收據清單之收

據編號起訖號相同。 

(３) 核對各班收費彙總表金額應與收據清單總金額相同。 

(４) 各班收費彙總表各課程代號之筆數與收據清單各課程代號之上課人數

相同。 

4、 產學合作收入之稽核 

(１) 製發之收據須備註為「中國文化大學為指定受款人」，若取具支票須為禁

止背書。 

(２) 核對出據未撥款明細表與收入月報表，以確定已寄發之收據款項業已撥

入。 

5、 其他各項收入亦採統籌收支，款項之收受須經校長核可後用印出據。 

6、 使用之收據須編號控制，入帳時銷號，並可作為催收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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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向學生收取代辦費處理程序與稽核規章 

12.6.01 代辦費處理程序，悉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中會計事項之代收款項與其他收入

之審核、管理及記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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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預算編製與執行之處理程序 

12.7.01  預算編製，悉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中會計事項之預算編審處理事項辦理。

12.7.02  預算執行，悉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中會計事項之預算編審處理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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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校務發展（含獎補助）經費支用辦法及程序 

12.8.01  本校經費（含獎補助經費）規劃流程： 

本校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悉依「中國文化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暨支

用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編審作業原則」辦理。 

1、 研發處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召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增修工作會議，邀集各

單位討論外在與內在環境與資源變化，據以新增或修訂次學年度中程校務

發展計畫。 

2、 各單位應於 5 月前登錄計畫管理系統填報新增或修訂之中程校務發展計

畫，經費概算依執行期程 1-7 月、8-12 月分別預估，預期成效依學年度分

質化與量化填報。 

3、 各單位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暨經費概算依序由二級與一級單位規劃完成

後，提報研發處彙整，由校長召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暨概算工作會議進行

調整修正，經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併入全校預算案，提報校務會

議，送董事會核定後執行。 

12.8.02獎補助經費之支用 

1、 使用原則： 

(１) 教育部之經費使用規定：以充實改善教學軟硬體設施為優先，悉依教

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之獎勵、補助經費使用原則

支用，支用範圍包含教師人事、教學研究、學生助學及輔導、軟硬體

設備及推動、學校整體特色發展及提升教學品質等措施經費，其中學

生事務及輔導工作應提撥一定比例經費辦理之。  

(２) 本校使用分配：以配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並依下列因素考量優先分

配順序：以教學及學生實習用為優先、基礎教學者、可供共同使用

者、使用頻率或使用時效高者、有保存放置場所者、有專人操作、保

養者、具有前瞻性可供專業研究者。 

2、 教育部獎補助經費之支用作業與程序，除依前述原則處理外，皆依照「教

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原則及其經費編列基準表」與本校會

計制度之經費支用辦法與程序處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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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03  獎補助經費之採購驗收 

悉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七)營運事項_總務事項-採購驗收付款作業流程 

12.8.04 獎補助經費帳務處理 

1、 本校會計作業依「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辦理，並採教育部「私

立學校會計制度電腦作業系統」處理帳務。 

2、 教育部獎補助經費之帳務處理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

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3、 原始支出憑證及相關資料，依計畫及科目彙訂成冊留校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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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5  獎補助經費財產保管、維護及盤點制度 

1、 悉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七)營運事項_總務事項-財物管理作業-1.1 財產增加

登帳流程圖及 1.3 財產盤點流程圖 

2、 說明： 

(１) 資本支出所購之財物，逐筆登錄於日記帳及明細分類帳，由校務發展

獎補助經費購置之財產，並設有明細清冊。 

(２) 財產皆依行政院頒佈之「財物標準分類」登錄財產系統，設卡貼標

籤，使用教育部校務發展獎補助經費之財產設備，均貼妥加註「教育

部校務發展獎補助經費」字樣標籤。 

12.8.06 獎補助經費之稽核 

1、 各單位提列中程校務發展計畫須依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經費編列及動

支原則」及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原則」辦理。 

2、 計畫暨概算工作會議建議各計畫規劃金額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審定與

否，且列入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3、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應經校務會議、董事會議審議通過，並陳報教育部。 

4、 獎補助經費須依「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教育

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委辦計畫經費編

列基準表」、「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

校配合款實施要點」、「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理各類會議講習訓練與研

討（習）會管理要點」等之經費使用原則支用。 

5、 獎補助經費須設置「教育部補助款收支明細帳」。 

6、 獎補助經費之原始支出憑證及相關資料，依計畫及科目彙訂成冊留校備

查。 

7、 獎補助經費相關資訊須上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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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科技計畫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之處理程序與稽核 

12.9.01 本科技計畫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之作業流程 

1、 預估研發成果相關收支列入預算 

(１) 由研究發展處提出，依年度預算編列程序送由會計室合併彙編。 

(２) 預估時應考量該成果之受益期間、項目及金額、公平市場價值及衍生之直接

支出等因素評估，以維本成果收入之正確性。 

2、 創作發明人提請或研究發展處應研訂個案研發成果運用合約，依行政流

程，經研究發展處、會計室及校長核定後完成合約，以維本成本權益之保

障。經核准簽約後合約書正本由研究發展處管理，創作發明人及會計室各

執副本乙份。 

3、 執行研發成果完成收支處理程序 

(１) 收入依勞務態樣向會計室或總務處申請開立收據或 407 繳款書向廠商

請款，俟款項收迄後，據以入帳。 

(２) 與合約有關之經費支出應由該等經費需求單位依學校既定程序簽奉核

准後據以辦理，並先取據原始憑證據以入帳後再交由出納部門付款。 

(３) 分配授權金及撥款，由研發處依合約比例及學校相關規定擬訂分配對

象與數額，經簽准後取據原始憑證送會計部門入帳並送出納部門撥

款。 

4、 研發成果收支應就研發計畫設立專帳，以分別記錄研發成果執行情形及其

衍生收支。 

5、 定期編製相關報表供徵信備查或稽核，由研發處按季編製累計運用收益及

分配表，經校長核章後送供稽核、徵信或合作單位備查。 

12.9.02 本科技計畫研發成果與技術轉移之稽核 

1、 研究發展處應對本校相關科技計畫研究成果或商標，應作預期產出是否有

商機或市場潛力之研究，予以保障並妥善管理，並列入內控與稽核要點定

期稽查。 

2、 研究發展處對於評估後有收益效益者，應予以推動督導，辦理後續簽訂合

約。 

3、 相關收支情形應依研發成果與技術轉移，列入內控與稽核要點，並確實執

行。 

4、 研究發展處應依合約提醒申請單位應注意義務之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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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03 表單 

各項科技計畫研發成果之累計運用收益及分配表 
中國文化大學 

                                     年  月  日                                  單位：新台幣元 
科技計畫
名稱與代
號  

計
畫
期
程 

總
經
費 

徵信單位
資助數額  

主
持
人 

研發成果
態樣 

成果
存續
期間 

取得或
維持研
發成果
累計直
接支出 

創作
發明
人 

運用研
發成果
合約文
號與日
期 

收益分配 
研發成
果收益
方式 

累計
收益
總金
額 

資助
機關 

學校 院系
所 

發明
人 

單一科技
計畫如產
生多項研
發成果態
樣應在此
一計畫下
分別逐一
填列  

        如：品種
權、專利
權……等 

指左
項研
發成
果之
可運
用收
益期
間 

如專利
權之取
得及後
續維持
所需支
付之規
費等 

    如：授
權金、
衍生利
益金—
價金、
股權或
其他權
益等 

          



217 

 

12.10 借款之處理程序 

12.10.01 依據帳務處理應分短期銀行借款、長期銀行借款及長期應付款項。 

12.10.02 處理程序，悉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中財務事項之募款、收受捐贈、借款之

決策、執行及記錄辦理。 



218 

 

12.11 印鑑之管理 

12.11.01 本校印鑑可分印信（關防）與財務印鑑。 

12.11.02 本校印信（關防）為銅質直柄式正方形，由教育部製發，並向法院作登

記；財務印鑑章，經董事長授權校長函文各金融機構，由有本校校名圖

記，校長、會計主任、主辦出納及出納開立帳戶使用之。 

 12.11.03 本校信印（關防）之使用，皆應以函稿、簽呈或用印申請，經校長核准

後，至秘書處文書組用印之；財務印鑑之使用出納組憑經核准後之移送出

納組單及銀行存款異動表，經主辦出納、會計主任及校長用印之，待付款

時出納再用印，職務異動時列入移交更換。 

12.11.04 本校印信，由秘書處文書組設保險庫保管，保險庫之密碼僅由該組二人負

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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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附章 
13.1 本會計制度於每學年度終了後五個月內，定期修改之。 

13.2 本校遇有重大組織變動或會計事務處理改變或其他足以影響會計制度之運作者，於

事實發生日起兩個月內得修訂之。 

13.3 會計制度歷次修訂 
1、 六十五年一月依私立學校會計制度準則 

2、 八十四年七月依教育部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 

3、 八十六年九月編訂 

4、 八十九年一月修訂 

5、 九十二年七月修訂(活頁本) 

6、 九十三年十二月修訂(活頁本) 

7、 一〇五年九月修訂 

8、 一〇八年五月修訂 

9、 一一三年五月修訂 

10、一一四年六月修訂 

11、一一五年六月修訂 


